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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鑑於美國乃全世界處理問題及倒閉金融機構經驗最豐富的國家，且其存款保險法規對於銀行之退場處理及賠付、清理等相關規定，相當周全，故為世界各國前來取經、仿傚及師法之對象。為期對美國存款保險法規及其修正歷史軌跡與實務背景有更深入了解，俾為我國金融機構退場機制相關法規與作業修訂之參考，爰此，本次奉派赴美研習「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之賠付及清理作業研究」專題。本文首先略敘FDIC之金融監理地位，身兼保險人、清理人與監理人之權限與任務，接著針對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退場之重要法制變遷，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退場機制策略演進，包括停業前財務援助、過渡銀行、損失分攤等措施，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標準作業及緊急因應流程，倒閉金融機構清理作業程序，賠付作業程序，存款保險賠付作業改進方案，FDIC擔任清理人之角色與任務，包括債權人權益維護及失敗金融機構經營者責任追究等。最後就此次研習心得，提出些許淺見，包括應儘速檢討現行金融機構清理法制並明確訂資產清理與債務清償規範，賦予清理人適要權能、賦與清理人得依有利清理原則處理清理任務、修正存款保險條例使過渡銀行適用於正常機制、檢討目前停業清理前之接管方式、明訂「強制性立即糾正措施」及限期清理退場條文、要保機構應配合建置存款保險所需電子資料檔案、問題銀行標售宜強化全球行銷策略、勞工權益問題宜另行立法建立保護機制、應強化中央存保公司董事會組織及權責以有效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強化受派辦理退場業務人員之法律保護措施等十一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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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清理策略及作業研究
前言
職等於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七日奉 派赴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FDIC)研習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清理策略及作業程序暨規範之探討為期十四天。研習重點:

· 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退場機制策略演進
· FDIC擔任接管人與清理人之法律性質 

· 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標準流程及緊急特殊流程

· FDIC之清理人角色－清理作業程序
· FDIC之保險人角色－履行保險責任賠付作業程序
在美國，銀行並不像普通商事公司一樣適用破產法典，而是適用《聯邦存款保險法》。《聯邦存款保險法》詳細規定了資產清理回收、資產處置、清算程式和清償債務的順序。國會制訂的與銀行破產有關的法案都被吸收進《聯邦存款保險法》。銀行清算不是由法院主持，而是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主導退場清理機制，具有強大權能。
近年來國內金融環境結構丕變，本公司除保險人法定職權外，肩負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任務，擔任接管人、職務代行人、尚依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擔任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受託人等政策多重角色重任，幸本公司歷年來致力於各先進國家存保機制之理論與實務之研究，所累積之寶貴資源已卓然可觀，故能臨危受命完成主管機關指派之任務。然相關法制尚未完備，法律不及處，疑義滋甚，近年來執行各項接管及受託人任務，可謂摸石過河，步步為營。我國存保機制建置之初，雖師法歐美先進諸國法制，然現行金融退場機制及清理接管機制仍有不備，本公司同時擔任多重角色，且同時並用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及存保機制，處理上得經常面臨嚴峻的挑戰。
職等赴美之際，正值本公司同時接管標售花企、東企、中華銀行、中聯信託、寶華等五家銀行，執行接管期間所遭遇之各項衝突、疑義，雖大抵都能及時迎刃而解，惟金融機構退場法令機制策略等仍須不斷檢討改進，與時俱進始可為功。由於中美兩國法制、國情不同，目前本公司接管任務所遭遇之種種困境，肇因於本公司同時擔任多重角色，肩負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重責大任，卻缺乏相對應之權能與配套措施，故本報告試以比較法的觀點擇要臚陳相關議題。
FDIC係要保銀行與要保儲貸機構之獨立存款保險機關，其主要任務有三：擔任保險人、清理人與監理人。FDIC需要積極扮演其中保險人與清理人的角色，以利其解決倒閉要保機構之相關事宜。FDIC擔任保險人與FDIC擔任清理人的角色與權限，促使FDIC能迅速且有條不紊地處理清算事宜，如何正確扮演好多重角色正是本報告所欲深入探討的確主題。

本報告由七大功能性議題所組成。第一章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退場之權能發展與法制變遷，第二章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退場機制策略演進，包括停業前援助繼續營運且尚未關閉之銀行（以下簡稱OBA），過渡銀行與損失分攤等措施之具體資料。第三章FDIC 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標準作業及緊急因應流程，第四章FDIC 之保險人角色－履行賠付作業程序，第五章FDIC清理作業程序。FDIC擔任清理人之角色與任務、關閉程序與賠付要保存款人、非要保存款人與其他債權人權益之維護，以及失敗金融機構經營者責任之追究等。第六章FDIC之存款保險賠付作業改進計畫，包括FDIC現行賠付作業方式、現行作業面臨之問題、規劃改進之方式及其相關議題。第七章提出職等之心得與建議。
本次研習能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　總經理、副總經理及法務室、清理處、國際關係室等多位長官行前的殷殷囑咐與研習重點的種種提示，同時也要感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駐紐約代表辦事處曾美幸小組的花旗銀行總行洽訪事宜聯繫，以及FDIC研習單位有關人員的鼎力相助，特別是華盛頓總部國際關係室Mr. Galo D. Cevallos與清理處的Ms. Sherry J. Chen等人的熱心安排與指導，僅此致上最高的謝意。

第一章  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退場之權能發展與法制變遷
第一節   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源於特別立法

1、 各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法制不同----法院或行政機關主導
鑑於金融體系處於付款體系之中心及資源分配，為經濟活動的中樞，穩健與否攸關大眾儲蓄之安全，各國政府對問題金融機構通常都不輕易容許任由市場機制解決，而多採用政府干預，以保障存款安全，維持金融安定，以免社會經濟活動受到不利之影響。換言之，就金融機構破產而言，與一般企業破產對社會所造成之影響不同，因此，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建構法制著眼於維持存款人信心，而破產法之立法重點則在按債權人性質，比例清償原則之公平性及程序完整性予以保障，使債權人獲得清償。就金融機構破產而言，其與一般企業破產對社會所造成之影響不同。因此，問題金融機構破產時是否需適用於破產法，各國法制上各有不同之立法例，規定自亦不盡相同。
綜觀國際金融社會，金融機構破產的立法大體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法院主導，統一適用破產法，如英國、德國等國家所採用，其銀行破產依據一般破產體制，由破產法院執行，該方法在歐洲比較流行；第二種是行政機關主導，適用關於金融機構的特別法，銀行破產程序採用特別立法，或者包括在該國一般銀行法中另立具體的破產規則，如美國、加拿大，法院只對債權確認等程序中的個案糾紛保留有限的司法審查權。第二種模式則以美國為代表，強調銀行破產在破產申請人、破產標準、清償順序、社會影響等方面具有不同於普通商事公司破產的特殊性。
2、 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退場之法源
美國銀行並不像普通商事公司一樣適用破產法典，而是適用《聯邦存款保險法》。《聯邦存款保險法》詳細規定了資產清理回收、資產處置、清算程式和清償債務的順序。國會制訂的與銀行破產有關的法案都被吸收進《聯邦存款保險法》。銀行清算不經過法院，而是由有強大權能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主導退場清理機制。換言之，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退場之法源依據包括美國法典、聯邦存款保險法以及相關政策聲明等。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係於一九三三年經濟大蕭條產生金融危機因而設立，直至一九八○年代以前，FDIC大多數的處理權限源自於一九三○年代與一九五○年代的法律規定。隨著銀行業與儲貸業危機的深化，FDIC與RTC需要更為擴張與精進之處理權限，以滿足其解決問題金融機構之任務目標。國會極其正視自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銀行業所衍生的問題，職是，訂定相關法律以提供新的解決工具，為枯竭的存款保險基金辦理增資，並促進更強健的監理制度與減少行政管理之裁量權(註1)。於FDIC設立之前(FDIC), 財政貨幣局(OCC), 有權任命失敗的國家銀行的接管人, 並監督國家銀行清理。國家銀行的清理因各州而有相當不同, 但大多數依一般企業不能支付的規範處理。美國國會因肯認儲蓄保護在提供國家的經濟穩定的重要性，促使國會給予了 FDIC 特別的權力用在對失敗銀行或儲貸業資產之清理和賠付請求。因此規範清理之聯邦法律遂被設計成迅速而有效率，以促進失敗銀行和儲貸業清理。
3、 FDIC處理退場機制與破產法比較
在許多方面，FDIC 作為失敗機構清理人的權力類似於一破產受託管理人。清理人可能將無力償還的機構一部或全部資產轉移到另一承受機構。雖然 FDIC 執行清理程序有很多重要的觀念是類似於破產程序，聯邦法律另賦予允許 FDIC附加的權力，這是破產法和 FDIC 清理法律間之重要不同。
FDIC 當清理人時的角色和責任，係依據聯邦 1950 存款保險法特別依法明定. 這些附加的權力允許 FDIC為了維持對國家的銀行業制度信心對銀行和儲貸業兩者迅速執行清理程序，同時在清理過程中追求最大成本效益，以利保持強大的保險基金。這項法案主要的優點是FDIC為失敗機構清理人清理資產負債時，依美國聯邦存款保險法第十一條(d)項第(13)款第(D)目規定，法院原則上無管權，不必接受法院的監督，除了十分有限例外情況下，FDIC 的決定是不受審查。一些關鍵的不同包括:

(1) 債權請求理賠決定權
清理人有權力同意或者拒絕理賠。 被拒絕理賠的持有人可依法在聯邦的區域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理賠。而破產受託人亦可反對此項要求，但是訴訟請求允許與否，決定權在於破產法庭。
(2) 拒絕履行契約權力
清理人在他任命期間內，可在"合理時間 "內拒絕履行任何負擔沉重的契約。而破產受託人只能拒絕施行中的契約。
(3) 訴訟暫時終止請求權力
清理人可以請求90 天法律訴訟延緩。在聲請破產開始時訴訟延緩立即有效
(4)  廢止及無效權力
清理人和破產管理人均有廢止及無效權力。接管人可能訴訟請求失敗金融機構債務人意圖隱匿, 延遲,而詐欺移轉或欺詐金融機構。這權力適用於在接管人的任命的日期前五年或任命後。破產管財人亦能廢止欺騙移轉和恢復破產財產.

(5) 特別防禦權力
接管人有特別法律防禦，可防禦失敗金融機構義務人。破產管財人通常對於求償只能以債務人防禦。 
第二節  FDIC擔任接管人或清理人之特別權力 

依1950年制訂之美國聯邦存款保險法(註2)第十一條(c)規定，賦予FDIC於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時，有關之重要規定如後：
一﹑監理機關得指派FDIC擔任接管人或清理人。
監理機關得指派FDIC為聯邦註冊要保存款機構或特區銀行之接管人，FDIC得接受是項指派。當聯邦監理機構指派清理人處理聯邦註冊要保存款機構或地區銀行之清算或停業事宜時，應指派FDIC為清理人，FDIC應接受是項指派，不受聯邦法（除聯邦住宅貸款銀行法第二十一條Ａ規定外）或其他哥倫比亞特區法之限制。
除賦予FDIC擔任接管人或清理人之既定權限及責任外，FDIC在不牴觸該等權限或責任之範圍內，得取得其他法律規定所賦予聯邦註冊機構接管人或清理人其他權限或擔負責任（與執行權限有關者）。

二﹑FDIC不受制於其他任何機關
FDIC依受指派擔任接管人或清理人時，在行使權利、權限或特權上，不受其他聯邦、州政府機關或部門之指揮或監督。
三﹑FDIC擔任接管人或清理人之權限及責任：
(1) FDIC訂定規章之權限：
FDIC為執行接管或清理任務，得訂定必要之規章。
(2) FDIC依法代行權限：
1. FDIC於擔任接管人、清理人時，應依法代行該要保存款機構及其股東、會員、帳戶所有人、存款人、職員或董事對該機構或其資產之一切權利、所有權、權力及特權。及該機構前任接管人或其他法定監督人對其帳冊、紀錄及資產之所有權。

2.FDIC於擔任接管人時，得使要保存款機構處於健全且具支付能力狀況之必要行為；及為繼續經營該機構業務並保存維護其資產及財產之適當行為。
3.FDIC於擔任清理人得清算該要保存款機構，並斟酌當地信用狀況，變賣該機構之資產。
4.FDIC擔任清理人時得新設機構，對儲蓄協會，得向儲蓄機構監理署署長申請後，新設一家聯邦儲蓄協會接收FDIC認為合適之資產及負債。對要保銀行，得新設一家聯邦註冊銀行或新設一家過渡性銀行。
5.FDIC擔任接管人或清理人時，得將該要保存款機構與其他要保存款機構合併。經各該銀行聯邦主管機關核准、指定或同意，即可轉讓該支付不能機構之資產或負債（包括與信託業務有關之資產及負債）。
6.FDIC擔任接管人或清理人時，得依本法之規定及限制，清償要保存款機構所有有效債務。
7.運用私部門資源：在以接管人、清理人或FDIC名義執行管理或處分要保存款機構資產之任務時，FDIC得運用私部門提供之服務，包括不動產及貸款資產組合管理、財產管理、拍賣行銷及經紀事務等，倘該等服務項目可取自私部門，且FDIC認為使用其所提供之服務係屬可行、有效率且符合成本效益。
(3) 清理人決定各項債權請求之權限：
1. FDIC擔任清理人時，得決定是否同意債權之請求。
2. 清理人於處理有關停業存款機構之清算或清理事宜時，應立即對存款機構債權人發布公告，請其在公告期限內向清理人提出債權請求並檢具證明文件，公告期限不得少於發布後九十日。在前開之公告發布後約一個月及二個月，分別再發布該公告。
3. 依該帳簿上所載債權人之最後地址；或於發現帳簿上未載之請求權人姓名及地址後三十日內，將公告之內容郵寄給該機構帳上所載債權人。
(4) 有關決定各項債權請求之制法權限：
1. FDIC得訂定相關規章，以規定清理人對各項請求權之准駁及進行行政裁定及裁定覆查等作業程序。
(1)於處理要保存款機構之清理事宜時，為維持必要之流動性並防止金融紊亂，FDIC得在宣布該機構支付不能後，對所有不保及無擔保清算債權以最後清算付款方式處理，此項付款應視為FDIC對該等請求履行十足付款及處置之義務。
(2)最後清算付款比率，應能反映FDIC過去清算個案之平均回收比率，即於FDIC認定之合理期限內，FDIC以一般債權人身分代位保額內存款債權時，由每一清算個案所能回收之總金額。
(3)FDIC得採行必要之監理措施及發布相關規章，以確保對支付不能要保機構之處理，能符合本條規定。
2. 決定各項債權請求之程序
FDIC擔任清理人時，對於請求權人向FDIC提出之主張，應於提出債權請求日起一百八十日內，決定是否同意該項請求，並將決定通知請求權人。 

(5) 賠付請求裁量權限：
清理人得依其裁量及資金狀況，依本法所授權之方式及金額，對經其同意、FDIC依為最終同意或該司法區法院為終局判決之債權人，辦理債權之賠付。
清理人得依其裁量，隨時對獲准之請求支付分配款，惟對支付當時，因其請求未經證實，而未獲賠付之請求權人，FDIC（以FDIC名義或清理人名義）不負其責。
(6) 認定詐欺性移轉權限
FDIC擔任要保存款機構之接管人或清理人時，或其他經金融局長或儲蓄機構監理局長指派之接管人，對該機構與其利害關係人，或其他經FDIC或接管人認定為該機構之債務人，於FDIC或其他接管人受任擔任接管人或清算人之日起五年內，所為之自願性或非自願性之財產移轉或債務承擔，倘該等行為有阻礙、拖延或詐欺該要保存款機構、FDIC、其他接管人或該管聯邦主管機關之嫌，得認定其為無效者。
(7) 拒絕履行或解除契約之權限
要保存款機構之接管人或清理人得拒絕履行或解除契約或租賃：依接管人或清理人之裁量，認為執行有困難者，或認為拒絕履行或解除契約，有助於管理該要保機構之事務。
接管人或清算人依規定拒絕履行或解除契約所生之債務，應以實際直接發生之損害為限。

第三節  FDIC得自行指定為接管人或清理人
FIRREA使金融機構之法規結構產生重大的變革，同時強化聯邦監理機關要求銀行達到資本適足、促進業務之安全經營與確保相關法令之遵循等權限。是故，FDIC特別大幅擴張這方面的權力與責任。FIRREA部分主要條文內容包括:廢止現行儲貸機構管理架構，另設立儲貸機構監理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以下簡稱OTS）取代之，將儲貸機構存款保險的責任移轉給FDIC，並授權FDIC得向關聯要保存款機構已倒閉之要保存款機構收費（亦即交叉保證收費權限），同時授權FDIC與RTC得於滿足特定條件下，自行指定其擔任各要保存款機構之接管人或清理人。

第四節　FDIC 採立即糾正措施與處理成本最小原則
對FDIC深具重要影響之法案之ㄧ，是一九九一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Improvement Act, 以下簡稱FDICIA）。該法觸及範圍廣涉管理法令領域，尤其是關於對問題機構採行立即糾正措施（PCA）與處理成本最小原則等特定條文內容，均係FDIC主導問題機構之處理方式時，極具影響力之條款。依據FDICIA規定，聯邦主管機關對金融機構應建置五個資本水準等級，並給予自資本良好到資本嚴重不足之評等等級，以作為採行PCA之判斷基準。當機構資本水準下降時，適當主管機關得視情況施以階段性監理處置措施。PCA其中一項最直接影響FDIC處理問題機構之方案，係針對資本嚴重不足之機構，其有形淨值等於或小於總資產百分之二時，應採取強制措施之規定。FDICIA並規定當機構之資本水準評等為資本嚴重不足者，應於九十日內指定接管人或清理人處理之。倘適當聯邦主管機關認為延長期間對避免相關保險基金發生長期損失較為有利時，至多得核准PCA有兩次九十日的延長期間。
FDICIA並規定如FDIC不清算問題機構者（辦理存款現金賠付），則必須採擇成本最小之處理方案。所有的選擇應一併考量，並本於比較成本之基準評估之，其他相關主管機關前曾擁有部分裁量之政策考慮，不予納入最適交易決定的考量因素。依據FDICIA之規定，強迫FDIC考量多加採行有別於過去所使用之交易選擇，用以確定其已充分考量所有最小成本之可行架構。

第五節  存款人債權優先條款
一九九三年總預算調和法（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主要條文之內容對存款保險基金而言，尤具要義。 該法包括有關全國存款人優先（ national depositor preference ）條款之規定，並適用於一九九三年八月十日或其後倒閉之所有要保存款機構。該條條文規定，倒閉機構存款人（包含FDIC已取得要保存款人之債權者）之債權請求權優先於一般債權人。此規定用以統一債權請求權順序並減少FDIC與RTC之處理成本。按原先處置資產所得分配之規定，係依倒閉機構立案地區之準據法辦理之。
就RTC與FDIC之法定任務觀點而言，自FIRREA所規定相關之事項後，最重要的銀行法法規是一九九三年的RTC完成法（RTC Completion Act，即Completion Act）。自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止，RTC並無足夠的資金解決額外的倒閉儲貸機構。而Completion Act廢除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原先規定資金運用之末日之規定，並依據RTCRRIA准許RTC得運用剩餘之一百八十三億美元解決其餘支付不能之儲貸機構。本法同時延長原先規定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為RTC接受指定擔任儲貸機構接管人或清理人之末日，改由儲蓄存款人保障監督委員會（Thrift Depositor Protection Oversight Board）主席認定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間之適當期日。而RTC業務移轉交由FDIC運作並消滅RTC法人人格之時程，亦由原先規劃之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提前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6節 2005年修法提高立即糾正措施適用門檻
1、 修正FDICIA36條「早期發現財務管理應改進事項」內部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適用門檻
1991年頒布的FDICIA增訂第36條「早期發現財務管理應改進事項」，目的在經由年度內部稽核中內控制度有效性的評估，以早期發現一定資產規模以上的要保機構財務管理上的缺失，該條文同時規定要保機構內部稽核委員會設立的要件及行為準則。FDIC依據FDICIA第36條訂定相關施行辦法，規定要保機構須陳報內部稽核委員會的年度查核報告，包括審計後的財務報表、管理階層責任的陳述、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符合法令的評估，以及有關編送財務報表內容真實性的報告。辦法規定內部稽核委員會的成員必須全部是獨立於管理部門的外部董事。 為落實FDIC法第36條之規定，FDIC訂定金融機構內部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在與其他聯邦金融監理機關諮商之後，FDIC修訂上述辦法，將適用對象資產規模由原來的五億美元，提高至十億美元。資產規模在五億至十億之間的金融機構，內部稽核委員會的成員只要大多數是外部董事即可。 

FDICIA第36條規定的適用對象是資產規模在一億五千萬美元以上的金融機構，但授權FDIC在諮商其他聯邦監理機關之後，可以決定適用對象資產規模的門檻。FDIC為減輕要保機構負荷，將門檻訂在資產5億美元以上，FDIC指出，在當時約14,000家要保機構中，大約有1千家會適用相關辦法的規定，1千家適用對象金融機構的總資產之和約占全體要保機構總資產75%。如今FDIC只有8,900家要保機構，而總資產在5億美元以上的計1,150家，其資產之和約佔全體要保機構總資產90%。 

FDIC董事長於2005年7月通過相關辦法修正的決議，門檻提高到資產10億美元之後，大約有6百家大型要保機構適用上述辦法，其資產之和約佔全體要保機構總資產86%。 

2、 美參議院銀行委員會通過FDIC有權加倍保障金融機構退休金存款帳戶自十萬美金立即調高至廾五萬美元
2005年5月美眾院以12比8壓倒性多數通過FDIC修正案，FDIC有權自2010年起對金融機構退休金存款帳戶根據通膨指數調高最高保額。之前FDIC董事長Powell在參議院作證時強調，修正案可以容許FDIC依照風險收取保費，做保險公司應該做的事，修正案同時也可以讓金融機構的保費負擔平均分配在各年度，避免在有能力負擔保費時不用支付保費，而在困難時期需加重負擔。國會預算局估計FDIC新法案可以讓聯邦政府五年內省20億美元，但參院銀行委員會態度保守，參院審查仍牛步化並提出警告，指稱如立即提高保額將可能增加納稅人的負擔。 

美參議院與眾議院在2005年12月15日終於修正通過聯邦存款保險改革法案。法案仍維持目前最高保額十萬美元，但規定自2010年4月1日起，最高保額應隨物價指數調整。至於退休金存款帳戶自目前的十萬美金立即調高至廾五萬美元，其自2010年4月1日起，也將隨物價指數調整。
3、 國會也同意將銀行存保基金和儲貸業存保基金合併。

第七節  我國與美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退場之法制比較

一﹑美國國會制定專法設立FDIC為特殊公法人，並充分授權FDIC處理倒閉聯邦要保存款機構之職責，並賦與其擴張性權力以確保處理程序之效益。相關法令規定准許FDIC獨立行使「決定處理倒閉機構資產與負債最具效益方式」之裁量權，乃具有行使公權力之權限。實源於其時代背景。

二﹑我國係因十信風暴後始催生存款保險制度，雖制定存款保險條例，然立法之初，中央存保公司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須受公司法有關股份有限公司之規範。公司法係規範營利法人，與存款保險公益性之目的自有扞格，雖曾經局部修法排除若干性質不符之條文，惟在執行公益性、公法性之任務仍有其實務上之困難。例如接管人或清理人取代董監職務，遭致代表政府行使公權力之公正立場，反陷入問題銀行之資方立場FDIC，混淆職務與權力與責任，似宜參酌美國法制設計明確切割風險。因存保公司受財政部委託，直接依據銀行法及相關法規命令行使公權力、執行接管任務，不論在職權行使之方式上，權限之依據及範圍上均與被接管金融機構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同，故不應定性為「代行」被接管金融機構董事、監察人之職務。至於為執行接管任務組成接管小組、召開接管人會議，性質上均屬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內部事項，其應受銀行法及其相關授權命令之規範，而非視同公司法上之董事會會議。
三﹑聯邦法院肯定FDIC對過去近73年來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所做的貢獻，FDIC之處置行為縱有涉訟，大體而言採肯定支持立場。而我國司法體系，因金融機構退場機制並未完備，尚乏前例可循。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與受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勞工間之爭議訴訟案件，基本上仍以保障勞工權益為先，勝負各见。未來於問題金融機構淨值為負且僅能限額賠付之情形，對接管人於停業前對於決定處理倒閉機構資產與負債法律行為，按現行法制如有涉訟能否肯認，則尚存疑義。

四﹑我國處理問題銀行之方式主要係依銀行法、金融機構合併法、企業併購法以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結合存款保險條例之機制辦理。我國銀行法修正條文雖參採美國聯邦主管機關對金融機構應建置四個資本水準等級，並給予自資本良好到資本嚴重不足之評等等級，以作為採行PCA之判斷基準。當機構資本水準下降時，適當主管機關得視情況施以階段性監理處置措施。
    惟不若美國FDIC PCA其中一項最直接影響FDIC處理問題機構之方案，係針對資本嚴重不足之機構其有形淨值等於或小於總資產百分之二時，應採取強制措施之規定。按FDICIA規定當機構之資本水準評等為資本嚴重不足者，應於九十日內指定接管人或清理人處理之。且我國修正條文並未明訂倘適當聯邦主管機關認為延長期間對避免相關保險基金發生長期損失較為有利時，至多得核准PCA有兩次九十日的延長期間。
五﹑我國銀行法並未規定如存保公司不清算問題機構者（辦理存款現金賠付），則必須採擇成本最小之處理方案。
六﹑九十六年一月十八日修正通過之存款保險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已明訂，存保公司經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例處理要保機構，進行退場處理或停業清理債務清償時，該要保機構之存款債務應優先於非存款債務。前項所稱存款債務係指本條例第十二條所稱存款；非存款債務則指該要保機構存款債務以外之負債項目。
第二章  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退場機制策略演進

第一節  美國金融機構倒閉之主因及處理策略概述

一、美國問題銀行之發生原因（1997-2004）：

1. 景氣因素3%
2. 次級貸款24%

3. Brokered deposits29%      
4. 涉嫌白領犯罪71%      
5. 控管不良82%

6. 經營不善97%

由以上統計數字或許可說明，為何在問題銀行之處理實務上，股東權益是不被關心的（按：白領犯罪或經營不善皆屬公司治理之內控問題，非FDIC管轄範圍），FDIC僅在意存款人之利益（特別是受保險範圍涵蓋之存款人）
二、處理策略（Resolution Transactions）

倒閉銀行資產負債之類型與規模影響處理措施之設計與運用，依據1996至2004年之統計，在48件銀行倒閉案件中，最常被使用之清理方法為P&A）1.概括承受（P＆A）：83.3％（40件）2.移轉保險存款（Insured Deposit Transfer, IDT）：12.5％（6件）3.直接賠付（Straight Deposit Payoff）：2.1％（1件）4.過渡銀行（Bridge Bank）2.1％（1件）5.財務協助（Open Bank Assistance, OBA）：已不再使用。
(註3)一九八○年代早期，FDIC最經常倚賴的是購買與承受（P&A）處理交易，即由買受人購買部分或全部資產並承受特定負債。惟如無法覓得買受人時，FDIC對要保存款人係以辦理現金賠付其要保存款之方式為之，而所有其他負債與資產則由FDIC擔任清理人時持有之。解決方案之選擇，又擴張至包括對經營不善但仍繼續營運機構之財務援助，並大量製造機會，令倒閉機構之資產儘快且具效益地由私人部門接手處理。(註4)
茲將三項主要解決措施即OBA財務援助內容、辦理要保存款現金賠付與購買與承受交易(P&A)交易，分述於下列各節。
第二節  營運中財務協助（Open Bank Assistance, OBA）
1、 始於1982格恩聖喬曼存款機構法(Garn-St German)

一九八二年國會於通過格恩聖喬曼存款機構法（Garn-St Germa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以下簡稱Garn-St German）後，開啟一九八○年代另一波主要的銀行法規立法時期。依據(註5) Gar-St German之規定，擴張FDIC得運用OBA之權限，令FDIC於金融機構經營狀況不佳惟仍繼續營運的情形下，由政府提供金融機構財務援助。自此，FDIC無須舉證該機構之存續對當地社區的必要性是接受OBA財務援助的前提。FDIC運用OBA援助措施之成本若小於清算標的機構之預估成本，則得予採之。
銀行與主管機關雙方就法規解除對銀行業的影響並未作好心理準備。使得國會於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代年制訂了一連串的銀行法法規，意圖減輕並控制隨之而來的危機。已不再使用OBA財務協助。
對繼續營運尚未關閉之銀行提供財務援助（OBA），係FDIC面臨要保銀行瀕臨倒閉時，對其提供之財務援助，其型式包括貸款、捐助、存款、購買資產或承受負債。一般而言，大多數問題機構之資產仍屬於完整的狀態（RTC不得辦理對繼續營運尚未關閉之銀行提供財務援助之交易）。自一九五○年起，FDIC依法有權得對繼續營運尚未關閉之銀行提供財務援助，至一九八四年以此「對繼續營運尚未關閉之銀行提供財務援助」方式處理Continental乙案後，始獲全國各界認同。
OBA的適用時機是經營困難的金融機構於繼續營運前提下，由政府提供財務援助，以協助其度過難關。通常FDIC會依法要求由新的經營管理團隊接手、確認原機構股東的股權利益稀釋到名目數量，以及私人部門應注入新的資金等。OBA另一運用時機是用以加速促請健全機構購買或合併問題銀行或儲貸機構。對OBA援助措施的主要批評是即便歷來多數OBA的交易案均要求稀釋問題機構股東的股權利益，問題機構的股東仍自政府的援助中獲利。
FDIC並未經常使用OBA交易方式處理問題機構。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二年間，FDIC僅得於該機構仍繼續存續經營並認定其存續對當地社區提供適當銀行服務屬「必要」者，始可提供OBA交易。然而，FDIC依法提供OBA交易之權限，因時制宜。一九八○年代，該權限被擴張，惟一九九○年代，則遭限縮。自一九八九年起，FDIC漸不採行OBA交易方式處理問題機構，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間，FDIC運用OBA交易方式僅計七例。主因是一九九一年通過FDICIA以後，FDICIA兩項條文的主要修正內容係有關FDIC辦理OBA的權限規定。第一，FDIC僅於其認定擔任該機構接管人之或清理人之要件成立以及如未施以援助，則該機構之資本無法增加等前提下，始行提供OBA財務援助。第二，FDIC應確定該機構經理部門之適任性，與該機構發生問題並非肇因於經理部門之管理不當使然。
該法規定，FDIC選擇適用OBA交易方式協助問題機構的前提必須是該項解決方案對存款保險基金的成本為最小。FDIC僅得於避免銀行體系發生系統性風險時，方得背離成本最小原則之適用規定。最後，依據一九九三年通過的完成法規定，動用保險基金之際，不得使問題機構之股東因而獲利。自一九九二年以後，已不再使用OBA財務協助問題機構。

 第三節  購買與承受交易(P&A)

當倒閉機構家數增加且處理資源漸窘之際，因而發展出P&A之交易方式。P&A使用初期，買受銀行通常係承受倒閉銀行所有的存款負債（包括非要保資金）以及特定的擔保負債。買受人亦限量購買「單純」資產（如現金與約當現金）。一般而言，FDIC並不出售放款給買受機構，為此，由其自行保有資產之相關風險。
所謂P&A處理交易係指由健全機構購買倒閉銀行或儲貸機構部分或全部資產，以及至少應承受所有要保存款並得承受所有存款負債。P&A之解決方案是FDIC樂於採行之處理政策。括承受（P＆A）之特色包括:將大部分的資產及保險存款移轉予承受銀行，風險較低之資產亦移轉予承受銀行，涉及機密或詐欺之資產留在清理財團（Receivership）中處理，銀行倒閉所引發之衝擊較小且清理手段較具彈性。
1、 全行標售（Whole Bank P&A）
FDIC以吸引買受人保有資產的方式是給與擬議接手最多資產之投標者優先權。這項政策導致全行P&A交易的運用。全行標售（Whole Bank P&A）型態係

1.將幾乎所有倒閉銀行資產與存款均移轉給皆以帳面價值移轉予承受銀行(買受人)並以現狀交付
2.涉及機密或詐欺之資產留在清理財團（Receivership）中處理
3.排除與停業清理有關之成本費用
4.對於倒閉銀行所在地區之衝擊較小且清理手段較具彈性
5.FDIC僅須對得標人完成一次給付，而相對的是由買受人承受所有該機構所有與資產相關的風險與負債。 

全行交易買賣於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間廣為應用，FDIC於這段期間之處理交易中有百分之二十三係採取此方式辦理者。FDICIA施行以前，全行交易投標只須較FDIC清算成本低，即可行使，但自最小成本原則確立後，全行交易已不再有競爭力。當FDIC儘量將資產移轉給私人部門並以最慎重的態度保持其流動性後，這項政策可能付出較高的總體處理成本。
2、 無瑕疵部分銀行之標售（Clean Bank P&A）
1.僅將保險存款、現金及相等於現金者移轉予承受銀行
2.承受銀行嗣後可能取得正常履約之債權
3.將大部分資產留給FDIC清理，因而需要較多人員管理該資產
4.涉及機密或詐欺之資產留在清理財團（Receivership）中處理
5.銀行倒閉所引發之衝擊較小且清理手段較具彈性

3、 附買回權 / 賣回權之P＆A（P&A with Put// Call Options）
(一)FDIC之經驗

早期FDIC處理停業要保機構採P&A時，其移轉之標的資產多限於現金、聯邦基金及證券，但是隨著倒閉銀行數量增加，FDIC接收過量資產致其無法負荷之際，即開始嘗試儘可能將資產運用賣權選擇權移轉給買受銀行之方式。
為吸引買受人買受更多資產，FDIC要求買受人接收資產時，准許其於特定時間範圍內無意願持有者，有權將該資產返還 FDIC，並提供繼續性之資產服務以降低費用支出。80年代中期，為減少賠付現金支出及降低存保基金損失，FDIC對移轉之資產提供put option，以要求承受機構盡可能承受大部分倒閉機構之資產。其主要put option方案有下列兩種:

1.「A option」：資產全部移轉，承受機構得於30~60天之期限內，就其不要的資產賣回 put back。
2.「B option」：於30~60天之期限內，承受機構可就倒閉機構之清理資產中，挑選願意承受的資產。
上開期間之長短，視資產組合之複雜度而定。以上兩種方式都存有同樣的結構性問題：
1. 在得行使賣回權期間，可能導致，承受機構會「撿櫻桃」(cherry pick)之效應，即挑選市價高於帳面價值或只有少許風險的資產，其餘風險較高者put back。
2. 可能在Put bank期間，承受機構對於資產疏於處理及服務，導致該部分資產價值更加貶落，再退回給FDIC後，反而增加造成資產處理之困難度及時間的延遲。
基於前述問題，自1991年起，FDIC已不再採用put option，而改以附損失分擔之P＆A（P&A with Loss Share）和loan pool替代。
(二﹚RTC之經驗
因為大部分的承受機構不想購買儲貸機構的全部資產，RTC為將大部分的資產移轉給承受機構，也使用Put option機制，讓承受機構先承受大部分資產，並允許於特定期限前(約30-90天)得要求RTC買回。RTC於成立第一年廣泛的採用put option方案，處理了約400億美元的資產，但最後有超過200美元遭的資產put back，因太多資產被put back，造成此方案無法繼續運作。其失敗原因係可行使put back的時間太短，承受機構來不及評估各式各樣的擔保品及缺少保證之資產，另承受機構依其過去經驗認為此種資產組合風險較高，因而不願承擔。
針對上述問題，RTC於1990年初，將某些資產的put back期間延長至18個月，讓承受機構有足夠的時間評估資產的良窳，不過此舉，反該造成承受機構的「撿櫻桃」cherry pick行為，讓問題更加惡化。因承受機構只管理自己想要的資產，對於不要的部分則置之不理，導致該部分資產價值更加貶落，再退回給RTC，反而增加資產處理之難度和處理時間之延宕。
4、 附損失分擔之P＆A（P&A with Loss Share）與附貸款組合之P＆A（P&A with Optional Loan Pools）
當FDIC無法確定資產之價值或承受銀行需要FDIC之保證時，由FDIC與承受銀行按比例分擔損失及費用，並依相同比例分配回收部分（通常是80％，20％）
此一方法可以將資產留在銀行業、降低承受銀行之風險、減省清理費用、並在買賣雙方間建立密切的共同利益
一般而言，損失分攤資產包括商業放款與商業不動產放款。消費性放款、房屋淨值放款（home equity loans）住宅抵押放款等則因品質較佳，通常非屬損失分攤資產，由於該等放款金額相對較低且交易數量大，使管理成本頗高。
損失分攤資產最初以倒閉銀行帳載價值列帳，其後該資產價值會因放款額外動支、費用資本化、應計利息（具特定限制）等因素而上升；反之其價值會因本金收回及認列損失等因素而下跌。費用資本化僅限用於自有不動產，並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環保費用非屬損失分攤範圍）。另放款額外動支不得超過特定百分比限制（通常為起始日帳面價值的百分之十），且不適用於經併購銀行認列損失之放款。
損失分攤放款得予修正、更新、展期，並得依原始信用狀簽發替代信用狀。本金部分得於信用額度內予以動支，但不得超過原訂金額。至於期間則不得超過清理人同意依損失分攤契約提供補償之最後一季底。當資產經出售，或未依上述規定進行動支或修正時，損失分攤規定停止適用。
損失分攤期間內，清理人FDIC通常會補償併購機構損失分攤資產之淨呆帳損失（呆帳損失減回收收益）的百分之八十，加上補償所生費用；併購銀行則會將回收收益的百分之八十扣除回收所生費用後，償還清理人。
所謂損失，係依金融檢查之規定，對損失分攤資產之列帳損失，其中不動產出售損失亦涵蓋在內，但不包括將損失分攤放款出售所致之損失。
所謂回收，係指損失分攤資產列帳損失與補償所生費用之收回、倒閉銀行列帳損失之收回（含倒閉銀行認列之消費性放款與住宅放款損失，無論該等放款是否屬於損失分攤資產範圍）、出售或處理不動產之收益等。
所謂補償所生費用，係指於損失分攤期間內付給第三人（不含關聯企業）之額外費用，俾促成資產價值回收，或為管理、經營及維護自用不動產，再扣除其他不動產產生之收入（金額可能為負）。不屬於補償所生費用者包括所得稅、薪資與相關員工報酬、傢俱設備與資料處理費用、會計與其他獨立專業顧問費用（法律費用及環境評估專家除外）、營運及一般管理費用、非依誠信原則所生費用或任何奢侈品費用等。
過渡金額係依分攤資產預期損失而定。超過過渡金額之損失，FDIC分攤百分之九十五而非百分之八十，惟其中額外百分之十五之補償，則延至損失分攤契約屆期時給付。併購銀行應於損失或回收分攤期間每一季底之三十日內，提出證明文件。前開文件應涵蓋下列項目之金額：認列之呆帳損失。回收之金額。淨呆帳損失。補償所生費用。倘損失分攤金額合計為正數，則清理人會於收到證明後十五日內補償該金額的百分之八十。倘為負數（產生回收金額），則併購銀行應償還該金額的百分之八十。回收期間內，回收金額與所生費用應於證明文件中列明，回收金額應已扣除回收所生之費用。併購銀行應隨同證明文件，檢附回收金額的百分之八十。

損失分攤架構之負面效果主要為FDIC與併購機構須於契約其間內，付出額外之管理責任與成本，而使併購機構失去投標意願。FDIC通常僅於損失分攤資產達相當金額（大於一億美元）時，方會承作是類交易。再者，由於部分營運健全規模較小之銀行，由於處理不良放款之經驗不足，會使其易於喪失投標意願，或得標後卻無法有效管理該等資產。
FDIC於一九九一年創造損失分攤之交易，以減低買受人對倒閉銀行資產品質的顧慮，而願意保留銀行體系的銀行資產。RTC藉由分割分行方式以迎合投標人的需求，俾提高競爭力。

第四節  過渡銀行(Bridge Bank)

一、設置目的：作為清理程序過渡階段之替代方法
當儲貸業危機惡化且商業銀行倒閉個案增加之際，國會於一九八七年通過銀行公平競爭法（Competitive Equality Banking Act,以下簡稱CEBA）。FDIC特別重要的條文。本法授權FDIC擁有緊急跨州購買權並准許FDIC設立暫時性過渡銀行。
過渡銀行係由FDIC組成並向OCC登記立案之聯邦銀行，由FDIC指定之董事會負責業務運作;承受一家或多家倒閉銀行之存款與特定之其他負債以及購買一家或多家倒閉銀行特定資產，以接管倒閉銀行之經營權，延續金融服務之提供，設計要旨在於倒閉銀行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之考量。
針對無法在有效期間內完成清理作業之問題銀行，爭取較多時間以查明其財務狀況，並使潛在投標人有足夠時間進行查核，衍接銀行倒閉至FDIC覓得合意第三者進行合併所產生之時間落差，並保存問題銀行之通路價值，為FDIC處理大型複雜倒閉案重要方式之一。
二、過渡銀行之運作
FDIC經授權得設立過渡銀行，並對其經營、管理及處分擁有廣泛權利，起初過渡銀行之存續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年，頂多延長一年，且居於接管型態下經營，提供社區所需之金融服務，接受存款並承作一般客戶之低風險放款，管理目標為保存其特許經營權之價值，並減輕對當地社區經濟之干擾。有關First Republic Banks(Texas)及the M Corp bank二家早期過渡銀行之案例，FDIC於組成過渡銀行前或稍晚便已覓得買受人，並與之簽訂管理協定，由買受人負責經營，買受人依約管理過渡銀行直至承購程序完成；後續過渡銀行總經理之聘任則由FDIC外聘或內舉，負責業務之經營，FDIC並指派其資深主管與之籌組董事會，專司與管理團隊共同規劃達成經營目標之策略，及解決經營上所面臨之問題，亦負責覆審及審核營業計劃，及其他管理督導之責，並握有對銀行最後決議生效之權利及資產出售之同意權。
三、過渡銀行處理成本
FDIC於設立過渡銀行時，進行了二次最小成本測試，一在過渡銀行設立之前，一在設立之最後階段，就設立過渡銀行、直接出售或賠付存款之估計成本作一比較，評比考量因素包括過渡銀行之營運成本、資產巿價及巿場性與經營特許權銷售利潤等，亦將存款流失對特許權出售利潤及過渡銀行生存之負面影響納入考慮，此外尚得考慮非要保存款之處置，早期作法係將要保及非要保存款一起移轉給過渡銀行，爾後要求對非要保存款之處置需符合最小成本原則，若最初成本分析結果顯示，過渡銀行之設立仍有損失發生時，則僅移轉要保存款，非要保存款債權留待清理程序處理之，並與無擔保債權人一同參與清理，成為清理請求權人，共同分擔損失。
四、過渡銀行之清理流程如下
      最小成本原則                            標售資產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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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4.wmf][image: image5.wmf]銀行倒閉              過渡銀行                 資本重組
（第一次清理）         （第二次清理）  全行標售
五、成立過渡銀行之步驟

成立過渡銀行之步驟包括1.最小成本原則之分析及系統性風險評估 2.準備成立之法律文件3.決定過渡銀行之董事及執行長4.主管機關取得銀行執照5.取得FDIC董事會之核准
六、過渡銀行之經營
1.經營策略：由新經營團隊決定經營方針及預算
2.核貸款政策：審核現行核貸政策及程序，藉由維持貸款客戶商誼以保留銀行價值，並對當地社區繼續提供金融服務
3.資產：審核資產之管理及處理政策
4.存款：維持重要存款、決定存款之市場利率、與存款戶溝通可能發生之改變（惟如利率改變，不對提早提款者請求違約金之給付）、決定未被保險涵蓋之存款究竟是留在清理財團處理抑或移轉予過渡銀行承受
5.流動性：維持授信額度、審核資金來源及其用途、FDIC得提供過渡銀行一般短期借款
6.員工：留用重要員工，以為其購買責任保險之方式提供保障
7.其他：提送財報之義務、媒體公關、與聯準會間之關係
七、就過渡銀行進行標售
就過渡銀行進行標售包括.決定銷售策略、建立投標人名單、.準備標售相關文件（資訊組合、資產估價審核）、召開投標人資訊會議/開放安全性網站供投標人進行查核作業、進行投標程序

第五節  新設銀行(New Bank)進行接管
1、 FDIC新設銀行(NewBank)進行接管

FDIC就處理之要保機構為非銀行組織（儲蓄銀行及協會）時，無權設立過渡銀行，僅得採行接管措施，於一九九二年一月CrossLand Savings Bank, FSB(CrossLand), Brooklyn, New York乙案運用過一次，雖OTS為CrossLand之主要監理機關，惟由BIF承保，由於FDIC非其主管機關，不能為CrossLand設立過渡銀行，遂於OTS關閉CrossLand時並指定FDIC任清理人，由FDIC向OTS申請設立聯邦相互儲蓄銀行，並接受OTS指派擔任接管人，而承購CrossLand之主要資產、全部存款及其他特定負債。
CrossLand之處理個案有許多獨特之處，例如其為FDIC首次行使接管權限；FDIC決定處理該機構之最小成本法為設立新機構繼續經營，而非清算之，並以提高該行經營特許權之價值為目標，力行精簡業務，適度打銷壞帳及減少非利息費用支出，如此勵精圖治近十九個月，於售回經濟體系私部門時，總計資產減少二十億美元以上，關閉或出售四十五項非核心事業，出售二家子公司及裁員一千二百名。
二、RTC有接管之權限
在FIRREA未通過前，FDIC僅能以監控方式管理總資產達一千一百五十三億美元之二百六十二家倒閉儲貸機構。“FIRREA法案通過後賦予RTC有接管之權限，因此RTC甫成立隨即接管原由FDIC接管之倒閉儲貸機構(計有二百六十二家)；截至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止，RTC共接管了七百零六家問題儲貸機構。
(1) RTC採用接管方式之原因
“接管”可以說是一種處理儲貸業危機非常有效的工具。在一九八九年初，由於沒有充裕資金及人力得以同時解決數量龐大的問題儲貸機構，因此政府部門急需擬定一種處理機制，將這些問題機構置予其監督下，以便推銷並拍賣這些問題機構。通常主管機關指定RTC為接管人後，即要求RTC儘速完成支付不能機構之清理工作，如拍賣或清算倒閉機構、移轉存款予承購機構、對存款人進行賠付等，但事與願違，由於支付不能機構數量過於龐大，且人力不足、資金有限，因此眾多儲貸機構往往長期處於遭接管狀態。
(2) 接管程序--以暫時清理方式(pass-through receivership)

整個接管程序從OTS關閉支付不能儲貸機構並指定RTC擔任清理人即開始。OTS以暫時清理方式(pass-through receivership)，將遭關閉機構所有存款、重要資產及特定非存款負債，暫時移交給一家新成立的州立案聯邦相互組織團體，然後OTS指派RTC為該新機構接管人，以控制遭關閉之機構，此即所謂的”接管”。為了達成OTS賦予的任務目標，RTC通常會從職員中指派一位管理代理人，充分授權其負責監管該機構日常業務，並指派具有資產評估專長之職員進行資產管理與評估，而該機構之職員則繼續其原有工作。至於接管主要任務包括：(1)監控其業務並恢復存款人信心；(2)評估該機構營運情形並決定最適成本處理方法；(3)藉由降低營業損失、限制放款業務成長、禁止從事投機業務、杜絕任何舞弊、浪費及內部紛爭情事，使該機構得以安全穩健繼續營運。整個接管階段在該機構予以拍賣或存款移轉即告完成，並進入清理階段。
第六節  現金賠付與移轉存款（Pay-off & IDT）
FDIC或RTC如無法覓得買受人，或於辦理P&A交易投標成本較高時，則採要保存款之現金賠付辦理之。一般言，小型銀行倒閉時，較易採行以要保存款之現金賠付方式，因小型銀行之銀行經營特權價值較不吸引人。若辦理現金賠付者，則其他金融機構並未承受負債與購買資產。而由FDIC或RTC直接向倒閉銀行要保存款人辦理現金賠付（即直接現金賠付），或將該要保存款透過由健全機構充任FDIC或RTC代理人（即要保存款之移轉，Insuranced Depositt Transer以下簡稱IDT）方式為之。移轉保險存款（IDT）係FDIC僅將保險存款移轉予代理銀行，FDIC支付予代理銀行之金額＝（所承受之存款金額）－（取得與存款戶間商誼及分行地點之溢價），存款戶有權選擇直接提款或在該代理銀行另行開戶，倒閉機構之非要保存款人以及一般債權人則於處置倒閉機構資產所得後發給清理債權憑證。
FDIC於一九八三年引用移轉要保存款之方式。IDT旨於將倒閉銀行之要保存款及擔保負債移轉給同意擔任FDIC代理人之健全機構。代理銀行開立「移轉存款」帳戶，俾供倒閉銀行要保存款人之需。採用IDT方式，使FDIC節省相當可觀的總費用，並得使代理銀行吸引潛在新客戶。由於這項交易得減低因對要保存款人辦理現金賠付與當地社區可能造成的紊亂，故基於實務考量，依此作法較直接以現金賠付者，對客戶而言應係更為友善。然而，時有特定情況發生必須排除此方式之適用，諸如並無任何銀行對擔任代理銀行乙職之角色有興趣，或多數存款與放款有關，或FDIC迫於時效致無法安排其他銀行完成此項交易。
第七節  美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成效及目前面臨之新興議題
1、 美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成效

FDIC為舒緩銀行業危機對經濟面影響，致力於經濟之復甦。並提供存款人保有立即的流動性，以降低銀行倒閉對當地所造成之負面影響。大多數的倒閉個案，FDIC皆能順利找到買受機構接手經營，提供銀行業務操作之連續性，使金融服務不致中斷。最終成果值得肯定，但仍不免有非議之處。
（1） 促成處理程序之演進
FDIC因時制宜擴張其處理方式之選擇。原始之P&A交易方式並未能移轉多數資產。當流動性壓力與工作負荷日益增多之際，FDIC開始考量技術面與獎勵性的實質問題，以期移轉更多資產給買受人。一九八七年通過FDIC擁有設立過渡銀行權限之法律。賦予FDIC處理大型倒閉銀行所需之彈性。為減少留待FDIC處理之資產，於一九八七年開始運用全行買賣交易的模式，並自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強調其選擇適用的方式。最終，FDIC之處理程序最顯著的特色是盡力將資產交由私人部門協助處理，事實證明成果甚佳，一般而言，所有存款人均未遭受任何損失。
FDIC於一九九一年創造損失分攤之交易，以減低買受人對倒閉銀行資產品質的顧慮，而願意保留銀行體系的銀行資產。RTC藉由分割分行方式以迎合投標人的需求，俾提高競爭力。
（2） 促成資產處置程序之演進
FDIC為達成處置倒閉金融機構資產之任務，適時調整並新創處理措施，以因應經常變動的市場環境通常，處置資產的兩項基本要件為（1）在不影響當地市場環境的情形下，儘快處置資產，以及（2）清理期間回收報酬之最大化。各項考量因素與程序均用以決定何時持有或出售資產為恰當，或者為回應情勢的不同，何時應提起訴訟或達成和解為恰當。
當FDIC處置資產之主要策略為出售倒閉銀行大部分資產組合予買受銀行，一九八○年代初期FDIC運用內部人員自行清算資產，隨著時間的演進，運用內部人員自行清算資產以及透過簽約方式採行更為周全之處置措施。包括證券化資產之出售、創設與私人部門企業權益合夥制度，加上對整批放款買賣、拍賣與多筆密封投標標準化個案辦理大量行銷等項。(註6) 

（3） 追究不法行為，維護大眾信心
專業經理人行為失當是金融機構發生危機，肇致其損失擴大的重要因素，而當事人應對這些不法行為負責。專業經理人不法行為之追究，使FDIC與RTC收取逾五十億美元之損害賠償金額（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並對專業經理人建立行為標準之認知發揮正面之效益，此舉得社會大眾藉由專業經理人紀律的提昇而直接受惠。
二機關之劇烈成長，極易受到浪費、舞弊、濫用與資產之不當配置以及無效益與無效率之譏之傷害。惟工作負荷與人員雖同步增加，但業務複雜度卻日益升高，依傳統的內部控制方法論得證，已不敷因應。FDIC與RTC面對三項高度脆弱性的議題為簽訂合約與合約管理、資訊系統以及資產管理與處置。FDIC與RTC之內部控制計劃均因應管理需要向度之劇烈變化而有所調整。此外，大眾對金融機構危機過度的關切以及新增法律規定FDIC與RTC二機關外部審查之依據。最終，FDIC與RTC解決金融危機之際，終究並無嚴重的管理不當或資源浪費等侵蝕大眾信心的議題發生。
（4） 重視成本效益與處理政策一致性

FDIC處置倒閉銀行與儲貸機構資產之目標之一是成本最小化與回收淨現值最大化。由於眾多變數會影響處理結果，故有關成本因素，不易提出任何肯定的結論。舉例言，FDCI二機關並未掌控機構倒閉時資產之狀況、倒閉機構組合未實現損失與占優勢之經濟條件等因素。
危機發生期間，FDIC不易達成的一項目標係整個處理過程中對所有當事人保持一致性的公平待遇。典型的例證是用於解決Continental個案的OBA財務援助措施。這類型的解決方案引發是否特定銀行應適用「太大不容倒」且該項特別待遇並不適用於較小型機構的政策辯論。惟是否公平，FDIC認為就解決Continental乙案而言，已充分考量諸多實質性重要因素，作為處理該案合理化之依據。FDIC以及其他主管機關至為關切Continental潛在的倒閉危機將導致銀行本身以外的系統性風險。各該風險包括擁有多數外國存款的主要銀行引發流動性危機，而肇致外國投資人對美國金融機構信心的降低、許多無關聯銀行在Continental開立之非要保同業往來銀行帳戶產生嚴重的公平性議題，以及大體而言對金融市場所形成的負面影響。類此重要金融機構之倒閉，恐引發其他銀行發生倒閉，且債權人權益將受破產程序影響達數年之久。
當FDIC對問題銀行提供援助以維持其繼續營運或由FDIC設立過渡銀行等措施時，部分表達關切的評論認為，事實上，政府採取銀行「國有化」並給予受援助銀行較其他銀行不合理的競爭優勢，主因係其資金成本較低。然而，這項關切評論的壓力，主要受到過渡銀行本質上係存續期間較短的制度設計而有所減輕。受援助銀行擁有不公平優勢的效益已經被「FDIC股東權益贖回前，限制股東取得任何利益」之相關法規規定所抵銷。如遇股價上升之情況，FDIC股權所有權對減低處理成本亦有助益。
FDIC與RTC亦關心處理過程中，對倒閉銀行借款人權益維護之公平待遇。由於新英格蘭之經濟議題引發當地信用緊縮，成為重要的討論主題。特別資產組合之借款人有時會因其身為倒閉銀行客戶而使其再度融資的機會受到阻礙。FDIC為回應這項顧慮，其作法是由FDIC保證買回放款品質惡化之資產，而將該等借款人列入買受人之放款組合中。藉助損失分攤交易之設計，由買受銀行取得放款客戶以及FDIC分擔部分損失的方式，亦得解決部分問題。
（5） 有關處理機關達成目標之議題。
1. 私人部門協助處理之機能
歷經數年之危機處理期間，FDIC基於累積之經驗，適時調整其資產管理合約之內容。其中一項習得之教訓是資產管理公司與FDIC利益（主要是財務性）的適度配合是成功合約的重要關鍵。此外，將政府之干預減至最低，得使私私人部門充分發揮其營運效益。績效考評的確認亦為督促合約簽訂人有效執行業務之重要措施。最後，合約簽訂人處理業務時應力守公平公正之原則。
2. 競爭力
FDIC與RTC發展資產出售處理計劃，提昇市場合格金融機構與資產買受人相互間之競爭力。起初，由於RTC持有大量之資產，對大多數投資人而言，恐受限於資產組合過鉅而不易出售處理。鑑於外部壓力，RTC降低其資產組合規模，以吸引小額投資人，僅管這項改變開始時曾受到抗拒，惟仍具有相當的利益，因為此舉使得競爭力增加，似乎也帶來更好的結果。
FDIC與RTC在處理資產出售個案上頗具創見。FDIC的全國性拍賣活動係利用先進的衛星科技，即時提供全國各主要城市同步的拍賣資訊。買受人無須長途跋涉親身參與拍賣。RTC出售資產之策略亦打破舊制，採合夥方案行之。本計劃極為獨特，依現行資產與市場行情之狀況來看，RTC無法取得最適價格，惟建立本項處置機制後，RTC（其後由FDIC）得分享不動產市場情勢改善與經濟景況條件較佳後所產生之強化價值。
3. 獨立性

國會充分授權FDIC處理倒閉聯邦要保存款機構之職責，並賦與其擴張性權力以確保處理程序之效益。FDIC擔任保險人與清理人，並不受制於美國任何其他機關或部門之指揮或監督，或於各州執行問題機構清理事務時該州相關法令之拘束。相關法令規定准許FDIC獨立行使「決定處理倒閉機構資產與負債最具效益方式」之裁量權。於執行本項權利時，FDIC期待倒閉銀行或儲貸機構資產回收之最大化，以及存款保險基金損失之最小化。FDIC擔任清理人職務亦負責辦理倒閉機構資產之清算以及分配清算資產所得予合法之債權人。
4. 市場制約
當大型銀行處於危險狀態時，依據過去FDIC之處理模式是保障所有存款人免於損失，如Continental與麻州波士頓新英格蘭銀行案即是。大型銀行（Penn Square個案除外）透過P&A交易、過渡銀行或OBA財務援助處理措施之運用，所有存款人皆獲保障。
為維護金融的穩定與社會大眾對存款保險制度的信心，相當程度的市場制約力量是必要的。儲貸業因缺乏市場制約力量所造成的後果即為主要的例證。這種現象肇致儲貸業聯邦保險基金之支付不能，以致FSLIC稍後之分割，與最後由納稅人承受更大的損失。
存款人與股東得提供銀行市場制約力量，以防止其經營上產生過度之風險。當銀行發生倒閉情事時，經理部門通常即予更換，股東的請求權則次於存款人、FDIC以及銀行債權人。由於股東幾乎已大部分喪失全數投資者，或於部分OBA財務援助個案中，至少遭到嚴重的稀釋，即係逐漸灌輸股東應對銀行業務經營負某種程度的市場制約力量。通常而言，大股東亦為銀行之董事;如若董事行為有重大過失者，他們可能應負相當的損害賠償責任。
以大多數情況而言，受到銀行倒閉之影響最小者為存款人。要保存款人因受FDIC完全的保障，對整個銀行體系並未發揮任何市場制約功能。小型銀行亦因其非要保存款人僅占銀行存款之小部分，因此對銀行的作為並未產生任何影響。此外，FDIC於一九八○年代選擇使用P&A交易解決大部分（百分之七十三點五）問題個案之際，所有要保與非要保存款人皆受到保障，因此存款人幾乎沒有理由必須發揮市場制約機能。同樣的，自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二年間，FDIC共計執行一百三十三件OBA財務援助個案，所有存款人皆受到保障。而銀行得獲取完全要保之經紀商存款亦同樣減低存款人發揮自律功能之效果。
然而，非要保存款人於此期間發揮部分之自律機能。當問題形成，特別是大型問題機構發生危機時，各該機構必須向聯邦準備體系大量借款以應付大額存款人提領現金後之流動性危機。
自FDICIA通過後，對非要保存款人與無擔保債權人提供更多之誘因促其行使市場制約力量。成本最小之法律規定常使非要保者亦須分擔處理成本。自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平均百分之八十二之個案皆適用此說。自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間，平均百分之十七之個案有此狀況。
5. 資金與流動性

為維護金融的穩定與社會大眾對銀行體系的信心，充實的存款保險基金是絕對必要的。於FSLIC被迫完成交易時，認為處理儲貸業危機之成本極高不易解決。惟冀望政府分配必要款項處理之，亦恐緩不濟急， FIRREA通過以前，由於缺乏資金以及國會的持續監督，限制FSLIC及時處理早期儲貸業危機問題之能力。因而建立RTC之組織。
FDIC於一九八○年代晚期與一九九○年代初期，亦有資金與流動性問題之考量。使得FDIC樂於優先選擇全行出售之交易模式，以保持其流動性。自FDICIA（包括成本最小原則）制訂後，已無全行出售之交易，似亦顯示全行出售交易並非最具效益之處理選擇。FDIC對一九八○年代晚期部分大銀行之倒閉，採行由買受銀行保留問題資產之方式，以維持FDIC保險基金之流動性。這項合約內容使得FDIC如非自行保有資產之所有權者，必須以更高的資金成本退還買受人。另一項FDIC得減低原始現金開銷之方式為運用「賣權」獎勵買受人購買倒閉機構之問題資產。由於買受人得於「賣權」期限屆滿前將主要部分之資產返還FDIC，因此，FDIC於使用本方案時極其慎重。
2、 美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目前面臨之新興議題

包括1.銀行業務證券化後對於問題銀標售時之剩餘價值，無論FDIC獲投資人均難以評估2.金融機構將信用卡債權證券化後，提早攤銷3.銀行服務電子化（目前因應對策：修法後要求提供網際網路服務者不准與該問題銀行終止合約）4.銀行通路價值之欠缺，例如：網路銀行之崛起取代傳統實體銀行存在之需求5.大量委外服務（例如：將客服委託印度處理）

第八節  美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處理策略與我國之比較

1、 歷年來我國問題銀行實際案例均依存款保險條例第29條﹙修正前存款保險條例第17條規定﹚，要保機構依條例及銀行法規定受監管或接管時，並得準用存款保險條例第28條﹙修正前存款保險條例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供財務協助，促使其他要保機構合併該停業機構或承受該停業機構全部或部分之營業及資產負債模式亦即購買與承受交易(P&A)進行退場。
2、 就高企、中興銀行案開始採行全行標售策略，並就不良金融資產進行分包做法，歷經鳳山信合社、及96年東企、花企、中聯信託、中華銀行及寶華銀行等，尤其中華銀行更為早日完成標售特採附條件買回機制。
3、 有鑑於自1991年起，FDIC已不再採用put option，肇因於行使賣回權期間，可能導致，承受機構會「撿櫻桃」(cherry pick)之效應，即挑選市價高於帳面價值或只有少許風險的資產，其餘風險較高者put back。故就中華銀行之附條件買回採較嚴格之標準。
4、 我國目前實務均於接管後進行標售銀行作業進行，與FDIC停業清理前採秘密投標方式，再勒令停業清理之方式顯不相同，且由於未經勒令停業清理，接管法制諸多疑議涉及債權人權益及接管人執行適法性例如;

(一)接管中淨值為負問題
例如問題金融機構淨值為負時，接管人如何清償債權及可否清償債權？又時點如何認定﹖如不支付，恐引發債權人抗爭擠兌，危及金融安定；如無法源依據逕予支付，接管人是否適用公司法第211條、第23條及民法35條﹖應依民法第35條第2項或公司法第23條規定，負損害賠償或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另現行存款保險條例第42條，銀行或金融機構經營不善進行退場處理或停業清理清償債務時，存款債務優先於非存款債務，何謂｢進行退場處理｣？如未明確，恐影響日後超過保額存款人之受償比例，並增加存保基金處理成本。﹙主管機關函示依法派員接管時已構成退場處理時點﹚。

(二)銀行清理法規不完備

銀行法第62條之7規定銀行經主管機關勒令停業進行清理時，第三人對該銀行之債權，除依訴訟程序確定其權利者外，非依前條第一項規定之清理程序，不得行使。按銀行法清理相關條文雖幾乎源於公司法及破產法規定，惟可能基於金融特性考量，條文較於簡要，就清理程序尚有疏漏不明，且有關清理、清算與破產間是否排除或優先適用關係。
第三章  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標準與緊急流程
本章係針對FDI處理即將倒閉或已倒閉金融機構採行之標準流程及緊急特殊流程概略說明，

第一節  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標準流程(Resolution Process)
FDIC從接獲金融機構即將倒閉通知後，到真正採行處理措施期間，擬定相關前置作業，包括撰寫通知信函、編製資料袋、執行資產評估、決定最適處理模式及進行實地評估(附錄一)。
一﹑主管機關寄發銀行即將倒閉通知信函(Failing Bank Notice)

當金融機構即將倒閉，FDIC即開始主導其清理程序。通常金融機構逐漸支付不能而遭該等主管機構勒令停業不外乎資本嚴重不足、或有嚴重舞弊案例發生、未能符合特定存款流量等規定。而前述該等主管機關包括負責監管州立案銀行之州銀行監理局、監管聯邦立案銀行之OCC、及監管聯邦儲蓄機構之OTS。
FDIC正式清理行動係在接獲該等金融機構主管當局遞送銀行即將倒閉通知信函，建議FDIC需立即關閉該機構後，隨即展開。FDIC成立一個五人至十五人的專責工作處理小組，與倒閉機構高級行政主管聯繫並討論整個清理程序，同時蒐集該機構存、放款及其他相關資料，編製成資料袋，供有興趣者索閱。此外，工作小組亦應評估該機構總資產價值、保額外存款，並研擬清理清算方案。
二﹑準備資料袋(Information package)
FDIC準備之資料袋應包含該機構持有各類型資產、負債金額等詳細資料，這些資料則將隨著該機構經營策略反映於資產負債結構上而有所改變。譬如，該機構主要業務係承作住宅抵押貸款，則FDIC蒐集的資料除包含影響資產特性之利率水準及貸款條件外，並涵蓋資產組合執行成效(包括放款履約及不履約等資料)。
三﹑資產評估(AVR)

另外FDIC亦檢視該機構之資產品質，運用資產評估模型概算資產清算價值，以計算存款理賠之成本。由於FDIC並沒有足夠時間詳細估算每一項資產，因此通常採用概略式統計抽樣程序處理，先將貸款區分為不動產、商業及分期償還貸款等類型，每種類型再區分為履約與不履約二類，然後在每個子類項下抽取樣本，詳細審閱後決定其預估清算價值，並配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與清算費用調整之。
四﹑擬定處理策略
FDIC通常會運用前述資料以決定最適處理架構，爲符合行銷策略，其考量因素包括問題機構之資產負債組合、該區域經濟情況、同區域類似機構處理經驗及其他如潛在舞弊案件等相關訊息，FDIC考量上述因素後，爰決定最佳銷售模式，包括：
1.如何銷售倒閉機構，全部賣掉或僅部分賣掉，譬如僅賣掉其信託業務、信用卡部門、或部分分行等。
2.哪些類型之資產可提供銷售？
3.如何銷售套裝資產？譬如承購者須全數購買？或僅購買最佳資產群、或承購者需參與損失分攤？
4.銷售價格如何訂定？依帳面價值或FDIC設定之估計值或保留訂價？
最後，由FDIC進行實地評估以決定採行何種關閉方式，FDIC須估計非要保存款、判定並分析所有或有負債，並調查是否有潛在舞弊案例發生。
五、關閉準備----標售即將倒閉之金融機構
FDIC經蒐集必要資料並決定最適處理策略後，建置Secure Webside並開始廣泛地提供銷售資訊予有意購買者，並從有意參與標購之金融機構或個人名冊中，考量地理位置、競爭環境、少數民族情況、財務狀況、資產規模、資本大小及檢查評等因素後，寄發銷售訊息，以增加標購者參與，並提昇競爭力。通常參與投標之個人不僅需有足夠資金，亦須通過主管機關資格審核，方可參與標購。
(1) 公開說明會(Information Meeting)

FDIC邀請所有合格標購者參加公開說明會，會中由FDIC說明所有標購之相關事宜。每位標購者經簽署保密協定書後，均獲得一份資料袋，內含待標售機構財務資料、法律文件、及各種處理方案評估報告表。另外，主管機關並派員於會場上說明標購程序及相關規定、申請設立分行或新銀行之標準。通常標購成交與否主要取決於倒閉機構持有存款與資產之品質。
(2) 標購者資產查核(Due Diligent)

凡已簽署保密協定之合格得標者，可對即將倒閉機構進行資產查核。該項工作主要目的在協助得標者透過實地查核金融機構帳冊、紀錄等資料，以評估其資產與負債價值。問題金融機構董事會應通過決議案，授權FDIC策劃資產查核相關前置作業。
(3) 提出投標申請
標購者完成資產查核後，應在截止日前向FDIC提出標單，FDIC針對標價進行評估，並與其估計之清算成本相比較，決定成本最小之最後決標價。通常標單包含二項金額：第一項為權利金，即倒閉機構存款經營特權之價值，該數字通常反映標購者對顧客基礎之價值認知；另一項為標購者對受讓機構資產願意付出的價格，該數字反映標購者對資產風險程度及潛在損失之認知。
(4) 最小成本分析
通常FDIC在決定最後處理方案前會考量許多因素，其中預估處理成本即為一項重要因素。一九九一年以前，FDIC會考慮採用處理成本小於存款理賠的解決方案，係因存款理賠會降低當地銀行對小額存款人提供服務的可利用價值，因此常不被採用。另外，FDIC亦參考有關報告，以避免因處理方案的採行，而影響銀行穩健經營、或鼓勵要保機構股東、債權人從事高風險行業、甚至增加FDIC持有不良放款債權之機會。一九九一年以後，隨著法令的變更，FDIC修正其處理倒閉機構程序，並接受「最小成本」處理原則的理念。
最小成本處理原則乃是要求FDIC對問題機構之處理需符合對存款保險基金長期成本最小之原則。而其成本之計算應以現值為基礎，採實質貼現率為之。包括：
1.銀行資產與負債間帳面價值差異；
2.要保存款與非要保存款金額；
3.承購之權利金；
4.或有債權之損失；
5.遭FDIC清算之資產現值；
6.對抗關聯機構之交叉保證條款。
在大部分清理案件中，FDIC至少會接受一個低於預估清算成本之標價，倘若標價包括承受所有存款(含非要保存款)，其權利金至少應涵蓋理賠外之非要保存款。
(5) FDIC董事會核准得標後簽約 

FDIC 職員撰寫處理方案程序企劃書送交董事會審核，該企劃書內容包括最小成本分析之影本及預估由非要保存款人吸收損失之比率，並說明是否在FDIC進行清理並處置剩餘資產時，墊付分配款予非要保存款人，使其獲得部分比率之債權。FDIC董事會全權決定競標事宜，一旦該會核定得標者，FDIC職員立即通知得標承購人、所有參與競標者及當地主管機關，並隨即安排得標者簽訂相關文件，同時與得標者協商關閉機構事宜。
六、進行關閉(Closing)

在整個處理程序中，最後一個步驟即進行關閉問題機構，並將承購者購得之資產及存款移轉至承購者，在此同時主管機關亦指定FDIC為清理人。清理人代表清理財團，而非代表倒閉之銀行行使權力。

FDIC在接獲任命後，旋即展開清理工作。包括於關閉日凍結問題機構存款帳戶、整理回收倒閉機構之資產、移轉特定資產與負債、核算承購者實際應支付金額、申報債權等。通常承購者會在倒閉機構關閉後次一個營業日重新開業，此時原倒閉機構保額內存款之客戶將自動移轉為新承購機構客戶，並繼續其存提款業務。至於在損失分攤協議中，FDIC將於彼此協定的幾年內，對其提供之援助加以監控。

FDIC對於關閉銀行主要之目標為：提供客戶即時取得被保險存款，以最不耗費費用原則處理經營不善銀行，管理清理財團以期獲得最大淨收入。
(一)關閉小組組織及其功能：

1.清理管理人（Receiver-in–charge）

2.停業經理（Closing manager）：監督處理停業之人員以及報告停業處理情形

3.資產經理（asset manager）：控制及報告倒閉銀行資產、協助資產移轉及轉換

4.調查處（investigator in charge）：確保銀行記錄、訪談人員、聯絡法律執行機構、負責分析「銀行失敗重大原因」

5.請求處理者（claims agent in charge）：界定存款保險範圍及賠付有保險存款戶、通知一般債權人、處理receivership相關紛爭請求程序

6.財務經理（accounting manager）：處理停業財務相關程序、協調一般帳戶、處理稅捐、資產服務及Pro-Forma

7.清理律師（closing attorney）：發覺分析潛在存款保險議題、確認契約及訴訟、審議專業責任及其他責任議題

8.公眾事物/視察官（public affairs/ombudsman）：對一般詢問現場提供資訊以確保各方當事人有效溝通並回應大眾傳媒詢問
9.財務經理（accounting manager）：處理停業財務相關程序、協調一般帳戶、處理稅捐、資產服務

(二)勞工問題因應對策

當清理過程中FDIC人手需要添加，FDIC彈性僱傭臨時會計師事務所、法律事務所、甚至倒閉銀行之員工參與銀行清理。

關於勞工之處理：FDIC將倒閉銀行之勞工退休基金（pension fund）轉交給退休金保險公司（Pension Benefit Guarantee Corporation，PBGC，其功能與存款保險公司相同，確保退休基金不因公司倒閉致使勞工無法取得），由PBGC支付。倒閉銀行之員工能接受銀行倒閉之事實且遵循法例依據領取應得支薪資及退休金，因為勞工知道銀行如同一般大企業，一樣會倒閉，倒閉時僅能取得其所得，勞工甚至高度配合FDIC以及收購倒閉銀行之人，因為他們希望因為表現好被繼續雇用。銀行倒閉時，勞工可以選擇延長最多十八個月之勞工保險，團體保險會比一般個人保險便宜，但是勞工需要自己支付所有的保險費，勞工可以任意結束保險。

清理之完結： FDIC將清理財團目標限在三年內終結，receivership可能三至五年，若有訴訟，時間會拖延較久。
第二節  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緊急流程
倘金融機構有偶發事件或嚴重流動性問題發生，則處理程序往往無法完全結束，在此情況下，由於FDIC沒有足夠時間實地查核其資產，因此僅能概略估算資產值，同時其清理重點則擺在該機構存款及其他負債上，因限於時間壓力，清理方法一般採用要保存款移轉、存款理賠或過渡銀行等三種方式，其中過渡銀行設立之用意係在正式方案未擬定前，暫由新成立之聯邦立案銀行接管，以維持該機構能繼續營運。整個清理過程(不包括前置作業時間)一般約需九十天至一百天，係從主管機關告知FDIC要保機構有倒閉之虞起至主管機關任命FDIC為清理人止。

第三節 資產之處置（Asset Disposition Methods）

清理期間拍賣資產（sale at bank resolution）迅速讓私部門持有資產、增加FDIC保險基金收入、穩定當地經濟、減少政府參與處理資產程度，當清理期間無法賣出剩餘之資產將以與借款者溝通（negotiation with borrowers）以及銷售貸款方式賣出（loan sales）以資產組合行銷（marketing of asset pools）：為增進行銷及銷售速度，將同性質資產以資產組合形式包裝，其優點為加速銷售資產予私部門，減少政府持有資產規模，創造市場價值收入，減少人事支出;其缺點為可能減少房地產價值或其他資產價格，以「折扣價」銷售可能導致大眾批評，可能限制小型投資人參與購買。

美國資產處置手段之演進

一、以往清理階段以帳面價值計算，剩餘資產以「in-house」方式持有造成雇用人事大幅成長，花費許多法律及其他服務支出，惡化資產價值（與清算時價值差異大），FDIC保險基金有流動性風險;後改進於清理期間以市場價值計算，大部分剩餘資產在90天內處分完畢。

二、公開 /不公開拍賣（auction/sealed bid）：FDIC可能以公開叫價拍賣或是秘密書面投標、大批資產買賣或是個別資產買賣，允許查核，FDIC可能融資貸款予買方，FDIC可能對賣出之資產給予保證及承諾，當持有不動產時：透過經紀人或公開 /不公開拍賣，亦可能包括FDIC融資貸款予買方，當持有有價證券時：公開交易之有價證券在市場賣出，私募有價證券透過私下議價方式。

三、當有子公司存在時：立即解散無活動之子公司，賣出不動產及將收入往上繳回清理財團，賣出股票或以繼續經營考量賣出資產，當資產、負債及法律請求都解決時將子公司解散（子公司終須解散）。

四、當增加工作量時之解決方法：聘僱資產管理或資產處理契約商（使用於1980s、1990s）簽訂資產管理合約（asset management contracting）委外管理。以前曾經使用之契約方式：

(一)ALA（assets litigation approach）：移轉所有資產予契約商並訂明費用及利潤。缺點：契約商無誘因迅速處理資產。

(二)RALA（regional assets litigation approach）：由契約商競標契約，最高者得標，不另提供費用，利潤足夠誘使契約商迅速並以高價賣出資產。

但現今FDIC已不再使用這些方式，因為無大量資產足供使用此方式賣出資產。

五、以新科技更積極行銷資產：

(一)證券化（securitization）：將類似特性之資產一起包裝成附有利息之證券，信託取得資產並發行pass-through（乾淨資產）憑證予投資人，有價證券憑證可以分為許多等級（通常FDIC持有最後順位之有價證券憑證），可能以其他方式增強信用等級（例如注入現金）

(二)資本合夥（equity partnership）：由政府（以有限合夥人身份）與私人投資者（以一般合夥人身份組成），當有需要時有限合夥投資加入資產組合及以營運資本融資，一般合夥必須投入資本及提供管理資本之專業才能，當有利潤時，先支付融資（FDIC通知融資），再有剩時由政府與私人投資者平分，缺點：FDIC需監督資本合夥。但仍不失為一種處理難以變現之資產的方式

六、當清理（resolution）結束後，不再受限於「最小成本原則」。若清理財團剩下一點點尚未終結，FDIC以公司身份向清理財團購買剩餘資產以終結之。

第四節  我國與FDIC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流程比較

FDIC明定金融監理機關應以資本適足率為基準的「強制性立即糾正措施」條文，對極度嚴重的問題金融機構於限期「應」採取必要措施，包括介入標售、清理等，以加速公共資金的運作與成效。明確之PCA機制促使FDIC得於停業前取得問題銀行合作且進行秘密標售作業。
(1) FDIC得於停業前取得問題銀行合作且進行秘密標售

由FDIC進駐飯店秘密進行資料搜集處理及評估，提供IP資料評估，秘密通知投資人競標，秘密標售銀行有時提供put back條件以補足評估資料及on site評估之不足。得標後進行讓與標售簽約，秘密投標不易，FDIC也曾因過程進行中不小心被發現而洩密，以致引發生擠況，被迫提早關閉停業清理。

我國存保公司雖有終止存款保險契約之權，惟實務上必須配合主管機關啟動退場機制難以獨自行使終止權，更難取得問題金融機構之合作，目前均以接管方式進駐後進行標售作業。

(2) FDIC對標售契約有極大之決定權

美國市場參與投資者種類及數量多，因市場夠大，例如專業之信用卡公司、貸款公司，所以FDIC有極大之決定權，對於投資人提出之條件，有決對之權力決定是否接受投資人之條件，依citibank表示，以往他們參與投標案，FDIC態度很強硬，幾乎無協商議約空間，相較於我國因受限於市場規模，勢須尊重投資人之意願，並無強大議約優勢，因此之故，因此需要強化行銷(Markting)，突破台灣小市場成為全球性市場的格局。

(3) FDIC對標售程序採Website投標，屬最低成本之決標方式

 我國目前標售作業部分標售文件已採線上提供，就Website投標因國情、市場及資訊作業等問題上待努力。

(4) FDIC對標售程序完成後進行關閉，我國目前尚無前例。

第四章  FDIC之清理人角色—進行清理任務

第一節  FDIC之清理人角色與任務
一﹑FDIC之清理人角色

當存款機構倒閉時，通常由法院或其他有權機關指定FDIC擔任該存款機構之清理人。FDIC擔任清理人之角色極為重要，清理人有責任對受清理機構債權人所請求之債權金額盡可能有效益地令其獲得最大的滿足。同時FDIC本身也成為受清理機構之債權人。藉由對要保存款人辦理現金賠付或安排其他金融機構承受倒閉銀行要保存款之方式，事實上，FDIC已取代了存款人之原有權益，成為該部分之債權人（FDIC有代位請求權）。為儘速將倒閉機構資產重要部分償還私人部門，FDIC擔任清理人應致力助充實保險基金用以穩定疲軟的地區經濟。FDIC擔任清理人時，依法擁有廣泛及擴張之權限，以確保清理程序之作業效率。這些權限使FDIC得加速進行倒閉機構之清算程序，並使清理程序之成本效益達其最大化。
二﹑FDIC擔任多重任務
FDIC三大主要任務為擔任保險人、監理人及清理人，於擔任保險人及清理人方面（FDIC是所有州立案非聯邦準備會員銀行之主要監理機關，負責對該等機構執行檢查、訪談及調查工作）。
FDIC須於處理瀕臨倒閉及倒閉要保機構時扮演積極角色，致力於維護大眾對金融體系之信心及維持金融穩定，並強化處理倒閉存款機構之聯邦法律架構，俾利有效率、迅速及井然有序地清理倒閉金融機構，FDIC於擔任保險人及清理人之角色互動（法院長久以來瞭解FDIC擔任保險人、監理人及清理人之法定權限，爰可從事三項業務之內部交易。），對確保其任務之達成是重要的。
FDIC擔任清理人、監理人及保險人時，三者功能互相獨立，擔任保險人時，保證於緊急時提供及時之存款保險資助，以確保金融穩定及鞏固民眾信心；擔任清理人時，當存款機構倒閉，FDIC負有法定責任對債權人儘速及儘量透過清理程序回復其債權，辦理要保存款現金賠付後，存款保險基金亦成為主要債權人。藉由立法授權及法律保障，FDIC方能執行其任務。
國會賦予FDIC處理倒閉聯邦要保機構之全責，並為提昇處理過程之效率而擴大FDIC之權限，FDIC擔任清理任務時，不受其他聯邦、州政府機關或部門之指揮或監督，期使清理人執行任務時免受行政部門干預，充分運用行政裁量權，決定出最有效處理倒閉機構資產、負債之方法，俾利爭取最大報酬，並將存款保險基金損失降至最低。
1、 FDIC擔任清理人時，繼受倒閉機構及其股東、主管及董事之各項權利、權限及特權，代其收回債權、清算資產及執行其他清理權限內之行為；負責清算資產方面，係以資產變賣收益償還債權人，通常以淨變賣收入分期償還，為加速對存款人及金融同業等債權人之償還速度，FDIC於預估之清理所得內，辦理墊付或加速償還

2、 FDIC任清理人時，有權將倒閉機構與另一要保機構合併，逕行移轉資產及負債，不須獲得其他機關、法院或契約關係他方當事人之同意，更甚者，可設立過渡銀行接管倒閉機構之資產及負債，或逕以公司地位出售或對倒閉機構資產實行抵押人權（當時FDIC以公司或清理人地位皆可設立過渡銀行，目前僅能以其公司地位為之。）。
3、 依存款機構核准立案機關之不同，州或聯邦監理機關為瀕臨倒閉機構指定接管人或清理人時，如OTS及OCC分別為聯邦儲蓄協會及銀行之立案機關，便負責指派渠等機構之清理人（若決定接管方式為較適當之處理策略，同法亦指定FDIC為接管人，惟OCC或州監理局從未指定FDIC任接管人，僅OTS曾指定過一次。）。

4、 FDIC須為要保聯邦儲蓄協會及銀行之指定清理人，雖亦接受州監理機關指派為清理人，惟並非強制性規定，現今，州監理機關大多仍指派FDIC擔任清理人，若州立案銀行又是聯邦準備會員銀行，FRB亦可以指定FDIC為清理人，部分特定的個案FDIC可指派自己為要保存款機構之清理人。鑑於關閉銀行權限之行使仰賴各核准立案機關之判斷，FDIC為保護存款保險基金，應有獨立權限及時採取應變措施，國會遂於一九九一年額外授權FDIC可關閉銀行及自任清理人，惟此例僅發生於一九九四年之The Meriden Trust & Safe Deposit Company, Meriden, Connecticut.乙案。
5、 清理人及接管人權限多所類同，許多清理人之法定權限皆明白賦與接管人，惟部分特定權力則僅保留給清理人，期使FDIC有能力承擔該二法定角色之權利義務，接管措施設計旨於力圖繼續經營倒閉機構一段期間，以回復該機構之健全經營或支付能力（RTC進行接管之目的在於縮減或穩定倒閉機構之經營，直至找出更佳之解決方案。），受接管機構於接管期間仍受聯邦或州監理機關管轄，接管目的為保留該機構繼續經營之價值，例如：接管人如同清理人，有權不履行或拒絕接受諸如租賃等契約，惟若租約對機構之繼續經營有益，便不會行使此權限。
三﹑FDIC擔任清理人之緣由
為瞭解國會何以賦與 FDIC清理權限，須追溯FDIC初創時之金融環境、經濟情況，設立FDIC(一九三三年)之前四年約有九千家銀行(占全美金融機構之三分之一)倒閉，一家銀行倒閉之連鎖效果，造成其他倒閉案，存款人驚慌之餘要求提現，形成銀行擠兌現象，即使經營體質健全銀行亦會不支倒閉，非理性存款人從痛苦經驗中習得:銀行中之存款可能無法領用，甚至可能完全損失殆盡。

FDIC設立之前，由OCC負責執行聯邦銀行倒閉之清算工作，有權指定清理人，並設有清理小組之編制（指定聯邦立案銀行清理人之法源依據為一八六四年之 National Bank Act ，指定聯邦立案銀行接管人之法源依據為一九三三年之Bank Conservation Act 。）

州立案銀行之清算程序，因各州規定相當分歧，惟大多引用州法有關一般企業破產法之規定，一九三三年以前，大部分之州銀行管理局至少尚能對州立案銀行之清算作業有所掌控。惟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聯邦立案銀行倒閉案增加，造成資深清理人供不應求，更甚者，國會關切銀行倒閉案之清理一職被當作政治酬庸發放，接受任命者又企圖儘量擴張職權，並儘可能延長任務之執行。

銀行倒閉風潮(註7)始於一九二九年，聯邦政府承認解決銀行倒閉問題所引發之資金短缺現象，為美國境內景氣蕭條之主要原因，爰專注於回復金融穩定，重建及鞏固大眾對金融體系之信心，國會特設立FDIC用期解決問題，遂(1)准許FDIC對二千五百美元以下存款提供保險，現今保險限額已提高至十萬美元；(2)授權FDIC處理倒閉銀行及(3)指定FDIC為所有聯邦銀行之法定清理人。國會相信指定FDIC擔任清理人可簡化處理程序、避免重覆紀錄，將清理任務委派於最大債權人，其必力求收復債權以保障權益。至於州立案銀行部分，國會雖亦屬意由FDIC擔任清理人，惟仍讓每州依州法自行指定清理人，一九三四年之前，有三十個州立法可指定FDIC為清理人，惟實務上，大多未這麼做。至今，未指定FDIC為清理人，反而屬少數例外，大部分州皆立法指定FDIC為清理人。
第二節  清理認定標準與關閉問題機構之功能
一﹑清理認定標準
當銀行資本嚴重不足或無法支應存款提領時，其立案機關即令其關閉之，FDICIA之立即改正措施（the Prompt Corrective Action, PCA）規定，監理機關一旦認定銀行資本嚴重不足(有形資本占總資產之比率小於百分之二)，又乏完善之資本重建計劃者，該銀行之主要監理機關或FDIC須於指定期間(註4該指定期間通常為九十天，若經主要監理機關及FDIC同意，可延長之。)內關閉之。若有下列各情形發生，可遵循特定程序，指派FDIC為要保機構之清理人：
(1) 該機構資產小於存款及其他負債者（即破產）。
(2) 該機構因從事不法或不安全、不健全業務,致資產或盈餘遭揮霍殆盡者。
(3) 該機構之經營陷於不安全及不健全之境者。
(4) 該機構故意違反禁制令者。
(5) 該機構隱匿或拒絕監理機關檢查其帳冊、文件、紀錄或資產者。
(6) 該機構無法兌現債務之支付或滿足存款人正常提領之需者。
(7) 該機構發生或可能發生鉅額損失，將嚴重侵蝕其資本，且若無聯邦政府施予援助，預期資本將無法重建至適足水準者。
(8) 該機構從事不合法或不安全不健全業務，致可能造成破產或資產、盈餘之虧空，
(9) 財務狀況惡化，嚴重侵害存款人權益或存款保險基金。
(10) 該機構董事會或股東會同意清理人任命案。
(11) 該機構遭終止要保資格者。
(12) 該機構資本不足，且
1、 未來不大可能改善資本不足情況。
2、 即使遭要求改善資本不足情況，亦無力為之。
3、 無法向監理機關提交可接受之資本重建計劃。
4、 無法貫徹執行資本重建計劃者。
(13) 該機構資本嚴重不足者。
(14) 該機構被發現違反聯邦洗錢防制法者。
二﹑關閉問題機構之功能

金融機構核准立案機關關閉銀行或儲蓄協會，並指定FDIC任清理人，FDIC首要任務為接管倒閉機構之不動產、紀錄、授信及其他資產，再將此舉公諸於世，且儘快更換門鎖設備及其設定等，然後通知往來銀行及其他權益相關當事人。
FDIC職員配合倒閉機構之員工，齊將各類分類帳結轉至共同帳戶，確使各科目借貸平衡，並設置兩套完整存貨帳戶，登載倒閉機構資產負債之處理情形，一套提供買受承購機構(若存在)，另一套則供清理之用。

第三節  清理人之特別權限
有關清理人之任務及責任，聯邦存款保險法FDI已有明文規範，惟額外之特別授權讓FDIC得以加速清理程序之執行，並運用最小成本法則，力求保護存款保險基金，以鞏固大眾對聯邦金融體系之信心。清理人可不受法院之監督，惟其決策仍須有限度地經過司法覆核之程序，最顯要之特別授權主要表現在五方面：
一﹑決定各項債權請求之權限
清理人有權決定是否同意債權之請求，FDI第 十一(d)條規定對遭清理機構各項請求權之請求程序及期限，非要保存款及一般債權人之請求權，為清理過程中兩大基本無擔保請求權，前者之債權請求權之優先順序僅次於清理費用之請求權，後者則包括所有對清理人之無擔保債權，包括倒閉機構出賣人、供應商及合約當事人請求權、租賃、聘僱及業務決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等。FDIC受任命為清理人後，立即於當地報紙公告，通知該倒閉機構之所有債權人，須於特定期限內向清理人提出債權請求並需檢具證明文件，否則債權請求權不保。若債權人主張其請求權，應於提出債權請求日起一百八十日內決定准駁與否。無擔保債權人請求權之給付，端視能否取得資產供執行，及請求權是否符合清理人之需，清理人依其授權自行裁量，視資金情況賠付之，並自行決定賠付時間，若無資金可供賠付，則發給表彰按比例擁有待清理不動產之權益證明。
二﹑拒絕接受清理前所簽訂契約
為有效率地處理倒閉存款機構之事宜，清理人若認為契約執行費事，如對租賃等契約成本、期限或必需性難以定奪，可拒絕接受清理前所簽訂之契約，允許清理人自行決定終止契約，解除償還債務之義務，惟清理人須於指定之合理期限內（註11國會對FDIC及RTC之授權，傾向不設定權利行使期間限制，合理期間則視情況決定之。），決定是否行使契約解除權，並負起解除契約之損害賠償，惟損害賠償僅限於，自清理人指派日起算實際發生之直接損害。
三﹑中止法律訴訟
清理人負責辦理倒閉機構之訴訟事宜，由於需對訟案內容詳加評估，以決定是否及如何興訟，法律允許清理人得要求暫時中止訴訟，法院接獲清理人請求應核准之（註12 清理人可獲九十天之中止期間，接管人則有四十五天中止期間。）。中止期間屆滿，所中止之訴訟案將於聯邦或州法庭審理， FDIC往往有額外彈性，可選擇繼續於州法庭或移交聯邦法庭進行該項訴訟。有項限制清理人作為之特別法令，規定清理人之契約請求權，須於債權發生日起六年內行使；侵權行為請求權須於自侵權行為發生日起三年內主張。
四﹑避免詐欺性移轉
清理人有權避免詐欺性移轉，聯邦金融法規定於擔任清理人之日起五年內，凡倒閉機構之債務人所為之財產移轉或債務承擔，若該等行為係鑑於債權人破產或意圖阻礙、拖延或詐欺倒閉機構及其債權人，即使法定程序完善，仍可認定債務人該等行為無效，其權力優於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
五﹑特別防禦條款
習慣法及聯邦法皆提供特別防禦條款，如「文件不完備之合約不得拘束清理人」及「法院不可以命令清理人」等，俾利FDIC擔任清理人任務時，能有效率地處理倒閉機構。
(1) 文件不完備之合約不得拘束清理人
如同檢查人員需信賴倒閉機構之帳冊及紀錄，以進行資產評估，清理人需信賴倒閉機構之紀錄，俾利發展最小成本法之處理方案，以辦理諸如出售資產及收回債權等事宜，爰以D’Oench Duhme 及FDI皆規定，除非合約文件紀錄完整，否則不能對抗清理人，因此債權文件不全、未紀錄之合約變更或貸款償還負擔減輕皆不被接受，FDIC之政策聲明對D’Oench Duhme及類似法條之援用皆詳加闡述。
(2) 法院不得命令清理人
即謂禁止法院下禁制令或約當解禁令，限制清理人清算任務之執行，例如FDI禁發禁制令，以防止抵押品回贖權之取消或資產出售，同樣地，禁止法院對清理人所擁有之資產下執行令，惟渠等法令並不禁止財務損失之回復。
第四節  債權人分配受償之各項權益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日起，對倒閉機構債權請求權之賠付順序由聯邦立法明定，總統柯林頓簽署一九九三年之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修訂FDI第十一1(d)條之規定，訂定倒閉機構資產分配計劃，該項修訂即所謂National Deposit Preference Amendment（以下簡稱NDPA），決定存款人賠付之優先順序，包括FDIC為代位求償人，較一般無擔保債權優先受償等，故清理相關法令隨之建立，在此之前，清理資產之分配係由州或聯邦立案機關決定。依據NDPA，賠付擔保請求權後（擔保債權人得主張就擔保品受償，若非為十足擔保，擔保品不足償之部分，視為一般無擔保債權。），其餘各請求權之賠付順序為１、清理人之清理費用２、存款負債請求權（FDIC代位求償）（由於FDI對存款人之嚴格定義，外國存款人不享有優先受償，債權僅同於其他一般或優先順位負債。）３、其他一般或優質債權４、次順位債權５、股東請求權。存款通常占倒閉機構負債之大宗，於存款人優先受償之效果，無擔保一般債權人大多無法收回債權。分述如下：

一﹑清理費用：

第一優先支付者為清理費用，包括在清理人指定後為清理倒閉機構所發生之債務，及在清理人指定前為順利有效移轉倒閉機構至併購機構、或為有效處理清理資產所發生之必要費用，如機構員工的最後薪資、保全費、資料處理服務費、公用事業費用及設備租賃費等，但通常不包括資遣費、黃金傘(golden parachute)債權及終止契約相關費用。一九九三年八月制定之interim final regulation則明確定義「清理費用」之範圍應為清理人為順利處理倒閉機構所發生之「適切且必要」之費用。

二﹑存款債權：

第二順位為倒閉機構的存款負債，包括要保存款與非要保存款。要保存款係指於清理人指定時，存款人於其帳戶中所持有受存款保險保障之存款金額；FDIC本於其職權對存款人履行保險之責，繼而代位取得要保存款債權，故FDIC通常為清理人之最大債權人。 

非要保存款債權係指超過最高保額以上存款人申報之存款債權，此部分債權與FDIC代位取得之債權同時獲償。非要保存款人一般可分為兩類：(一)不熟悉存款保險法規及其存款機構財務狀況之存款人。(二)及充分瞭解存款保險法規及其存款機構之財務狀況，而願意承受高利率風險之存款人。在一九八０年代清理案之特點是非要保基金帳戶數目及金額比例皆很高，這類存款不是超過十元萬之大額的存單存款，即是追求高利率的經紀人存款。但到了一九八０年代中期，金融機構開始發行98,000元之存單存款，以防止過多非要保利息之累計，故於一九八六年後產生非要保利息存款之情況已不復多見。

三﹑其他一般及高順位(Senior)負債：

第三順位者為其他債務，如零售業(vendors)、供應商（Suppliers）及契約承包商之債權、終止契約債權、員工債權、稅賦債權及因倒閉機構營運決策所致損失產生之債權。

一九九三年NDP修正案將此類債權人之等級降低於存款負債，因此本類債權可收回所得大幅降低，然而在NDP法案之前，許多銀行與儲貸業清理案一般債權人與存款人皆獲得同額支付。
(一)零售業(vendors)及供應商之債權：所謂交易債權人(trade creditor)係指於機構倒閉前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個人、商號或公司；所謂零售業債權如廣告費、不動產評估費，支付印刷費、快遞服務費、人力仲介費、保險費、警衛服務不動產評估費，支付印刷費、快遞服務費、人力仲介費、保險費、警衛服務費、不動產管理費、辦公文具及水電費。由於FDIC所設之過渡銀行及RTC 接管人(conservatorship)均為持續性之機構，故在清理初期應審慎的判斷以決定各種債權之分類，在某些清理案為配合P&A交易，某些帳單(如水電費、租賃費、資料處理費及員工最後薪資)將被視為持續清理作業之必要費用，此時清理人可依其判斷將其劃歸為清理費用。不動產評估費，支付印刷費、快遞服務費、人力仲介費、保險費、警衛服務費、不動產管理費、辦公文具及水電費。
(二)終止契約之債權：存款保險法授權清理人為能順利管理倒閉機構事務，在其審慎判斷下可終止多餘不重要之契約，清理人應於被指定後之合理期限(由法院決定)內決定是否執行「終止」權，被清理人終止之契約債權應直接給予損害補償，但損害補償不包括懲罰性損害、利益喪失損害、機會成本及痛苦成本(damages for pain and suffering)。
(三)契約服務費：與倒閉機構訂合約之一方與FDIC終止契約時，在清理人指定前已履約之債權視為可允許(ALLOWABLE)債權，若其履約時間是介於FDIC指派清理人而尚未終止合約前，則該項服務費可視為清理費用。
(四)租賃費：清理人亦被授權可終止多餘的租賃契約，如倒閉機構係承租人，則承租物所有人可視為一般債權人，FDIC應支付其在收到終止通知書前實際所發生之應付租金。
(五)信用狀L/C：當銀行倒閉時，FDIC通常會面臨兩種L/C債權；第一種是商業性之L/C，係買方用以確保於收到貨物後一定支付賣方貨款之保證，此種L/C買方通常會以帳戶之資金為擔保，在清理人被指定時，該帳戶與L/C通常會一同移轉至併購機構。在現金賠付的處理方式下，賣方通常會遲延出貨以待買方取得替代的L/C，此時買方帳戶內之存款於保額內受到保障。第二種為擔保L/C，是由銀行客戶對銀行提供票據為擔保，而非以客戶存款帳戶之資金為擔保；開狀銀行同意於其客戶未履約或未支付第三者時，負起支付第三者(通常為受益人)之責任，因此銀行通常會預收保證費。對於此種L/C，通常只有在清理人被指定前經接管人証實已發生L/C應給付事項（如客戶違約）者，FDIC會將該等債權被視為清理一般債權，而在有抵押品之L/C下，則視為擔保債權。
(六)員工福利：員工福利計畫通常可分為二種；第一種是符合內部收益法(Internal Revenue Code)第廿六條之合格計畫，第二種為不合格計畫(通常係指未提列資金而以契約承諾方式提供某些退休福利)。

若倒閉機構係提供合格計畫，則清理人在指定後應繼續對該計畫負責，隸屬於該計畫之資產不能移作清理不動產。除在極端之特例下，唯有在所有計畫責任皆已完成後，始能終止計畫並將資金轉回。清理人的工作係對計畫會員(即員工)分配利益並結束該計畫以符合內部稅務局（IR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及退休福利金保證公司(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之規定。倘清理人發現計畫之資金不足以全額支付各會員，則清理人根據1974年員工退休所得保證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之規定有兩種選擇：第一是當倒閉銀行之子部門仍具有流動性，在清理資產充足的情形下，可移轉清理資產以彌補計畫資產不足之情況；第二若倒閉機構無子部門或子部門只餘少許資產或已不具流動性時，則將不足額之計畫移轉給PBGC進行管理與支付，PBGC再對清理人申報債權或要求墊款(dividends)。至於參與員工認股計畫(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ESOP)或持有機構之股票之個人恐無法就機構資產回收款項(由於股東權益之支付位階最低)，但若ESOP資產中有控股公司之股票，則ESOP尚具有集團中其他非倒閉機構之價值。

若倒閉機構係提供不合格計畫者（通常係無資金），經清理人核定之債權依債權順位比例分配，如有數種雇用契約之員工債權，則依各相關規定處理。未支付的薪資債權通常被視為清理費，在無資金之不合格計畫下之其他債權（例如資遣或遞延補償計畫），則視債權在清理人被指定之日為確定債權或為或有債權來決定其屬於可允許或不可允許債權。根據一般原則，若在清理人被指定前債權確定者，則該權利將被繼續保留並視為可允許之一般債權，若其非屬確定者，則權利將被終止。此通則之例外情況是政府參與之員工延攬計畫。清理人於決定員工債權為可允許之前，應先考慮該契約是否違反安全與健全原則。
(七)聯邦、州政府及地方稅賦：本項目屬於可允許債權，根據存款保險法第十五（ｂ）條之規定，除聯邦或州法有除外規定，清理人應將下列項目列為可允許債權：1.不動產稅賦（Ａd valorem real property taxes）2.聯邦就業稅包括雇主(含清理人)與員工部分3.聯邦貨物稅4.聯邦所得稅。

1992年12月IRS與RTC聯合監理協約，凡RTC清理案中，倘國庫基金(treasury funds)係用以支付存款債權時，IRS對這些清理案可以評定但不徵收所得稅、利息及罰金，但FDIC則提出依IRC第7507條規定，IRS不得就清理案評定或徵收聯邦所得稅。
此外，根據IRS法第597條之規定，清理人所收到之聯邦財務援助(federal financial assistance，FFA)應劃為清理人一般所得，有關的稅賦得遞延到出售這些清理資產並扣除相關損失後再行徵收，故IRS欲依該規定取回倒閉銀行或其關聯機構於清理前數年所產生之稅負利益；另該條文亦規定若FDIC負擔過為沈重時，IRS得不對FFA課稅。對於清理前已產生不能豁免給付之州政府稅賦債權，清理人應依債權順位進行支付。一般而言，接管人(conservatorship) 通常不具稅賦豁免給付項目。清理人則有下列豁免給付項目：1.個人財產稅。2.有關移轉、紀錄及文件印花稅，通常係移轉不動產或契約紀錄權利所生之稅賦。3.州政府就業稅。4. 其他州稅，如水電、貨物稅等。5.罰金。
四﹑次順位債權(Subordinated Obligations)：

第四順位是次順位債權。該債權僅有在其他較高順位債權被支付後才能獲得支付，在1997年10月處理之1,107清理案，有27件(總額九億六百三十萬元)申報次順位債權，其中只有4件(總額一億八千七十萬元)獲得墊款(dividends)包括無形資產財產稅，例如版稅、專利權、股票等稅賦。州政府所得(state income)、權利金及特許權稅賦。州法規定之銷售、零售、批發收據，職業及執照規費，除州或地方法規有特別除外規定，代表清理人購買不動產之建造商(contractor)不能豁免銷售與使用稅。
五﹑股東債權：

股東債權列於第五順位。只有控股公司之股東而非控股公司之債權人有權對倒閉機構資產申報債權，從1986至1994年間，FDIC所為之16件清理案，股東大約只分配四千萬元，最高金額者為1989年Franklin國家銀行之二千二百八十萬元，1993年倒閉之Birmingham-Bloomfield銀行股東分配一千三百萬元。
第五節  與買受機構結算
結算（settlement）：主要決定於P&A文件中如何規定，清理財團receivership與收購倒閉銀行者進行定期進行結算，約180天完成最後結算。透過結算過程，FDIC與買受機構掌控關閉金融機構後之大部分作業，結算日可為關閉日後之一百八十天至三百六十天，視倒閉機構規模大小決定，影響結算期間之因素有三：買受人之意願、清理人資產附買回或買受機構返還資產及售予買受人之資產價值按巿價辦理。
每宗清理案皆以獨立法人方式辦理，於一九九０至一九九二年間，FDIC最高紀錄曾掌理近千件清理案，平均每年約完成一百一十案；RTC於一九九二年最高紀錄負責六百五十起清理案，該二單位皆須為彼等清理事件逐案建置會計制度，致研發出各清理案間之收支分配法。

第六節  經理者責任追究

FDIC對每件倒閉案進行調查，追究該等機構之經營者是否怠忽職守、濫用職權或有重大過失，調查結果所能索回之資金將併入清理程序。

專業人員責任行為與共同管理及大眾信心息息相關。FDIC的PL計畫有助於加強金融機構董事、主管和其他專業人員應為其錯誤行為負責的認知與理解。之後，PL請求權複雜的回收過程儘可能以一致且公平的方式執行，潛在的請求權於銀行和儲貸機構倒閉後經仔細的調查，並在FDIC的法律人員與調查專家多層的檢視後提出是否或如何進行的最後決定。任何特別請求權的訴訟只在透過和解的處理意願進行後才予提出。FDIC是否提出訴訟的最終決定權一般取決於董事會；而RTC提出訴訟的決定權一般委任法務處或調查處的高階經理人，只有大型請求權需由CEO決定。

FDIC行使請求權之前提為符合以下二要件之規定。第一，請求權仍保有其權益價值，且清理人於請求回收的必要訴訟中須有很大的勝算；第二，必要的訴訟需符合成本效益，應考量責任保險的範圍與被告持有的個人資產。

第七節  終止清理程序
清理程序之終止為處理倒閉機構之最後步驟，清理之完結包括結算（settlement）：主要決定於P&A文件中如何規定，清理財團receivership與收購倒閉銀行者進行定期進行結算，約180天完成最後結算。透過結算過程，FDIC與買受機構掌控關閉金融機構後之大部分作業，結算日可為關閉日後之一百八十天至三百六十天，視倒閉機構規模大小決定，影響結算期間之因素有三：買受人之意願、清理人資產附買回或買受機構返還資產及售予買受人之資產價值按巿價辦理。
清理人有權決定是否履行原本訂定之合約及優先撥款給必要契約之相對人，清理人對於原先倒閉銀行簽訂之合約有否決權，而且透過法律師制訂，一些FDIC認定維持清算必要之合約相對人不可解約，其需與FDIC同意合理之費率繼續履約（例如電腦器統供應商）。一般來說FDIC因有強大之資產行銷（asset marketing）能力可於關閉清理closing後90天FDIC內處理完80%之所有資產。

屆時所有重要問題皆已獲解決，清理期間長短因情況不同而相異，接管人FDIC將清理財團目標receivership限在三年內終結，可能三至五年，若有訴訟，時間會比較久。端視關閉類型、清理資產之量與質、防衛性訴訟、損害環境之資產、職員福利計劃及經營者之責任等因素決定。

第八節  我國與FDIC就清理人角色之比較
一﹑FDIC擔任清理人得依有利清理原則認定清理程序中業務

FDIC擔任清理人得依有利清理原則認定清理程序中業務，例如機器設備維護費，倘不支付會使營運中斷，則得予以支付。否則，應參與清理分配。另監理機關之裁罰，因會減少清理分配，清理得拒絕支付。員工薪資、退休金，因需員工配合，有利清理，即使在停業前己發生者，只要有利於清理，仍得當清理費用，予以支付。如租金。

我國依現行存款保險條例第41條主管機關勒令要保機構停業時，應即指定存保公司為清理人進行清理，其清理適用銀行法有關清理之規定，惟迄今尚無實際運作案例。

二﹑FDIC在清理程序中，讓保額內存款人獲得全數清償，並代位取得其存款債權

FDIC與保額外存款人於清理程序中均為停業銀行之債權人，其於清理程序中之債權順位優於未提供擔保之債權人。當清理程序中資產變賣時，存款人就其變賣所得優先獲得分配。未提供擔保之債權人需俟存款人獲得全額清償後才能受償。在多數案件中，未提供擔保之債權人通常受償可能性大幅降低。
我國依存款保險條例第42：｢存保公司經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依本條例處理要保機構，進行退場處理或停業清理債務清償時，該要保機構之存款債務應優先於非存款債務。前項所稱存款債務係指本條例第12條所稱存款；非存款債務則指該要保機構存款債務以外之負債項目。｣所謂進行退場處理之時點，未臻明確，易生疑義。

又依現行存款保險條例第38條規定存保公司依第28條至第30條及第41條第2項規定辦理後，於給付範圍內，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存款人或債權人對要保機構之權利。然代位權行使是否包括財務協助，仍有疑義。
第五章  FDIC之保險人角色－進行賠付作業程序
雖然保額對大眾而言是簡單易懂，但停業程序與要保存戶之賠付之關聯性與決定保額範圍卻是複雜且耗時。FDIC需視不同狀況，確認及定義每一所有權人之權利及資格。
第一節  引言
1983年前，FDIC對倒閉銀行有兩個解決方案：購買與承受交易或直接對倒閉要保機構保額內存款人進行賠付。購買與承受交易係由體質健康之金融機構承受所有倒閉銀行存款，因為所有存款均被承受，因此帳戶是否超過FDIC之保額並不重要。從存戶角度來看，購買與承受交易與銀行合併沒有多少差異。
假如FDIC無法找到倒閉銀行存款之承購者，則僅能選擇執行存款理賠。在執行存款理賠時，FDIC首先應確定每一存戶之保額內存款金額。存款理賠對FDIC及倒閉銀行存戶均係極為重要之工作。在銀行倒閉時，FDIC會評估每一存款戶之存款金額是否在存款保額範圍內，並以支票支付每一存戶理賠款。在銀行停業日之後的第一個營業日，FDIC即開始進行理賠作業，焦急之客戶於該日即會到銀行前排隊等待領取支票。存戶在倒閉機構之存款金額若超過保額（現為美金100,000元），則將會與FDIC代表面談，以決定超過保額之存款是否得以分計，以另獲取存款保險之之保障。
1983年，FDIC發展出新的解決方案：保險存款移轉（IDT），即將所有要保範圍內存款移轉至體質健全之金融機構。在此方案下，未兌現支票仍將於到期兌現，且各帳戶依原利率計息。在銀行倒閉前，FDIC將與當地健全之金融機構連繫，要求他們參與競標並承受保額內存款。承購機構會因移轉存款得到新客戶而獲致額外利益，FDIC並從競爭性比價過程中降低處理成本。自1983年至1994年，FDIC已使用移轉存款交易176次及存款理賠120次。透過經由移轉存款、購買與承受或提供停業前援助等方式，FDIC已為93%的倒閉銀行存款尋得併購者，並有效避免了存款理賠所造成之不便及混亂。

第二節  停業過程概述
FDIC員工為了準備倒閉機構停業作業，需審核該機構財務及經營資訊，以決定應投入多少處理人力。FDIC會指定停業經理人監督所有流程，並計畫、管理及協調所有有關停業之活動。決定停業小組人數之基本因素為（1）該金融機構資產及存款之多寡，（2）分支機構之多寡，（3）解決方案之型態。
在實際停業日前，停業小組成員儘可能詳知對倒閉機構所有狀況，但可進行瞭解的時間則依每一倒閉個案而有不同。倘倒閉機構意欲資本重建，主管機關多會給予其充分的機會去確認及取得額外資金來源。在部分個案中，主管機關如發現某機構在進行大規模的詐財或洗錢行為，則會無預警地關閉該機關。為避免造成該機構存款擠兌，對執行停業保密是非常必要的。
成立停業小組應包含不同小組，並確定解決方案之執行迅速而有效率，基本小組臚列如下：
1、 資產小組：
此組管理之資產包括商業放款、不動產放款、分期 付款放款、自有不動產（ORE）、現金、傢俱、設備及其他資產如銀行擁有之交通工具。小組成員應審核交易契約，以決定何種資產可供承購。此小組準備資產目錄明細，承購機構簽回同意承購認證書。
2、 存款小組：

此小組決定何種存款為要保存款。當進行現金賠付或承購機構僅承購要保存款時，此組成員所需人數將因業務需求而明顯增加。
存款小組成員就如同債權代理人，必須對存款保險相關法律規章有所研究。他們必須花非常長的時間以決定有多少存款係保額內存款。在小組成員完成此項任務後，必須確認帳戶名單，確認何種存款為要保存款並轉至承購單位，何種存款非完全要保存款並須暫時保留。假如FDIC無法找到機構承購倒閉銀行存款，存款小組負責交付理賠支票給存戶。存款小組亦應協助資產小組確認存戶是否同時有延滯之貸款，並協助確認是否有存款為放款抵押品可供相互沖銷(註8)。在所有解決方案交易中，存款小組確認及通知倒閉機構債權人，其過程類似執行一般破產過程。
3、 會計小組：

此小組係調整機構總分類帳及總結倒閉機構帳冊。假如該機構非常龐大且有複雜的會計系統，或是該機構帳戶相互間無法勾稽平帳，此項任務將非常艱難，此過程類似執行年終總稽核之工作。
會計小組調整每一總分類帳戶及編輯倒閉機構之終結資產負債表，並依該資產負債表編輯新的資產負債表給承購機構。新表會顯示承購機構將承受之資產負債；此小組並會另編製一份資產負債表送交FDIC，顯示留存清理人清理之資產負債。依據這些報表，會計小組將決定每日應電匯給承受機構之金額。
4、 清算組：

此小組在為期約120-180天的期間內，與承購機構一起就先前電匯金額中未包含之所得及費用科目進行調整。清算小組亦須監督承購機構及FDIC確實執行契約內之各項條款。清算過程允許就資產出售承購機構之款項及因代表FDIC所生費用之退還，進出資金移轉。出售之資產包括放款組合、有價證券、倒閉機構房舍、固定資產及設備等。所生之費用包括倒閉機構員工週末加班費及特定之資料處理費用等。
5、 資訊支援小組：

無論該組資訊中心位於場內或場外，該組成員負責與資料處理中心溝通協調。此小組與其他小組連絡確定所有的工作均通過資料處理中心，以產製重要報表。資訊供應小組也供給、支援並維護停業小組所須之資料處理設備及軟體。
所有小組重點均致力達成停業程序之主要目標，即控制、編製報表並將倒閉機構帳冊結平。各小組完成各項急迫性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且為成功處理停業作業之重要過程。

第三節  確認存款保額
FDIC保險限額係在可行性之保險法規下之最大保額。1974年州及部分政府單位之定期及儲蓄存款帳戶保額增至100,000美元，1978年將該保額適用範圍擴充至個人及Keogh退休金帳戶。近期最重大改變發生於1980年，FDIC對所有種類之存款，均將最高保額提高至100,000美元。
雖然保額易於了解，但決定保額的過程是複雜且耗時的。FDIC必須依法確認及決定各帳戶之所有權及資格。存款帳戶一般包括下列種類：單一帳戶、聯合帳戶、可撤回信託基金、不可撤回信託基金、公司及其他企業帳戶、存款機構信託帳戶、員工福利計畫帳戶、個人及Koegh退休金帳戶，以及公營單位帳戶等。
FDIC已投入相當多時間及努力向大眾宣導最高保額，其中宣導重點在於何種存款為要保存款，以及倘存款機構倒閉，存款保險如何保障存戶。雖然法條非常複雜，存款保險基本目的卻非常清楚。
第四節  金融機構倒閉及存款理賠過程之演進
1980年代初期，FDIC僅有少數但極具專業之職員能擔任債權處理人及銀行清理人，且受限於當時的通訊科技落後，繁雜費時的存款理賠程序均以人工完成，惟為因應大量銀行倒閉之作業需要，自1982年11月起，FDIC藉著重新組織作業流程，擴張清理範圍至各地區，並建立地區性駐點，包括紐約、亞特蘭大、芝加哥、達拉斯、坎薩斯、及舊金山等。各駐區之工作人員監督當地之所有倒閉金融機構之理賠活動。
1、 早年之存款理賠程序
1980年代初期對存戶理賠的過程既耗時且耗人力，其處理程序如下：
(1) 金融機構倒閉前之所有交易，尚未過帳入該機構紀錄及消費者帳戶之資料，必須被送至該機構之資料處理中心進行登帳及紀錄。此過程金融機構停業後立即完成，俾使FDIC在倒閉當日具有最新之資產負債表。1980年代初期，大部分銀行資料處理系統無法符合FDIC需求，因為金融機構資料處理系統係以永續經營為前提，僅能提供月底而無法提供時財務報表。由於資料處理能力不足，延誤了倒閉金融機構終結財務報表之產生。
(2) 資料處理中心會依指示產出倒閉日當天之存款本息明細表。在某些例子中，FDIC需要以人工方式調整金融機構的分類帳戶卡，以產生精確之存款明細表。另資料處理中心也提供總分類帳、明細分類帳及貸款試算報表。假如FDIC於倒閉日當週的週末無法從資料處理中心得到所需之資訊，對存戶清償的過程將會遞延至獲致精確資訊為止。
(3) 存款報表以人工方式依各帳戶之名稱及姓名，按字母順序進行批次作業排列，此步驟係為確認所有存款的名字或資格，其次將每一批次加總，並與總分類帳互相勾稽。排序及勾稽步驟需視存款帳戶的數額、何種類存款(例如支票、儲蓄、貨幣市場及定存單)及倒閉金融機構資料記錄方法而定，此過程需時一或二天。
(4) FDIC必須決定每一存戶之保額範圍，這這是倒閉的過程中最重要且最耗時的步驟。在決定每一存戶之保額範圍時，FDIC必須審核所有存款帳戶紀錄，每一帳戶適用之FDIC保險法規，以及對擁有不同帳戶之存戶，加總彙整成一個帳戶報表。完成上述步驟後，每一存戶僅有一個加總彙整帳戶報表，此報表將與總分類帳勾稽以確定是否正確無誤。
(5) FDIC列出所有存戶名單及各存戶之存款保險數額。此一名單就是眾所周知的存款負債名冊，該名單係利用合併報表及分類帳卡之資料予以編製，並與總分類帳相互勾稽並確定精確無誤。因為存款負債名冊係以打字產生必並有五份副本，打字員如果打錯必須在每一副本上以人工方式更正。1970年及1980年初期發生在小城市之存款理賠案，由於當地打字員非常稀少，所以存款負債名冊往往無法及時提供。有時FDIC與當地高中連繫，希望學生上打字課，以協助理賠小組。甚至當金融機構倒閉事件發生於大城市，雖較易尋找打字員，但打字工作數量繁雜，仍然造成嚴重問題。例如當Sharpstown State Bank, Houston, Texas在1971年倒閉時，即有超過100位打字員需要為銀行27,300個存款帳戶，準備存款負債名冊。
(6) 存款保險支票必須以繕打方式製作、按字母順序排列及與總分類帳勾稽。
(7) 最後，由於非要保金額、逾期貸款或透支額度等因素，必須列出某些存款保險支票保留之名單。此類支票必須與其他保險支票分開。
在銀行重新開門及支付要保存戶前，FDIC也必須與安全小組或當地警察討論安全相關問題及準備理賠時對當地報紙、電台及電視台發布之新聞稿。此外，FDIC會針對非要保存款人，另闢辦公室或個別處理區域。
2、 Penn Square Bank, N.A.個案該(註9)
Penn Square存款理賠過程對FDIC而言，突顯出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銀行存款及放款資料既不精確又不完全，使FDIC處理過程非常困難。FDIC必須在72小時（星期六、星期天及星期一）內審核24,538個存款帳戶，總額達4億7千40萬美元，以決定初期保額。倒閉小組於該行停業後的週末全天候工作，以決定存款保額及準備存款保險聯邦銀行(DINB)之開業。FDIC人員雖然做了許多額外的努力，但仍無法完全確定存戶數或如何處理非要保存戶。
另一項債權處理人所面臨的困難是Penn Square 有兩個營業據點，因此存戶可能會領取理賠金額兩次。因為對債權處理人而言，是不可能連絡另一營業據點的員工以人工方式劃掉已支付客戶之名單，故同一客戶可能同一天到兩個營業據點領取兩張理賠支票（當時科技尚未進步到足以提供FDIC自動化之支付過程）。
另一個問題是一些本地金融機構曾無法接受存款保險聯邦銀行(DINB)開出之支票或是想要暫時保留。此種情況也幾乎造成存戶緊張，因為客戶將會跑回該行抱怨他們拿到的支票既不能提現也不能存入。該情形持續了三天左右，直至當地金融機構同意接受存款保險聯邦銀行(DINB)開立之支票，當地金融情況才逐漸穩定。
此外Penn Square’s 21億美元的聯貸案會使抵銷過程複雜化。起初FDIC決定倘存款與貸款互相抵銷，參與聯貸者仍就可存款抵銷部分依參貸比例獲得現金給付，隨後FDIC決定聯貸案非現金交易，因此參貸行只能收到清理證明。FDIC提供資訊給參貸者並要求退還理賠金額。然而，一些大的金融機構就抵銷問題控告FDIC。最後，法院支持清理人主張，參貸者仍僅能取得清理人證明(註10)。
Penn Square 事件提醒FDIC及奧克拉荷馬市，銀行倒閉必會導至傷害。今日金融機構倒閉對銀行顧客而言，已不似1980年代之不便。從Penn Square學到的經驗對FDIC而言是無價的，Penn Square的倒閉促使FDIC評估及調整倒閉過程。
3、 存款理賠過程自動化 

在Penn Square倒閉後，FDIC開始著手於存款理賠程序自動化過程。開始使用手提式電腦儲存銀行存戶資料並使用印表機。從人工建檔資料轉為電腦系統資料，允許FDIC更有彈性的建立存戶資料，增加紀錄資料能力及處理倒閉銀行效率。自動化實施初期即為FDIC減少理賠準備時間，同時增加不少精確性。
雖然自動化系統無法改變需確認存戶、決定要保及非要保金額、印製存款明細及開立支票等基本步驟，不過在執行上述步驟時，的確節省不少時間。當田納西州Hohenwald National 銀行於1982年9月3日倒閉時，FDIC首次完全仰賴新自動化存款理賠作業系統進行理賠，該行有4,468個存款帳戶，總計2,690萬美元。

第五節  使用自動化及計劃完成賠付作業
1、 自動化賠付支付系統

當電腦科技發達，電腦攜帶更方便，硬碟儲存量增加，資料庫處理能力增強，硬體及軟體價格下跌，FDIC能更快地處理存款自動化及倒閉過程，並使清理人可處理擁有大量存戶之金融機構。
電腦化之增強，促使FDIC不會重覆支付客戶在多家分行保額內存款之金額，並開始發展電腦網路系統，可共同分享使用從不同自動化系統下載之軟體及轉換資料。
1983年，當FDIC開始改善自動化存款理賠系統的同時，其亦體認到應開發軟體俾追蹤未來大型金融機構可能倒閉而產生之賠付需求。該軟體的設計係為擷取各金融機構倒閉日存款帳戶之權利及資格、社會安全號碼、帳戶數、餘額及存款種類，並能就新的存款及提領金額進行加總、計算倒閉日之應計利息，並得以不同方式將資料庫排序。更重要的是，能自資料庫分開非要保存款。FDIC會在金融機構倒閉前就使用該軟體，每天更新資料，直到銀行倒閉及解決方案完成。
自動支付系統不僅節省FDIC準備理賠支票給存戶的時間，而且增加FDIC自動轉換存款帳戶資料之精確性，亦可使FDIC有更多時間徹底確定存款保險賠付金額。FDIC首次使用自動支付系統成功範例在於1987年4月23日之德州奧斯汀之North Central National 銀行倒閉案。
自動化存款清償過程也允許FDIC 將焦點集中在消費者服務而不是如何理賠的作業流程，FDIC亦因此能更迅速處理存戶支付作業，第一次成功地使用自動分類系統與自動支付系統係於1989年6月8日德州的Fulsher State 銀行倒閉案 。
自動分類系統與自動支付系統發展逐漸複雜化，其中最重要的發展為「部分保留」之設計，該設計使FDIC得以補件後可能成為要保存款者先行移轉至承購機構。承購機構並可先支付存戶要保存款金額，並保留可能係非要保存款之部分直至確定是否為非要保存款。信託帳戶有在「部分保留」開發前，FDIC暫時保留非要保金額，直至後補文件收到後，FDIC方進行二次籌資以給付此項未要保金額；該項新功能開發後，由於資金已送交承購機構，承購機構可於補件後迅速將理賠金額轉給客戶。
另一重大發展係金融機構倒閉前，FDIC用來分析存款基數之內部管理報表。 FDIC使用那些報表以確認金融機構存款結構組合及應如何加以出售。另一項改善的是貸款與存款互相抵銷分析及影響，本設計所提供之利益於1989年獲得證實，當FDIC在新英格蘭銀行清算前兩年即完成多項存款分析，那些分析提供FDIC 對新英格蘭銀行存款基數結構有更明確的瞭解，並使FDIC得以評估不同處理方式對各類存款產生之影響。
2、 以郵寄方式執行存款理賠
1988年FDIC發展出以郵寄方式執行存款理賠。此方式的目的在於使存款理賠支票儘速交予要保存戶，可省去存戶在倒閉機構前排隊的困擾。自1990年開始，FDIC直接郵寄支票至存戶之郵寄住址。
3、 停業之事前計劃
當銀行倒閉即將發生，FDIC之籌劃者預先審核所有金融及作業資訊作為倒閉前之準備。FDIC、OCC或州銀行金檢人員監視倒閉銀行並將資訊傳送給FDIC清理人員。1988年起，FDIC清理人員加入銀行金檢人員實地檢查，以直接獲得倒閉前必要的資訊。1989年，FDIC或新設立的RTC倒閉小組成員會訪問倒閉金融機構以下載存款資料。
因為大部分倒閉儲貸業係由RTC接管，該等金融機構之員工亦由RTC人員管理，RTC倒閉小組成員也能使用倒閉機構員工及資料處理系統為倒閉作準備。RTC的手冊將倒閉分為三階段：倒閉前、倒閉及倒閉後。倒閉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當RTC面對規模達數十億美元且分支機構眾多之金融機構時，此類倒閉案可能會有數個併購者及不同之交易型態。因為FDIC並未進行接管，FDIC人員必需在沒有倒閉金融機構員工協助下，完成非實地停業準備計畫。下列三個例子說明事前計畫對處理可能發生的倒閉案之優點。
4、 德州達拉斯Southwest FSA個案
1991年7月，RTC關閉及清理Southwest FSA（Southwest），該行係為大型金融機構且擁有大約22億美元存款及67個分支單位遍布德州。在處理Southwest問題前，RTC已找尋數家可能承購者，且因為該機構有複雜的電腦資訊系統，RTC必須事前完成軟體修改，使該機構之各分支機構得分別賣給數家承購者。RTC出售45家分行要保存款給兩家併購者之一，剩下的22家分行經由存款理賠來處理。
至於67家分行之非要保存戶，RTC聘用會計公司來協助倒閉及債權理賠過程。假如RTC未於事前完成停業前電腦程式修改及找尋多家承購機構，倒閉小組將會面臨難以將兩家承購者與清理人RTC之客戶分開的困難。
5、 加州比佛利山莊Columbia 儲貸機構個案
1991年9月，RTC關閉及清理Columbia 儲貸機構（Columbia）。該行清理案中涵蓋了RTC及FDIC史上最大宗經紀商存款-28億美元，此外該機構尚有23億美元之小額存款。該案小額要保存款移轉給承購機構，經紀商定存單則以現金賠付方式處理。大量存戶（365,000位）及獨特的存款結構需要更完備的事前處理計畫。
為了說明經紀商存款狀況，RTC與存款信託公司（DTC）、證券同業協會（SIA）及紐約市主要存款經紀商代表共同舉行會議。存款信託公司（DTC）通常會代表經紀商及其客戶持有定存單、SIA及經紀商則以憑證方式出售Columbia發行之定存單。由於FDIC會以其名購入定存單，Columbia沒有任何文件決定誰是定存單真正擁有者，所以RTC認為與該等機構會面並解釋倒閉及債權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會議的舉行係依照早期被RTC所採用、FSLIC及SIA所簽訂之合約，該合約詳加紀載經紀商帳戶處理過程。
RTC除與上述團體會晤並撰寫特殊電腦程式外，另設立額外專線處理數千通有關倒閉的電話，並鼓勵經紀商以電腦磁帶方式提供文件資料，俾加速分類過程及儘速確定存戶理賠金額。該案在九個營業日內，28億美元之總要保經紀商存款中，大約有23億美元( 82.1% )完成賠付。
停業前計畫及會議促成Columbia處理案的成功，此例提供RTC有機會學習有關存款信託公司（DTC）每日有關交易憑證之作業程序，該案之處理經驗更進一步有助於RTC及FDIC開發軟體以追蹤及處理大型經紀商帳戶。
6、 加州洛杉磯 Guardian 銀行個案
1995年1月， FDIC關閉 Guardian 銀行 （Guardian）因為該行具有獨特之存款結構，故其倒閉案例值得深注。雖然該行僅有5,419個存款帳戶，總計2億1千1百萬美元，惟該機構的倒閉，對南加州房地產造成嚴重問題。該行大約67%存款是從進行中的房地產交易之備償專戶而來，存款基數可能因此每個月產生劇烈的改變，變化額度高達3億美元。該行存款之過渡性質使停業前計畫非常困難，大部分備償專戶之所有權人為數眾多，小則20個，大至1000個。假如備償專戶基金無法動用使房地產銷售交易不能完成，將會嚴重影響當地經濟。當Guardian 倒閉時， 1,608個帳戶或30%存款帳戶非屬要保範圍內。其他一般銀行，則僅有不到5%存款帳戶不在要保範圍內。
FDIC面對的主要問題為確認備償專戶之所有權人及每一所有權人之保額。假如金融機構存款帳戶能適當反映備償公司之角色係為信託或保管，且備償公司有適當紀錄區分每一備償戶之本金，則FDIC可依各所有權人之狀況決定保額；反之，則每個備償公司只可獲得100,000美元之最高賠償（無論其下有多少個備償戶）。然而，即使資料足以區分每一備償公司名下備償帳戶之所有權人及本金，該等資料仍應以姓名為基礎，與其他存戶資料加總分類，以確定每一存戶不得超過100,000美元保障。因此，FDIC必須就每日收到的備償專戶相關資料，重新跑出分類及彙整報告。
7、 結論
1983年保險移轉存款(IDT)出現後，FDIC找尋倒閉銀行存款承購者已達93%成功率。自動化分類系統的發展與服務數個併購者之能力，使得RTC爾後處理大型儲貸業倒閉案件更加得心應手。
存款理賠過程創新，加上自動化清償系統與自動化分類系統的輔助，加速了FDIC精確的製作存款保險理賠支票之能力。此外，以郵寄方式將理賠支票快速寄至存戶家中，使得昔日在銀行門口大排長龍等待理賠之現象已不復見。

FDIC債權管理過程是其重要職責之一，以減少金融機構倒閉對經濟傷害之程度。當倒閉家數由一九八０至一九九四年逐漸增加時，FDIC也逐漸強化其對所有債權之公平處置。為期發展市場制裁力量，法令上爰要求FDIC應以最小處理成本法進行倒閉機構之處理，並因而改變債權順位之決定方式及最終支付金額。因此，為確保倒閉機構所有債權均可獲得公平一致的對待，FDIC逐漸發展出一套既能符合法定規定，又可使非要保存款人及其他債權人所獲償付款項得以預估之處理方式。
第六章　FDIC之存款保險賠付作業改進方案
第一節　FDIC現行存款賠付作業方式
一、存款保障範圍
美國存款保險法(FDI Act)第3條對存款之定義甚廣，其中僅表6-1所列項目及金額受存款保險保障外，其餘項目，於金融機構倒閉清理時，可優先參與清理資產分配，分配不足，仍需承受損失。
表6-1 FDIC主要存款保險種類
	保險種類
	明細

	1.個人帳戶
	自然人持有之存款，包含由代理人或保管人持有之帳戶、獨資企業帳戶以及不符合下列各類之帳戶；每位存款人最高保額為10萬美元。

	2.聯合帳戶
	聯合帳戶，包括生存者有自動繼承權之帳戶、或一般依比例共有而無自動繼承權之帳戶、或共同所有權人對帳戶財產均全權共有之帳戶；每位共同所有權人最高保額為10萬美元。
· 帳戶名稱必須是聯合帳戶之形式（例如：珍史密斯&約翰史密斯）。
· 每位共同所有權人都必須在帳戶簽名卡上簽名。（亦有例外情形，例如：定存單。）
· 每位共同所有權人均享有相同的提款權利。

	3.可撤銷信託帳戶
	表明信託人過世後，帳戶資金所有權將歸屬一位或多位合格受益人；每位信託人（帳戶所有權人）對於每位受益人之最高保額為10萬美元。
· 帳戶名稱必須包含「POD（死後給付）」、或「信託」或其他類似用語。
· 帳戶紀錄中必須註明受益人姓名（這項需求適用於非正式的POD帳戶，但不適用於正式的生前信託帳戶）。
· 受益人必須是信託人的配偶、子女、孫子女、父母或兄弟姊妹。

	4.不可撤銷信託帳戶
	此帳戶是依據不可撤銷之信託合約而設立；每位受益人最高保額為10萬美元。
· 帳戶紀錄必須顯示受託人是依據信託關係持有該資金。
· 該帳戶必須有一有效之不可撤銷信託合約。
· 依據信託合約，信託人放棄對信託資金之權益。
· 為計算每位受益人的保險金額，受益人享有之權益必須為確定且無附帶條件。

	5.自助式退休帳戶
	包含26 U.S.C. 408(a)規範之個人退休金帳戶、26 U.S.C. 457規範之合格遞延補償計畫、29 U.S.C. 1002規範之自助式個人帳戶計畫以及26 U.S.C. 401(d)規範之自助式基奧（Keogh）帳戶計畫；每位所有權人或參與者最高保額為25萬美元。
· 帳戶紀錄必須顯示該帳戶為退休金帳戶。
· 該帳戶必須是所得稅法規範之實際退休金帳戶。

	6.公司、合夥企業或非法人機構帳戶
	公司、合夥企業或非法人機構開設之帳戶；每家機構最高保額為10萬美元。
· 帳戶紀錄必須顯示該機構為帳戶資金之所有權人，或該帳戶名義持有人僅為代理人或保管人（由保管人紀錄可顯示該機構之權益）。
· 該機構必須從事一種「獨立活動」。
· 該機構不得為獨資企業（獨資企業應屬個人帳戶）。

	7.員工福利計畫帳戶
	依29 U.S.C. 1002規範之員工福利計畫存款，包括26 U.S.C. 401(d)所規範的計畫；每位參與者最高保額為10萬美元。
· 帳戶紀錄必須顯示帳戶資金係由計畫管理人依據信託關係所持有。
· 該帳戶必須有一有效的員工福利計畫合約。
· 為計算每位參與者的保險金額，參與者的權益必須為確定且無附帶條件。

	8.公共部門帳戶
	公共部門或次級行政單位開立之存款帳戶；每個公共部門或次級單位的官方保管人最高保額為無息存款10萬美元與計息存款10萬美元。
· 公共部門必須與要保金融機構位於同一州，無息存款才能獨立受存款保險保障。
· 帳戶紀錄必須顯示帳戶資金係由具保管資格之保管人持有。
· 受有最高保額保障之每位保管人，係指獨立之官方保管人。
· 受有最高保額保障之每一次級單位，係指行政主體必須是獨立之次級行政單位。


二、最小處理成本限制
美國存款保險法規定，除有系統性風險外，FDIC應由所有可能的處理方式中，選擇最小成本方式處理倒閉要保機構。即使倒閉案件有系統性風險，FDIC仍必須節制成本，故自1991年修定系統性風險相關規定以來，未曾有違最小成本規定之例外案件發生。當要保機構倒閉時，FDIC可能直接賠付存款人保額內存款，或將倒閉機構出售予另一要保機構，另者，設立過渡銀行並承受存款等債權，以維持倒閉機構之存款經營價值，並降低處理成本。
揆諸往例FDIC的處理經驗，大多數的倒閉機構均在星期五停業，並在停業後的次一營業日辦理賠付，例如星期五停業，存款人於星期一即可提領其保額內存款。鑒於過去十年倒閉的要保機構規模均不大，最大者為Superior銀行，停業時存款總額約20億美元，存款約9萬戶。惟近十年來的金融業整合趨勢，使得銀行的存款規模日益擴大(詳見表6-2)，如趨勢不變，可預見的未來，存款將更為集中。倘此類銀行發生倒閉，FDIC能否以現行處理模式，並以最小成本及次一營業日辦理賠付之原則處理該機構，尤為關注之重點。
　表6-2：存款帳戶數前十大機構　　　　　　　單位：百萬戶
	名次
	1996年
	2001年
	2006年

	1
	11.3
	33.7
	50.6

	2
	10.4
	12.3
	30.4

	3
	5.0
	11.6
	22.7

	4
	4.1
	10.1
	18.7

	5
	4.0
	9.1
	17.7

	6
	3.8
	8.3
	13.9

	7
	3.7
	8.0
	9.0

	8
	3.7
	6.5
	8.8

	9
	3.6
	6.2
	6.2

	10
	3.2
	5.6
	5.9

	合計
	52.7
	111.5
	183.9


三、FDIC現行賠付作業程序
美國之存款賠付金額之計算方式與其他各國類似，均係將同一存款人在同一金融機構之各種存款（例如支票存款、儲蓄存款、定期存款、銀行本票等）予以歸戶累加，並於最高保額下核算賠付金額。惟美國金融機構之資訊系統，大多未記錄存款戶之存款要保狀態，且無統一之客戶識別碼，故要保機構發生保險事故時，FDIC係依倒閉機構提供之存款資料，自行區分存款保險類別，並於釐清存款所有權人後，再辦理存款歸戶、賠付金額計算及賠付作業。此種作業方式，對於僅有幾萬戶存款之小型銀行尚能應付，但遇有大型銀行倒閉時，即使提前於90天之PCA期間內預為處理，亦難於期限內完成存款區分、賠付金額計算及秘密投標作業，況且遇有舞弊或流動性不足等緊急事故提早停業時，即完全不敷使用。

FDIC處理倒閉機構時，通常會於金融機構倒閉前幾週或幾個月之前，要求該金融機構配合提供存款相關檔案，以匯入其自行開發之專家系統(清理負債系統 Receivership Liability System,簡稱RLS)進行轉檔測試、欄位內容驗證、存款類別區分、存款人賠付金額及保額內存款總額估算等作業，最後，於該機構倒閉停業時，再要求提供最後營業日結帳後之存款餘額相關檔案資料，重新核算實際應賠付之金額。核算程序所需之時間與複雜度，端視倒閉機構之特性（主要是存款帳戶數量與存款帳戶系統類型）而定，各項處理步驟及作業限制概述如下：

(一)結清最後營業日交易
要保機構倒閉時，FDIC通常依倒閉機構現行作業程序，完成當日所有日常交易及夜間批次交易，包括支票處理及存款入帳等，再辦理結帳，然後轉出存款帳戶餘額，供匯入FDIC之RLS系統處理並核算賠付金額。小型銀行之結帳作業較快，但大型銀行之停業日結帳交易，需花相當長的時間處理，通常需到隔日清晨才能完成，此將影響存款資料轉出及後續賠付作業時程。
(二)存款資料取得
賠付金額核算所需之資料及檔案，係由FDIC向要保機構或其資訊服務商取得，再自行擷取與存款相關部分，匯入其RLS系統進行賠付金額核算，惟各金融機構之資訊系統檔案架構、格式及內容不儘相同，存款資料整理繁雜且曠日費時，是影響賠付時程之重要阻因；依過去經驗，要保機構倒閉前，通常有30日以上的預警時間讓FDIC規劃及準備相關作業。這段期間，FDIC會要求該機構配合進行轉檔及報送能力測試、資料驗證及帳戶餘額調節等相關作業，以確保停業時可即時取得賠付資料，順利辦理賠付。惟金融機構規模擴大及業務複雜化後，此段預警時間已不敷使用，故FDIC規劃制定標準檔案格式，請要保機構或其資訊服務商配合依規定檔案格式修改程式，產製檔案，以預為因應。
(三)存款資料處理
存款資料之驗證，係利用FDIC自行開發之清理負債系統（RLS）處理。此系統可協助判別存款之保險性質及類別，並依照存款帳戶之所有權人類型、姓名、地址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等資料，自動辦理帳戶分組及歸戶作業。因FDIC過去處理之倒閉機構規模較小，存款資料量最大者僅9萬筆，系統容量及執行時間尚能符合需求，惟未來倘要處理上百萬筆之存款資料，系統功能極待增強及昇級。
(四)賠付金額以外之不保存款暫予保留或列記借方
賠付金額計算後，保障範圍內之存款會全部轉讓給購併機構或過渡銀行，超過最高保額及不保項目存款金額，列為暫予保留，並聯絡帳戶所有人前來辦理，發給清理憑證（receivership certificate, RC）。需補充額外資訊，以利存款類別及所有權判別時，另安排與存款人會面，取得其他必要資訊，再辦理賠付。為讓存款人快速提領保額內存款，超過最高保額及不保項目存款金額之暫予保留作業，需利用倒閉機構原有資訊系統予以處理，以往受FDIC處理之倒閉機構，大多無能力以資訊系統批次處理此大量存款保留作業，但對於大型要保機構而言，設置有效的存款債權賠付程序及不保存款暫予保留，應視為基本需求。

第二節　FDIC賠付作業改進方案內容
一、改進方案推動時機
由於近年來金融機構流行整併風，美國金融機構之經營規模日益擴大，業務項目及資訊內容也日趨複雜，客戶地理區域更加分散，部分金融機構之存款戶高達數百萬，數量已遠超昔日FDIC曾處理之倒閉機構，此類機構倘發生倒閉，FDIC現行賠付方法及工具恐不足觀矣，賠付時程勢將延後，存款人於賠付金額核算完成前無法提領保額內存款，因而可能發生流動性問題，金融秩序將大為紊亂；倘為解決存款人流動性問題，而改採系統性機制之全額賠付，則不僅違反最低處理成本規定，亦破壞市場制裁機制，對於小型倒閉銀行之存款人，顯有失公允。

為因應大型銀行倒閉之作業需要，FDIC已開始著手強化其各項處理措施，包括偶發事件演練、賠付金額計算及倒閉銀行資產管理資訊系統更新、賠付作業方式改進、國內及國際法規研討、大型銀行監理程序強化、內部及外部專家對大型銀行相關問題研究等。FDIC認為美國目前(2006年)金融業體質，為近75年來的最佳狀態，且市場並未出現大型金融機構經營狀況不佳，急需處理，故應是另覓新穎工具來改進賠付作業方式之最佳時機，因此之故規劃了大型銀行存款保險賠付作業改進計畫(Large-Bank Deposit Insurance Determination Modernization Proposal)。此一計畫要求大型銀行依其規定之檔案規格修改存款帳戶系統，以便該等大型銀行倒閉時，能快速轉出存款相關資料，供FDIC計算存款賠付金額，並以營運不中斷及最低賠付成本之方式快速處理，以穩定金融秩序，降低保險基金之損失。而配合此項改進計畫，FDIC同時將其賠付、倒閉機構資產管理及其他相關系統予以整合，並更新為賠付管理系統(Claims Administration System, CAS)，以符合未來大型銀行倒閉之賠付處理需要。此項計畫於2005年12月間，辦理首次預告，並提出三個方案對外徵求各方意見，計有28封回復，其中64%認為建置成本大於潛在利益及成本過高，另部分銀行表示，目前正配合Basel II及Basel 1-A發展先進且昂貴的資訊技術，不是倡導新技術的好時機。FDIC經參酌各方意見修正計畫內容後，於2006年12月推出第二次預告，目前各項作業仍持續進行，預計2008年底可完成賠付管理系統更新，並對要保機構進行測試。
二、改進方案適用對象
就多數情況看來，要保機構規模較大者，其業務較為複雜、存款帳戶較多、據點分布較廣、系統較為複雜、整合困難度較高，且每日交易量龐大，夜間批次作業時間較久，要保及不保存款項目區分與驗證不易，倘發生緊急保險事故且無足夠的準備時間，恐難依循往例，讓存款人於停業後的次一營業日提領存款。另大型金融機構常因資本嚴重不足，於面臨立即糾正措施前，即因流動性不足而快速倒閉，成為突發且缺乏準備的倒閉案件，亦為FDIC之重大處理問題，對此易受流動性不足影響而倒閉的金融機構，因流動性不足難以預料，且會在非常短期內發生，FDIC應無足夠的時間預為因應，一旦發生倒閉，處理上將面臨極為嚴峻的挑戰，因此，FDIC對其國內金融機構之經營規模進行調查(表6-3)後，再將其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及第二類屬大型銀行，約為159家，佔美國金融機構家數的1.8%，但其國內存款合計金額已佔全體金融機構的69.1％，將列為改進計畫之適用對象(以下稱適用機構)，要求依改進計畫修改存款資訊系統，以配合FDIC之賠付相關作業及提供存款資料；第三類為小規模之要保機構，基於成本效益考量，暫不列入適用對象，未來倘發生繄急保險事故，仍以現行賠付方式處理。
第一級適用機構
存款帳戶超過25萬戶且國內存款總額超過20億美元的大型複雜要保機構，計有152家。
第二級適用機構
存款帳戶超過25萬戶且國內存款總額超過20億美元之較不複雜要保機構，以及國內存款至少20億美元且國內資產總額超過200億美元但未入第一級之要保機構，計有7家。
第三級非適用機構
不符合前二類要求之其餘要保機構，均屬非適用機構，免於適用改進計畫規定。
表6-2：要保機構區分表(資料時間為2006年6月30日)

	類別
	機構定義
	機構
家數
	總數百分比
(單位：%)
	國內存款
總額
(單位：10億)
	總額
百分比
(單位:%)

	適用機構
(大型銀行)
	存款帳戶超過25萬個且國內存款超過20億美元，或不計存款帳戶、但國內存款至少20億美元且總資產超過200億美元
	159
	1.8
	4,445
	69.1

	非適用機構
	所有不符上欄條件的要保機構
	8,619
	98.2
	1,992
	30.9

	合計
	
	8,778
	100.0
	6,437
	100.0


三、改進方案內容
為降低適用機構倒閉對社會大眾產生之衝擊，FDIC假設適用機構倒閉時，其存款業務能立即由過渡銀行或承受機構承接並繼續經營，因此如何於適用機構倒閉時，依正常作業程序完成當日日常作業(Cycle process)，並快速轉出存款資料，核算保險金額，辦理賠付，是本項改進計畫之首要目標。
為達成上述目標，FDIC要求適用機構配合修改資訊系統相關作業，以便倒閉時，有足夠能力對大額存款帳戶辦理保留，防止倒閉後之次一營業日承受機構或過渡銀行開門營業時，保額外存款被提領。另再依FDIC規定之檔案格式轉出存款資料，供核算保額內存款金額，並於數日後，送回承受機構或過渡銀行，更新或修正暫予保留之存款資料。
(一)適用機構之資訊系統應具備之功能
1.對每一存款人建立單一識別碼(ID)，以利存款歸戶。
2.批次對存款帳戶辦理存款保留之作業功能：即對存款帳戶餘額之一部分辦理保留，其餘於停業後之次一營業日，開放存款人提領。保留比率由FDIC依要保機構倒閉時非要保存款之預估損失率決定。此暫予保留作業，需在過渡銀行或承受銀行開業前一日完成。
3.依標準檔案架構提供存款相關資料（檔案架構內容及格式將由FDIC與要保機構共同開發），以利FDIC核算要保存款金額。
4.運用標準檔案資料試算存款帳戶餘額。
5.解除保留作業功能：依FDIC核算之保險金額，批次辦理保留存款之解除，更換為FDIC核算之結果。
(二)存款暫予保留之方式
前述存款暫予保留功能，需先輸入FDIC提供之保留參數，再依每個帳戶之餘額及種類，分別計算保留金額。保留參數之種類如下：
1.存款帳戶餘額小於X美元時，不必辦理保留。
2.存款帳戶餘額介於X與10萬美元間時，需有Y %暫予保留。
3.存款帳戶餘額大於10萬美元時，需有Z %暫予保留。
倒閉日時，FDIC會提供X、Y、Z之參數值。這些參數值會隨存款帳戶種類，如活期存款、可轉讓提款單（活儲計息支票帳戶）、貨幣市場存款帳戶或定期存款等而有所不同。X、Y、Z參數值也可能因帳戶類別屬一般消費者或企業而異。爰此，帳戶類別應以要保機構常用者為主，勿需強制以FDIC存款保險之規範分類。根據FDIC的研究，X數值可能介於3萬至8萬美元之間。FDIC依要保機構提供的帳戶規模分布觀察，此門檻級距可讓90%以上之存款帳戶排除不列入暫予保留。另借鑒以往大型金融機構的損失經驗及負債結構，預計Y、Z數值小於15，即保留比率小於15%。
(三)依標準檔案格式轉出存款相關資料
FDIC為確保金融機構倒閉時，能即時取得倒閉機構的存款相關電子資料檔案，以快速、準確的核算保險金額，將規劃一套標準檔案格式，並請適用機構或其資訊服務商依規定格式產製檔案。此標準檔案格式將由FDIC技術人員與要保機構合作完成，目前規劃之檔案欄位內容約有45項(請參閱附錄五)，包含存款人之帳戶試算餘額及存款調節相關資料，且為避免造成適用機構嚴重工作負擔，2005年首次推出時，FDIC曾就下列議題請要保機構提供相關意見，其議題設計值得參考。
1. 適用機構配合產生標準資料檔案，整體成本需要多少？其中包括提供帳戶持有人或其他必要相關資訊，以利帳戶辨識、試算餘額及調節帳戶。適用機構能否於18個月內發展及配置該套標準？已自行建置電子資料檔案之適用機構是否要建議FDIC採納支援其現有標準？
2. 多少適用機構的存款系統是來自少數軟體商或供應商。軟體商或供應商能否開發標準資料檔案架構或必要處理程式，其軟體提供給多少家適用機構使用？個別適用機構是否有獨特設計而無法採用？
3. 為達到標準資料檔案架構規定，適用機構可能需將顧客資訊檔案連結到存款系統，或另提供介面使顧客資訊檔案的資料能與個別帳戶持有人紀錄相互連結。如此做法，與單從存款系統取得資料的標準檔案架構相衡，雖更為複雜，但有助FDIC快速核算保險金額。一旦完成系統開發及測試，適用機構所要建置的標準資料架構如果包括顧客資訊檔案與存款系統資料，或是單純只有存款系統資料，各分別要花費多少時間？
4. FDIC要求在途存款應調節至試算餘額，包括本金、利息金額，適用機構如何完成此類調節作業？此項程序能否預先且自動處理？
5. 標準檔案格式不包括外幣存款或國際金融業務單位帳戶，因其不屬存款保險範圍。外幣存款是否有獨自的存款系統？適用機構所設計的資料格式若將外幣存款排除在外，是否有問題？如果有的話，要如何減少這些問題？適用機構能否將外幣存款及國際金融業務單位帳戶全部凍結，以便過度銀行營業時，該類存款不會被提領？
6. 適用機構的子公司及關係企業若是依存款保險規定，以同一FDIC核准執照收受存款，則其存款亦應包含於標準資料檔案內，此一要求，適用機構作業上是否會有任何問題？如何減輕問題？
7. 適用機構對於提供完整可靠的標準檔案資料之所有項目內容是否有任何問題？如果有，是那些項目有問題？是否因為該項目資料不完整或另有原因？
8. 適用機構自己持有的帳戶（如發薪帳戶，但不包括由其管理而屬他人所有的帳戶，如信託帳戶），並非存款，不必核算保險金額。適用機構標明此類帳戶，或在交給FDIC的標準資料中將其刪除，需耗費多少成本？如果未標明此類帳戶，FDIC要求暫予保留，是否會造成後勤作業之困擾？如果會，影響層面為何？
9. 要保機構如果倒閉，存款資料需傳送給FDIC，傳輸方式之一是利用安全的FTP，要保機構或其服務商將資料加密用網路傳送至FDIC。使用安全FTP之成本效益為何？是否另有小而美的傳輸方式？
(四)解除保留之作業方式
FDIC估計最快能在收到標準檔案後的翌日，完成賠付金額計算，並將計算結果轉回倒閉機構的存款系統，辦理保留解除，並以核算結果取代。在以往案例中，曾發生處理後之借項或保留金額，是原來沒有被保留的帳戶，因而發生損失。為降低此類損失，保留解除及新取代項目之計算，應儘可能在停業當日的同晚作業中完成。
四、實施及測試規定
(一)檔案資料建置期間
改進計劃正式生效前，適用機構將有18個月的檔案建置期間，惟此一期間，對第一級適用機構是否足夠，FDIC徵求要保機構之意見。例如，第二級適用機構之建置期間，15個月的時間是否足敷所需，而第一級適用機構18個月是否足夠。此外，如果2家或多家非適用機機合併而成為適用機構，此機構需在合併完成後18個月內依規定完成檔案建置。
(二)檔案查核測試
建置期間結束後，FDIC將對每家適用機構進行初步測試。若初步測試均能順利完成後，對於存款系統無重大改變的健全機構，FDIC約3至6年會辦理一次特別測試。另對於由第二級升至第一級、或有重大購併案、或有財務困難（即便不會造成倒閉）、或有進行重大系統轉換的要保機構，FDIC將加強測試頻率。
為減少FDIC測試頻率並確保計劃落實，FDIC擬要求適用機構自行辦理定期測試（如每年一次），並將測試結果提供給FDIC。不過如何辦理測試，測試結果如何報送，報送作業需設置何種傳輸界面，FDIC是否要設計測試報告的標準格式，若由適用機構提供測試結果以減少FDIC測試頻率（如前述3至6年改為5至6年），是否可降低成本，何種測試方法較為穩當，原因為何等相關議題，FDIC仍在多方尋求較佳的解決方案，藉以提高作業效率。
此外，FDIC尚需就其他規定進行測試，例如能否使用標準資料檔案，以取消全部暫時保留項目，並增置保留項及借項。測試過程包括與FDIC之間互相傳輸虛擬或加密資料。
(三)資料保密及測試地點
為確保測試之個人資料安全與保密，測試作業將於受查核機構之營業場所實地辦理，不要求報送資料，且測試後資料亦不帶離。
(四)檔案提供時機
除非適用機構有倒閉之虞，否則FDIC不會要求適用機構提供客戶之存款相關資料。

第三節　FDIC對於業界提出之改進方案意見處理方式
一、業界對改進方案之意見彙整
為提高改進計畫之可行性，降低要保機構之作業負擔，提高其配合度，FDIC於2005年及2006年底分別辦過二次意見徵求，回復之意見，大多集中於幾個一般性議題(詳表6-3)，例如64%意見表示此方案之建置成本大於潛在利益、潛在成本過高、法規增加負擔及單純表示反對立場等。另有些機構表示支持，亦有些雖支持，但憂心成本過高，例如Dollar銀行表示「了解並支持FDIC需要快速且有效的保險金額核算方式，這不僅是FDIC受益，也可確保大眾對存款保險的信賴，使整個金融體系獲益。惟FDIC之草案似可再謀求不影響要保機構利益及降低成本之替代方案。」。另有二位評論者表示十分支持，因此方案可解決「太大不能倒閉」之不公平現象，且可加強市場自律。而Minneapolis聯邦準備銀行總裁（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Gary H. Stern提出下列五點建議：
· 為確保有效使用社會資源，FDIC必須改革現行保險金額核算程序，以免阻礙以最小成本方式處理大型銀行倒閉案。
· FDIC董事會於評估其收集之評論以及選擇實施哪一個方案時，應考慮其綜合利益。
· 改進措施雖能改正保險核算程序之缺點，但缺乏事例顯證。
· FDIC必須審慎考慮計畫之實施方式。
· 改革後的保險金額核算制度應適用於所有目前無法以最小成本方式處理之大型銀行，不僅僅適用於目前規劃的適用機構。
表6-3：改進計畫之意見彙整
	一般評論
	數量
	比率

	成本大於利益
	10
	35.7

	因成本負擔而反對
	5
	17.9

	不需要
	3
	10.7

	別列為適用機構
	2
	7.1

	至少支持一個方案，可是在某一些案子中考量超過成本
	5
	17.9

	太大而不能倒閉與（或）市場自律
	2
	7.1

	方案會引起重大隱私議題
	1
	3.6

	總計
	28
	100.0


二、業界對改進方案之意見摘述
美國銀行同業公會及許多建議者表示，FDIC的改進計畫對適用機構造成巨額負擔，包括相關費用及資訊技術資源的擴大與提高等。且目前各銀行均為配合Basel II與Basel I-A新制的實施，正在發展昂貴及新穎的資訊技術，當今之時，倡導另一項新技術，並非適當時機。金融機構持反對之主要理由摘述如下：

(一)建置成本高，倒閉機率低
許多評論者表示，適用機構倒閉之可能性很低，因為美國自1989年金融機構改革、重整及強化法案（FIRREA）、1991年聯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案（FDICIA）以及2005年存款保險改革法案（FDIRA）實施後，已有相關條款可降低大型機構倒閉的可能性，且近期是有史以來最長一段期間沒有任何銀行倒閉案發生，即使是最近發生的倒閉案例，也非屬此草案規範的對象。且部分金融機構認為，FDIC於大型機構倒閉時，應有充裕的預警時間預為處理，故建議此改進方案僅於適用機構發生問題時，再啟動。
(二)舞弊案件不太可能造成適用機構倒閉
部分建議者表示，最近幾年發生倒閉的金融機構均非為改進計畫草案規範的對象，且主管機關通常已知那些金融機構的潛存危機，故FDIC應有足夠的時間去準備倒閉相關事宜。另突發性倒閉案，多為舞弊或其他犯罪行為所造成，然而，類似的舞弊或犯罪行為卻不太可能造成適用機構倒閉，因為資產規模、資本強弱及業務多樣性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僅為了機率甚微的突發性倒閉，而漫然要求建置、維持及定期測試賠付所需之龐大資訊系統，無異是因噎廢食的做法。

(三)無論準備時間多長仍無法於次一營業日讓過渡銀行開門營業
改進計畫提及，適用機構可能因流動性問題而停業，且倒閉時點可能發生在一星期中的任何一天，為維持其通路價值，FDIC通常會以設立過渡銀行方式處理，並於倒閉後的次一營業日繼續營業，因此設計暫予保留機制，讓過渡銀行於次一營業日繼續營業。惟適用機構倒閉時，最後營業日當天之各項作業，仍需依當時之作業規定辦理，當晚需連夜完成所有固定作業，這些作業通常會到隔天早上4點左右（有些案例會到早上7點30分）才能完成。完成後，必須再製作一份存款資料檔案，交由FDIC匯入自有系統計算賠付金額，處理結果需於過渡銀行開門前，及時送回，並更正存款系統資料。此一作業流程，即便是最佳情況，亦難於倒閉後之次一營業日過渡銀行開門前，完成賠付金額計算並提供核算結果給過渡銀行，結果反其所期，仍無法達成改進計畫需求之目的。
(四)存款類別之區分成本太高
部分要保機構表示，FDIC要求金融機構賦予每位存款人單獨識別碼，並區分每個帳戶的要保類別，雖然金融機構大多已對每位銀行客戶建置單一識別碼，但此識別碼可能無法適用到所有情況，例如代理存款（brokered CDs），其存款保險對象是客戶個人。另外，目前大部分銀行並無獨特方法可區分存款帳戶之要保種類，因此須開發相關作業系統，這可是一項艱鉅的工作，而且成本昂貴。再者，若要多家銀行均發展此類系統，除會造成作業重複之浪費外，亦使銀行承擔不必要的責任。粗估，區分每一存款帳戶性質之成本將超過美金22萬元。因而有銀行建議由FDIC負擔實施成本，如以保費扣抵或直接給付適用機構。
(五)太大不能倒閉與市場自律
有關「太大而不能倒閉」之議題，部分建議者表示，基於作業效率考量，大型機構倒閉時，其非要保存款不論是否有預期損失，均可得到全額賠付。因為FDIC沒有足夠的技術可以區分存款，或沒有充分的資訊可以決定存款的保險狀態，可能傾向讓存款戶提領其全部存款（包含非要保存款），如此做法雖可理解，但卻破壞最小成本處理原則，且迫使政策制訂者援用聯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案（FDICIA）中的系統性風險例外規定。此種因受限於處理程序（相對於防止真正的系統性危機），而援用系統性風險例外規定，可能會造成大量經濟資源錯置，耗費龐大且難以量計的成本。
三、FDIC對業界意見之處理方式
(一)倒閉機率低，但不保證不會發生

依據歷史經驗，適用機構倒閉之可能性很低，且於FIRREA、FDICIA及FDIRA三項法案改革實施後，已可降低適用機構的倒閉機率，然而，即使適用機構的倒閉機率很低，卻不代表不會發生倒閉，因此，FDIC認為平時即需備妥因應計畫，俾能以最小成本原則處理各種規模之倒閉機構，並有能力及時判定倒閉機構之存款戶要保狀態，即時辦理賠付。
(二)成本與利益間取得平衡
FDIC認為任何方案均會增加要保機構之作業成本，但也會產生相對的利益，因此如何權衡，至當會是重要的課題。2005年時，FDIC曾訪問4家大型的存款軟體供應商及服務商，其中2家業者表示暫時保留機制之成本係屬合理，其餘因資料有限，需再向外界取得更多的資訊，持續進行研究。

另FDIC認為要保機構辦理本計畫之成本，可視為存款保險成本之一部分，為降低成本，鼓勵要保機構委託同一資訊供應商辦理存款資訊系統之建置。
(三)符合FDIC之法令規定
FDICIA是FDIC處理倒閉機構之重要法案依據，其最小成本原則使得非要保存款會遭受損失。再者，其系統性風險例外規定則使大型銀行之非要保存款與中小銀行一樣，以相同標準處理。此改進計畫有助於相關法令規定之落實。
(四)強化市場自律
FDIC之法令對於「太大而不能倒閉」及市場紀律均有直接關係，如果金融市場認為大型銀行倒閉時，其非要保存款可獲得全額理賠，則將使存款流向大型銀行，導致經濟資源錯置。因此許多市場觀察分析家認為，提昇市場自律無需在產業面臨困境或銀行倒閉時，且有效的市場紀律，可限制問題機構之規模發展，加速其倒閉，減少整體處理損失，有助保險費率之降低。
(五)公平處理存款人權益
FDIC對倒閉機構之處理，無論其規模及複雜度如何，均應優先考慮存款人之權益，並以相同賠付策略及程序處理之。惟若無萬全之準備，當適用機構倒閉時，為避免突發狀況對經濟社會造成衝擊，可能採取偏離正常賠付程序之方式予以處理，如於完成核算保險金額後才令銀行倒閉，或未處理完要保存款金額之計算即讓過渡銀行快速開張，或使用其他方式讓存款人快速提取資金等，將對倒閉機構之存款人產生差別對待，較早提領者，可領到高於最高保額以外之存款，且必然不同於非適用機構之倒閉處理方式，存款人權益處理顯有不公，難杜悠悠之口。
(六)保留倒閉機構經營價值
出售倒閉機構之通路經營權，可大幅減少處理成本，且是最小成本處理方式必要考量因素。Superior銀行是美國過去十年當中最大的倒閉銀行，其經營權價值為5200萬美元，約為當時FDIC估計損失的百分之十七。無效率的賠付程序，特別是嚴重偏離FDIC正常政策與程序，可能會損害清理人的重要資產。推動此改善計畫，有助於保留適用機構之經營權價值。
(七)資訊系統建置時間長，無法等待問題發生再建置
為降低適用機構之存款資訊系統修改成本，有關計畫之實施時間，部分評論者建議延至適用機構成為問題機構時（problem bank status）再執行。而問題機構之定義，依照美國監理法規規定，係指要保機構之綜合CAMELS評等被列為4或5級者，因目前無適用機構被列為問題銀行，亦即沒有任何適用機構需立刻遵循FDIC之新規定。惟FDIC認為適用機構可能在未成為問題銀行之前（例如CAMELS評等被列為3）、或成為問題銀行後沒多久即面臨倒閉。而適用機構之資訊系統建置，依美國清算所估計，可能需耗時一年以上，才能確保完整、可行。倘資訊系統之建置時間需要一年，一旦適用機構成為問題銀行後未滿一年即告倒閉，將使FDIC面臨無法達成目標之風險；再者，適用機構處於財務或經營困窘時，恐無能力配合，且非為適當之實施時機。

第四節　FDIC之改進方案與國內存保公司相關計畫比較
鑒於我國96年1月18日公布修正之存款保險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為計算保險費及履行保險責任計算賠付金額需要，要保機構應依存保公司規定之檔案格式及內容，建置必要之存款等相關電子資料檔案，存保公司(CDIC)為執行該項任務，規劃了「要保機構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並於96年3月下旬函請各要保機構及資訊共用中心表示意見，而各單位回復之意見與FDIC回收之意見雷同，由此可見各國存保機構在推動此類業務時，所面對的阻礙及問題情形頗為類似，惟如何從困難中尋求突破，並獲得要保機構的支持與配合，係各國存保機構不斷努力追求的目標，而FDIC所推行的改進計畫，正是我國存保公司推動要保機構建置電子資料檔案的極佳參考與借鏡，值得持續觀察與了解，以為效法。
有關FDIC之改進方案與國內存保公司相關作業規劃比較分析如下：
FDIC之改進方案與存保公司之要保機構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比較表
	
	項　目
	美國FDIC
	我國CDIC

	1
	制定標準檔案格
	要求依FDIC規定之標準檔案格式提供存款相關電子資料
	同FDIC

	2
	檔案資料之範圍
	包括存款人基本資料、存款帳戶資料、存款保留資料及聯名戶資料。
	除存款相關資料外，還包含授信及信用卡資料。

	3
	運用要保機構資訊系統辦理賠付
	保額內存款以P&A、移轉存款或由過渡銀行承受時，會暫以倒閉機構之存款系統先就預估損失部分辦理保留，再辦理賠付，保留金額於FDIC計算確認後，再予以解除或及更正。
	未以要保機構資訊系統辦理賠付。(要保機構表示此種方式，其資訊系統要修改之範圍太大，成本太高)

	4
	適用機構
	1.存款超過25萬戶且國內存款超過20億美元者，計152家。
2.存款未達25萬戶，但國內存款超過20億美元且國內總資產超過200億美元者，計7家。
款至少20億美元且國內資產超過200億美元但未落入第一級者
	全體要保機構共380家。但存款保費費率等級為第1及第2級，且存款戶少於1萬戶者，得暫緩建置。約20家，另305家基層金融機構約280家參加資訊共用中心，其相關作業得由六家共用中心代為處理。

	5
	檔案建置期間
	18個月
	依保險費費率等級：
第1及第2級者：三年，但存款戶少於一萬戶者，得暫緩建置。
第3級者：二年
第4級者：一年半。
第5級及主管機關派員輔導者：九個月。

	6
	檔案建置查核測試
	建置期間結束後，FDIC對每一家適用機構辦理1次測試，之後，倘有重大變動，再辦理測試，較無異動者，3-6年測試一次。
	類似FDIC，辦理電子資料檔案內容查核。


	7
	自行測試
	要求要保機構自行定期辦理測試並報送測試結果。
	提供檔案時，要求自行辦理檢核測試。

	8
	查核測試地點
	於要保機構辦理，資料不帶離。
	同FDIC

	9
	資料提供時機
	要保機構有倒閉之虞時。
	同FDIC

	10
	作業複雜度
	各金融機構需重新審核客戶資料，並為每一客戶建置單一之識別碼及其存款之要保類別，另需依FDIC之需求，撰寫存款保留程式，調整存款系統架構，以便倒閉後之次一營業日，過渡銀行或承受機構應利用倒閉機構資訊系統辦理賠付，其資訊系統修改幅度較大或複雜。
	存款開戶識別碼已有統一規定，較無美國之問題。另未規劃以要保機構資訊系統辦理賠付，資訊修改作業較為單純；雖然要求建置的檔案較多，包含授信及信用卡資料，惟該等資料已盡可能就要保機構現行系統擷取，轉檔作業，相對較為簡單。


第七章  心得與建議

有鑑於美國乃全世界處理問題及倒閉金融機構經驗最豐富的國家，且其存款保險法規對於銀行之退場處理及賠付、清理等相關規定，相當周全，故為世界各國前來取經、仿傚及師法的對象。而職等二人奉派出國，經由此次的研習，對美國存款保險法規及其修正歷史軌跡與實務背景，稍有涉獵，茲就本次研習所得，參酌我國現行存款保險法規及對問題金融機構退場處理之現況，提出下列心得與建議，期能濟事於時宜，望先進不吝賜教。 

第一節　心得
1、 美國之銀行存款賠付及清理程序係由FDIC主導，非由法院主導

美國FDIC主導問題金融機構退場存款賠付及清理機制，擔任清理人或接管人具有強大權能。其法源依據包括美國法典、聯邦存款保險法以及相關政策聲明等。銀行退場清理程序不是由法院主持，且實務上亦受聯邦法院之認同支持。
美國國會制定專法設立FDIC為特殊公法人，並充分授權FDIC處理倒閉聯邦要保存款機構之職責，並賦與其擴張性權力以確保處理程序之效益。FDIC擔任保險人與清理人，並不受制於美國任何其他機關或部門之指揮或監督，或於各州執行問題機構清理事務時該州相關法令之拘束。相關法令規定准許FDIC獨立行使「決定處理倒閉機構資產與負債最具效益方式」之裁量權。於執行本項權利時，FDIC期待倒閉銀行或儲貸機構資產回收之最大化，以及存款保險基金損失之最小化，具有行使公權力之權限，實源於其時代背景。
2、 明確之PCA機制使FDIC能於停業前獲得問題銀行的配合，進行秘密標售作業

問題銀行經美國金融監理機關確認有關閉之虞時，FDIC通常會分二階段處理，一、處理階段(resolution stage)，二、清理階段(receivership stage)。所謂處理階段是指停業前尋求最佳且成本最低之解決方案，辦好各項退場準備，以降低銀行退場處理成本及減輕對金融市場及存款大眾造成之衝擊。因銀行一旦進入清理階段，即注定面臨關閉命運，故明確之PCA機制，促使FDIC能於停業前取得問題銀行的合作，進行秘密標售作業，係其處理問題機構，穩定金融秩序，降低賠付損失之成功要件。
FDIC得於停業前取得問題銀行合作，並由FDIC進駐飯店秘密進行資料搜集處理及評估，並由其資訊系統自動篩選合格之投資人，秘密通知潛在投資人參與競標，透過Website提供IP(Information Package)資料供投資人評估及投標，必要時，更提供put back條件以補足評估資料及on site評估之不足，並於要保機構停業清理之前一日辦理決標簽約，停業日交割讓與承受機構，再於停業後之次一營業日，由承受機構掛牌營業。由於秘密標售作業不易，處理階段倘被外界發現於，引發擠兌，即需提早關閉停業清理。FDIC即曾於進駐飯店時，被飯店人員認出而洩漏資訊，引發擠兌，以致有被迫提早停業辦理賠付的窘況。

3、 美國併構市場規模夠大，有助秘密標售之進行
美國市場參與投資者種類及數量多，市場規模夠大，例如專業之信用卡公司、貸款公司等，所以FDIC有極大的選擇機會，因而對於投資人提出之條件，有絕對之權力決定是否接受，依citibank表示，以往他們參與投標案，FDIC態度很強硬，對標售契約握有極大之決定權，幾無協商議約空間，台灣如何行銷，突破目前小格局，成為全球性市場，當為國人心目所集注。

4、 營運中銀行協助(OBA)處理模式已不採用
在1992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Improvement Act,下簡稱FDICIA)修正通過禁止對問題金融機構的股東提供援助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已不採用OBA。採OBA時，FDIC也不當接管人，而是由主管機關進行協商。另早期美國監理機關對於問題金融機構曾採取的寬容措施(forbearance)，經財政部檢討後發現並無多大效果。
5、 FDIC 關閉銀行採行的處理模式不斷修正演進
(一)購買與承受交易(P&A)
普遍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因為此法成本最低，在交易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儘速將倒閉金融機構的資產移轉給承受者」。由原始購買與承受交易Put optional & loss sharing修正演變為附買回權 / 賣回權之P＆A（P&A with Put// Call Options） 附損失分擔之P＆A（P&A with Loss Share）與附貸款組合之P＆A（P&A with Optional Loan Pools），自1991年起，已不再採用put option，改以附損失分擔之P＆A（P&A with Loss Share）和loan pool替代附買回權 / 賣回權之P＆A（P&A with Put// Call Options）
(二)FDIC設立渡銀行或新設銀行，均係於停業清理後營運或接管

1.在美國的過渡銀行為FDIC 創設的一家暫時性銀行，承購倒閉銀行的資產及負債，直到清理完成。因此，過渡銀行形同FDIC 暫時充當併購行，接收該問題金融機構所有營運，大部分的過渡銀行均少於7 個月。其優點為(1)受FDIC完全控制(2)有較充裕的時間進行查核及銷售(3)具援用其他清理方法之彈性(4)保留倒閉銀行之通路價值(5)減緩對倒閉銀行所在地區之衝擊;其缺點為(1)實際支出之成本費用可能超過原本預估之數額(2)存款金額之減少導致通路價值之降低(3)潛在投標人無法選擇買受未被保險涵蓋之存款

2.1989年FIRREA法案通過後賦予RTC有接管之權限，因此RTC甫成立隨即接管原由FDIC接管之倒閉儲貸機構，FDIC仍為清理人，負責剩餘產則清理。清理之前FDIC新設銀行接管，FDIC仍為清理人

(1)採用接管方式之原因
“接管”是處理儲貸業危機非常有效的工具。在一九八九年初，由於沒有充裕資金及人力得以同時解決數量龐大的問題儲貸機構，因此政府部門急需擬定一種監督處理機制，以推銷並拍賣這些問題機構。通常主管機關指定RTC為接管人後，即要求RTC儘速完成支付不能機構之清理工作，如拍賣或清算倒閉機構、移轉存款予承購機構、對存款人進行賠付等，但事與願違，由於支付不能機構數量過於龐大，且人力不足、資金有限，因此眾多儲貸機構往往長期處於遭接管狀態。
(2)接管程序--以暫時清理方式(pass-through receivership)

整個接管程序從OTS關閉支付不能儲貸機構並指定RTC擔任清理人即開始。OTS以暫時清理方式(pass-through receivership)，將遭關閉機構所有存款、重要資產及特定非存款負債，暫時移交給一家新成立的州立案聯邦相互組織團體，然後OTS指派RTC為該新機構接管人，以控制遭關閉之機構，此即所謂的”接管”。
一九九二年一月CrossLand Savings Bank, FSB(CrossLand), Brooklyn, New York乙案運用接管方式，雖然OTS為CrossLand之主要監理機關，惟由BIF承保，由於FDIC非其立案機關，不能為CrossLand設立過渡銀行，遂於OTS關閉CrossLand時並指定FDIC任清理人，由FDIC向OTS申請立案設立聯邦相互儲蓄銀行，並接受OTS指派擔任接管人，而承購CrossLand之主要資產、全部存款及其他特定負債。2004年伊利諾州  案亦採此方式接管。
(三)存款賠付：一般而言，此種方式成本最高

6、 FDIC得自行指定接管人或清理人
1989年FIRREA規定使金融機構之法規結構產生重大的變革，同時強化聯邦監理機關要求銀行達到資本適足、促進業務之安全經營與確保相關法令之遵循等權限。是故，FDIC特別大幅擴張這方面的權力與責任。FIRREA部分主要條文內容包括:廢止現行儲貸機構管理架構，另設立儲貸機構監理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以下簡稱OTS）取代之，將儲貸機構存款保險的責任移轉給FDIC，並授權FDIC得向關聯要保存款機構已倒閉之要保存款機構收費（亦即交叉保證收費權限），同時授權FDIC與RTC得於滿足特定條件下，自行指定其擔任各要保存款機構之接管人或清理人。

7、 FDIC擔任清理人或接管人之特別權能提高退場機制之效率

(一)決定各項債權請求之權限
清理人有權決定是否同意債權之請求，DIC Acts第十一(d)條規定對受清理機構各項請求權之請求程序及期限，非要保存款及一般債權人之請求權，為清理過程中兩大基本無擔保請求權，前者之債權請求權之優先順序僅次於清理費用之請求權，後者則包括所有對清理人之無擔保債權，包括倒閉機構出賣人、供應商及合約當事人請求權、租賃、聘僱及業務決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等。
FDIC受任命為清理人後，立即於當地報紙公告，通知該倒閉機構之所有債權人，須於特定期限內向清理人提出債權請求並需檢具證明文件，否則債權請求權不保。若債權人主張其請求權，應於提出債權請求日起一百八十日內決定准駁與否。無擔保債權人請求權之給付，端視能否取得資產供執行，及請求權是否符合清理人之需，清理人依其授權自行裁量，視資金情況賠付之，並自行決定賠付時間，若無資金可供賠付，則發給表彰按比例擁有待清理不動產之權益證明。
自一九九三年八月十日起，對倒閉機構債權請求權之賠付順序由聯邦立法明定，總統柯林頓簽署一九九三年之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修訂FDI第十一1(d)條之規定，訂定倒閉機構資產分配計劃，該項修訂即所謂National Deposit Preference Amendment（以下簡稱NDPA），決定存款人賠付之優先順序，包括FDIC為代位求償人，較一般無擔保債權優先受償等，故清理相關法令隨之建立，在此之前，清理資產之分配係由州或聯邦立案機關決定。依據NDPA，賠付擔保請求權後（擔保債權人得主張就擔保品受償，若非為十足擔保，擔保品不足償之部分，視為一般無擔保債權。），其餘各請求權之賠付順序如下：１、清理人之清理費用２、存款負債請求權（FDIC代位求償）（由於FDI對存款人之嚴格定義，存款人不享有優先受償，債權僅同於其他一般或優先順位負債）３、其他一般或優先債權４、次順位債權５、股東請求權
存款通常占倒閉機構負債之大宗，於存款人優先受償之效果，無擔保一般債權人大多無法收回債權。
(二) 拒絕接受清理前所簽訂契約
為有效率地處理倒閉存款機構之事宜，清理人若認為契約執行費事，如對租賃等契約成本、期限或必需性難以定奪，可拒絕接受清理前所簽訂之契約，允許清理人自行決定終止契約，解除償還債務之義務，惟清理人須於指定之合理期限內（國會對FDIC及RTC之授權，傾向不設定權利行使期間限制，合理期間則視情況決定之。），決定是否行使契約解除權，並負起解除契約之損害賠償，惟損害賠償僅限於，自清理人指派日起算實際發生之直接損害。
（三）中止法律訴訟
清理人負責辦理倒閉機構之訴訟事宜，由於需對訟案內容詳加評估，以決定是否及如何興訟，法律允許清理人得要求暫時中止訴訟，法院接獲清理人請求應核准之（清理人可獲九十天之中止期間，接管人則有四十五天中止期間。）。中止期間屆滿，所中止之訴訟案將於聯邦或州法庭審理， FDIC往往有額外彈性，可選擇繼續於州法庭或移交聯邦法庭進行該項訴訟。有項限制清理人作為之特別法令，規定清理人之契約請求權，須於債權發生日起六年內行使；侵權行為請求權須於自侵權行為發生日起三年內主張。
（四）避免詐欺性移轉
清理人有權避免詐欺性移轉，聯邦金融法規定於擔任清理人之日起五年內，凡倒閉機構之債務人所為之財產移轉或債務承擔，若該等行為係鑑於債權人破產或意圖阻礙、拖延或詐欺倒閉機構及其債權人，即使法定程序完善，仍可認定債務人該等行為無效，且效力優於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
（五）特別防禦條款
習慣法及聯邦法皆提供特別防禦條款，如「文件不完備之合約不得拘束清理人」及「法院不可以命令清理人」等，俾利FDIC擔任清理人任務時，能有效率地處理倒閉機構。
１、文件不完備之合約不得拘束清理人
如同檢查人員需信賴倒閉機構之帳冊及紀錄，以進行資產評估，清理人需信賴倒閉機構之紀錄，俾利發展最小成本法之處理方案，以辦理諸如出售資產及收回債權等事宜，爰以D’Oench Duhme 及FDI皆規定，除非合約文件紀錄完整，否則不能對抗清理人，因此債權文件不全、未紀錄之合約變更或貸款償還負擔減輕皆不被接受，FDIC之政策聲明對D’Oench Duhme及類似法條之援用皆詳加闡述。
２、法院不得對清理人所擁有之資產下執行令

即謂禁止法院下禁制令或約當解禁令，限制清理人清算任務之執行，例如FDI禁發禁制令，以防止抵押品回贖權之取消或資產出售，同樣地，禁止法院對清理人所擁有之資產下執行令，惟渠等法令並不禁止財務損失之回復。
8、 FDIC擔任清理人得依有利清理原則認定清理程序中營運業務事宜

FDIC擔任清理人得依有利清理原則認定清理程序中業務，例如機器設備維護費，倘不支付會使營運中斷，則得予以支付。否則，應參與清理分配。另監理機關之裁罰，因會減少清理分配，清理得拒絕支付。員工薪資、退休金，因需員工配合，有利清理，即使在停業前己發生者，只要有利於清理，仍得當清理費用，予以支付。如租金。

9、 FDIC現行賠付作業面臨之問題

金融機構倒閉時，FDIC需於各種處理方案中選擇最小成本處理，且需讓存款人快速提領存款。惟美國金融機構之資訊系統，目前大多未記錄存款戶之要保類別，且無統一之客戶識別碼，故倘要保機構發生保險事故，係由FDIC依倒閉機構提供之存款資料，自行區分存款類別，釐清存款所有權人後，再辦理存款歸戶及賠付金額計算。此種作業方式，遇有大量存款帳戶之銀行倒閉時，即難以運用。另，鑑於近年來之金融機構整併趨勢，金融機構經營規模越來越大，業務也變得複雜，地理區域分散，部分要保機構存款戶已達數百萬以上，遠大於過去FDIC曾處理之倒閉機構，現行處理方式及工具已不敷使用，應再尋求其他新的工具及方法以為預為因應，增強對大型銀行之處理能力，並打破銀行太大不能倒(Too big to fail)之迷思，發揮市場自律功效，防範道德風險，建立公平之處理機制。

10、 改進賠付作業方式，以公平處理各類倒閉金融機構
為因應大型銀行倒閉作業需要，FDIC已開始強化其各項賠付處理措施，包括偶發事件演練、賠付金額計算及倒閉銀行資產管理資訊系統更新、賠付作業方式改進、國內及國際法規研討、大型銀行監理程序強化、內部及外部專家對大型銀行相關問題研究等，並規劃了大型銀行存款保險賠付作業改進計畫(Large-Bank Deposit Insurance Determination Modernization Proposal)，要求全國前159大之銀行依其規定之檔案規格修改存款帳戶系統，以便發生倒閉事件時，能快速取得存款相關資料，計算賠付金額，並以營運不中斷及最低成本方式快速將保額內存款讓與承受銀行或過渡銀行，以保留通路價，降低基金損失。為配合此項計畫，FDIC同時將其賠付及倒閉機構資產管理系統等予以整合，更新為賠付管理系統(Claims Administration System, CAS)，此項計畫，預計於2008年底完成，並對適用機構進行測試。

11、 進入清理程序後，即不再適用「最小成本分析」（least cost analysis）

美國存款保險法規定，除有系統性風險外，FDIC應由所有可能的處理方式中，選擇最小成本方式處理倒閉要保機構。即使倒閉案件有系統性風險，FDIC仍必須節省成本，故自1991年修定系統性風險相關規定以來，未有違最小成本規定之例外案件發生。最小成本規定是為降低處理成本，並使持有不保項目存款及非存款債權者自負損失，進而增強市場自律。

FDIC之主要職責係保護insured depositors權益，不在維護問題銀行之存續或其股東權利；且於Resolution程序中，係以「最小成本分析」（least cost analysis）為最高指導原則（但進入清理程序Receivership後，即不再適用該原則）
12、 勞工權益問題另立法建立保護機制，非存保機制處理之主要範疇

員工資遣費與退休金之計算與發放等各類員工權益問題，FDIC擔任清理人時係對計畫會員(即員工)分配利益並結束該計畫以符合內部稅務局（IR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及退休福利金保證公司(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之規定。倘清理人發現計畫之資金不足以全額支付各會員，則清理人根據1974年員工退休所得保證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之規定辦理，並非由FDIC予以賠付。
13、 FDIC處置資產創新提升回收率

FDIC為達成處置倒閉金融機構資產之任務，適時調整並新創處理措施，以因應經常變動的市場環境通常，處置資產的兩項基本要件為（1）在不影響當地市場環境的情形下，儘快處置資產，以及（2）清理期間回收報酬之最大化。各項考量因素與程序均用以決定何時持有或出售資產為恰當，或者為回應情勢的不同，何時應提起訴訟或達成和解為恰當。
當FDIC處置資產之主要策略為出售倒閉銀行大部分資產組合予買受銀行，一九八○年代初期FDIC運用內部人員自行清算資產，隨著時間的演進，運用內部人員自行清算資產以及透過簽約方式採行更為周全之處置措施。包括證券化資產之出售、創設與私人部門企業權益合夥制度，加上對整批放款買賣、拍賣與多筆密封投標標準化個案辦理大量行銷等項。

14、 美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目前面臨之新興議題

美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目前面臨之新興議題包括1.銀行業務證券化後對於問題銀標售時之剩餘價值，無論FDIC獲投資人均難以評估2.金融機構將信用卡債權證券化後，提早攤銷3.銀行服務電子化（目前因應對策：修法後要求提供網際網路服務者不准與該問題銀行終止合約）4.銀行通路價值之欠缺，例如：網路銀行之崛起取代傳統實體銀行存在之需求5.大量委外服務（例如：將客服委託印度處理）
依過去十年FDIC的處理經驗倒閉的要保機構規模均不大，最大者為Superior銀行，停業時存款總額約20億美元，存款約9萬戶。惟近十年來的金融業整合趨勢，使得銀行的存款規模越來越大(詳見表1)，如趨勢不變，可預見未來存款將更為集中。金融業整合增加業務複雜度
倘此類銀行發生倒閉，FDIC是否能以現行處理模式，並以最小成本及次一營業日辦理賠付之原則處理該機構，是其關注之重點。
15、 我國目前實務均於接管後進行標售銀行作業進行，與FDIC停業清理前採秘密投標方式，經勒令停業清理後接管方式顯不相同，且由於未經勒令停業清理，接管法制諸多疑議涉及債權人權益及接管人執行適法性例如;

(一)接管中淨值為負問題
依現行銀行法令有關接管之規定仍存諸多窒礙難行之處，例如問題金融機構淨值為負時，接管人如何清償債權及可否清償債權？又時點如何認定﹖如不支付，恐引發債權人抗爭擠兌，危及金融安定；如無法源依據逕予支付，接管人是否適用公司法第211條、第23條及民法35條﹖應依民法第35條第2項或公司法第23條規定，負損害賠償或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另現行存款保險條例第42條，銀行或金融機構經營不善進行退場處理或停業清理清償債務時，存款債務優先於非存款債務，何謂｢進行退場處理｣？如未明確，恐影響日後超過保額存款人之受償比例，並增加存保基金處理成本。﹙主管機關函示依法派員接管時已構成退場處理時點﹚。
（二）清理清算法律適用疑義
依銀行法第62條第5項之規定，遭勒令停業之銀行，如逾期未經核准復業者，應廢止其許可，並自停業時起視為解散，原有清理程序視為清算。銀行法第62條之8規定清理人於清理完結後，依銀行法第62條應報請主管機關撤銷銀行許可。則銀行法第66條規定銀行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許可者，應即解散，進行清算，是否已無適用？仍有疑義。倘毋庸再進行清算，則自無公司法清算相關規定之適用。銀行法第62條之7規定銀行經主管機關勒令停業進行清理時，第三人對該銀行之債權，除依訴訟程序確定其權利者外，非依前條第一項規定之清理程序，不得行使。按銀行法清理相關條文雖幾乎源於公司法及破產法規定，惟可能基於金融特性考量，條文較於簡要，就清理程序尚有疏漏不明，且有關清理、清算與破產間之是否排除或優先適用關係。
第二節　建議
1、 儘速檢討現行金融機構清理法制，明確訂定資產清理、債務清償規範，以利執行

我國存保公司肩負保險人賠付存款義務，亦同時具備法定清理人之地位。鑒於我國存保公司為法定清理人，但清理人權限是否等同破產管理人，與公司法，破產法等之適用關係，法無明文，有待釐清，宜儘速全盤檢討銀行法現行清理之定位性質。按銀行退場、清理及法人格消滅，涉及債權人及股東權益，由政府介入處理非由法院監督，實應明確規定，以減少爭訟，有利執行。

就現行國內法制而言，按銀行法清理相關條文雖幾乎源於公司法及破產法規定，惟可能基於金融特性考量，條文較於簡要，就清理人權限是否等同破產管理人，與公司法、破產法等之適用關係，有關清理、清算與破產間之是否排除或優先適用關係，尚有疏漏不明，且尚缺乏如破產法係以比例清償原則之公平性及程序完整及執行可行性。。

故宜儘速全盤檢討銀行法現行清理之定位性質，制定金融機構清理專法，或於破產法或銀行法中設專章，或參酌美國法制於存款保險條例增訂清理接管等相關條文，明確規範資產清理回收、處置、清償債務順序完備法制以利建立退場機制，俾保障存款人、存保基金及債權人權益。
2、 賦予清理人適度必要權能，以有效率處理清理任務

參考FDIC擔任清理人或接管人之特別權能適度賦予清理人必要權能，例如為有效率地處理倒閉存款機構之事宜，可拒絕接受清理前所簽訂契約，清理人負責辦理倒閉機構之訴訟事宜，由於需對訟案內容詳加評估，以決定是否及如何興訟，宜明文法律允許清理人得要求暫時中止訴訟，另外特別防禦權力就如「文件不完備之合約不得拘束清理人」及「法院不可以命令清理人」等，俾利執行清理人任務時，能有效率地處理倒閉機構。

3、 賦與清理人得依有利清理原則處理清理任務

清理人得依有利清理原則認定清理程序中業務，例如機器設備維護費，倘不支付會使營運中斷，則得予以支付。否則，應參與清理分配。另監理機關之裁罰，因會減少清理分配，清理得拒絕支付。員工薪資、退休金，因需員工配合，有利清理，即使在停業前己發生者，只要有利於清理，仍得當清理費用，予以支付。如租金。

存款賠付請求期限應予以明定，未申領款項提存法院，請求期限屆滿，未申領賠付款項歸還存保基金，存款人不得再向存保公司申請賠付，但得於清理完結前，向清理人申請參與一般債權之清理分配。
4、 修正存款保險條例使過渡銀行回歸適用於正常機制
目前「存款保險條例」中，成立過渡銀行之條款，係於系統性風險始可啟動，如參採美國法制係非於系統性風險所採行之策略，設立之銀行，且其設立需以最低成本為考量，並明訂營運期限，以作為未來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備胎。倘其設立經營會造成損失擴大，即應立即停業清理，不應為了維持營運而設立。一般正常情形，過渡銀行處理結果應有利益，故其利益回歸原受清理之機構，分配給債權人，倘有剩餘再分給原有股東。
5、 檢討目前停業清理前之接管方式，參考美國暫時清理方式(pass-through receivership)之可能性

美國策略以停業關閉清理前以P&A方式由其他銀行併購，先成立過渡銀行或新銀行於停業關閉清理日後進行接管，即暫時清理方式(pass-through receivership)，以維持營運不中斷、保持通路價值，防止道德風險，迅速處理，降低處理成本。停業關閉之優點：(一)不保存款及其他債務及問題金融機構之股東權益由清理人處理(二)勒令停業日切割要保存款及主要資產由過渡銀行或新銀行於停業關閉清理日後進行接管。
目前我國係於勒令停業關閉清理前，以接管人身分處理資產負債，無明確之法律之依據，至衍生諸多法律爭議及可能潛在訴訟。若勒令停業後以清理人身分處理，法律規定相較明確。惟仍應儘述修法，以資因應。
6、 儘速訂定明確之「強制性立即糾正措施」PCA機制限期清理退場條文
因明確之PCA機制促使FDIC得於停業前取得問題銀行合作且進行秘密標售作業，故我國宜建立強制性且及早介入問題金融機構的平時機制，於存款保險條例或銀行法中制定PCA明確期限條文，明定金融監理機關應以資本適足率為基準的「強制性立即糾正措施」條文，對極度嚴重的問題金融機構「應」採取必要措施，包括介入標售、清理等，以加速公共資金的運作與成效。

7、 要保機構應配合建置存款保險所需電子資料檔案
問題金融機構之退場，首重處理時效，處理時間越短，成本越低，金融秩序衝擊越小。縮短處理時間之方式，除制定完備之法規制度，以為準備工作之依據外，亦需要保機構配合建置賠付所需資料及資訊系統，以便保險事故發生時能即時取得資料，辦理賠付及退場事宜。美國FDIC以往之所以能夠於停業後的次一營業日，將倒閉機構保額內存款及主要資產讓與承受機構或過渡銀行，係因該倒閉機構規模較小，且有足夠的PCA前置處理時間，惟近年來銀行經營規模擴大，業務複雜化，已無法再以現行方式處理，為期各類倒閉機構均能以最小成本及公平方式處理，FDIC亦開始要求大型銀行配合依其規定之檔案格式建置賠付所需資料及設計存款暫予保留作業功能，以為保險事故發生時預為準備。我國因問題金融機構退場法規不完備，且國情不同，故截至目前，仍以接管及全額賠付方式處理問題機構，惟此一處理方式不能為常態性，否則失去存保機制設置之目的。民國96年1月18日修正之存款保險條例，已參考美、日等國做法，於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要保機構應依存保公司規定之檔案格式及內容，建置必要之存款相關電子資料檔案；存保公司(CDIC)為執行該項任務，業已規劃「要保機構構建置存款保險電子資料檔案格式及內容作業規範」，將於97年推行。另，為提高作業規範之可行性及減少要保機構工作負擔，存保公司曾於96年3月函請要保機構及資訊共用中心表示意見，各界回復的意見經統計比較，與FDIC回收之意見雷同，且主要議題仍在成本效益上，非檔案建置及資訊技術。考量本項作業是賠付作業之基本，能否順利推動，關係限額賠付之回歸，處理成本之降低，市場自律之發揮，爰有期主管機關的支持及要保機構的極力配合。

8、 標售問題銀行宜強化全球行銷策略(Grobal marketing )

標售問題銀行宜擴大市場參與者，並採多元及彈性分包策略，例如美國市場參與投資者種類及數量多，得於停業前密秘前通知投資人，並透過網路提供IP資料給投資人進行評估，且得標後提供put back機制以補足資料及on site評估之不足。

FDIC之Website投標機制，不僅利於投資人進行評估，且有助最低成本之達成，似可參採逐步引進。

9、 勞工權益問題宜另行立法建立保護機制,以利退場處理
勞工退休制度,對員工退休金全額保障及補償金,造成金融業勞工相對較其他產業之破產或倒閉有保障,由公共資金保障全體員工退休金,相對較其他產業可能連提撥之退休金都拿不到,是否有不公平及過分保障之問題。宜另行立法處理
10、 建制因時制宜之存保機制，需重新定位中央存保公司及強化權責，加強該公司董事會決策層之位階與獨立性
中央存保公司目前實質上已成為執行政府監理政策之一環，除被指派擔任問題金融機構監、接管人，代行股東、董監事職權，並受金融重建基金委託，協助政府建置問題金融機構退場機制，以保障存款人權益，惟定位不明且權能不足在執行公益性、公法性之任務有其實務上之困難。
配合金融改革完成後及參考外國法例，中央存保公司應具有風險控管者之角色功能，若執行公法性或公益性措施則應賦予監理機構之角色功能，並加強該公司董事會決策層之位階與獨立性，短期或可修改存保條例，就實務上有窒礙難行之法令排除適用；惟中長期仍應就定位組織、權能不足以及董事會決策層之位階與獨立性研議調整。以杜絕我國中央存保公司在同時擔任保險人及接管人或清理人之角色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時，將面臨更多來自債權人或要保機構對其執行適法性之質疑，因應未來面臨更嚴峻之金融新興問題。

11、 強化受派辦理退場事務人員之法律保護措施
按我國存款保險條例第九條雖規定，存保公司之負責人及職員，依本條例規定履行保險責任或執行清理業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存保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負責人及職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存保公司對之有求償權。 

但公司執行接管任務所為之各項經營、管理決定，存保公司（或存保公司成立之接管小組）縱使主張其權源乃直接源自相關法令之規定，應逕依相關法令，於受委託之範圍內，獨立行使接管職權，不受公司法之拘束；更非受被接管金融機構委任之董事或監察人，從而，亦無所謂需依公司法規定（例如：公司法一百九十三條）負賠償責任之問題。
惟如因相關公權力行為造成被接管金融機構（包括其股東在內）受有任何損害，應有國家賠償法之適用我國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裁量權限仍不免於負擔國家賠償責任之情形，仍有遭受訴訟求償之風險。故宜參酌FDIC法規，增訂「公務員行使公權力執行職務或怠於執行職務，涉及裁量權限之行為，不負國家賠償責任」;另美國問題金融機構如原有董監事保險，則繼續參加保險，如無保險，另如因而仍須負損害賠償時，由FDIC所設立保護基金因應之，亦可參酌強化處理退場機制相關人員之法律保護措施。
註解
註1.美國國會為因應一九七○年代晚期銀行業與儲貸業所生之問題，通過的重要法案之一是一九八○年之存款機構法規解除與貨幣管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以下簡稱DIDMCA）。為達加強化銀行業與儲貸業競爭力之目標，DIDMCA解除存款機構對存款人提供利率上限之規定，並將存款保險賠付範圍由四萬美元提高到十萬美元。

註2.指定聯邦立案銀行清理人之法源依據為一八六四年之 National Bank Act ，指定聯邦立案銀行接管人之法源依據為一九三三年之Bank Conservation Act 。
註3.  一九七○年代與一九八○年代早期，極少機構發生倒閉，是故，FDIC較關注的焦點係新立案銀行業務的安全與健全經營，而非倒閉銀行資產有無移轉給買受人，且買受銀行通常僅購買銀行的現金或約當現金，所有其餘的資產則留待FDIC處理之。當銀行於一九八○年代中期發生大量倒閉事件時，處理程序亦隨之應變，並證實傳統的解決措施已不適當。因此，FDIC決定採取之策略是，儘可能將資產移轉給買受人，以期減低保險基金流動性壓力，並運用有限的人力資源儘快將資產移轉給私人部門。
註4.RTC之處理程序與FDIC所使用者相較，可謂更為簡易。此因社會大眾均已知悉由RTC控管問題機構乙節，並無機密可言，然而FDIC係辦理該機構仍處於繼續營運狀態之投標事宜，則應嚴守保密義務。觀諸RTC得於全國性刊物中登廣告大力促銷儲貸機構。職是，短期間內能發展出促銷並出售大量之儲貸機構之方法。藉由資產與存款價值分開行銷共識之決定，確實簡化了處理程序。RTC計完成七百四十七家儲貸機構之解決案。
註5.而Garn-St Germain之主要立法意旨係解決儲貸銀行業問題，並以擴張儲貸銀行權限之方式，使其得於商業性放款領域中得與同業相互競爭。此外，亦提供其直接投資之權利。解除利率管制以及其後利率上升使得部分經營良好的機構變得資本嚴重不足。為暫時擴充前揭機構之資本，本法規定以淨值憑證之（Net Worth Certificates，NWC）型式作為管理寬容的方式。
註6.RTC提出的住者有其屋計劃特別具有創意，並成功地採行出賣人融資、與當地非營利企業密切合作以及拍賣等方式。
註7.自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三三年，存款人與其他債權人處於同一地位，於完成清算程序後方得收回資金，平均而言，對聯邦立案銀行資產進行清算，由賠付存款人至關閉該銀行之過程需耗時六年，即使存款人終能收回資金，金額亦顯著少於當初之存款。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０年間，逾一千二百家銀行倒閉遭清算，州立案銀行存款人平均僅能收回其存款之百分之六十二，聯邦銀行存款人則僅收回其存款之百分之五十八，由於存款長期遭凍結及損失風險高，深懷憂患意識之存款人，稍有風吹草動便會提領其存款。
註8.存戶未償還貸款餘額可與非要保存款進行抵銷，但FDIC規定存戶應明確提出抵銷申請。有關逾期放款案，FDIC有權利直接對同一存戶之要保或非要保存款進行抵銷，且不需存戶提出申請。
註9.依據1933年之銀行法，唯一用以賠付存戶之媒介係存款保險聯邦銀行(DINB) ，該行為一個新設之聯邦銀行，註冊時沒有任何資本但有設立期間之限制。兩年後，1935年銀行法授權FDIC直接理賠存戶或是經由一已設立之銀行進行賠付，而免經由存款保險聯邦銀行(DINB)。自1935年後，FDIC已由存款保險聯邦銀行(DINB)進行賠付5次，最後一次倒閉事件係奧克拉荷馬的Penn Square Bank N.A.( Penn Square)。
Penn Square係僅有一間辦公室的銀行，但另有設備位於採購中心內，該案是FDIC處理倒閉案件中最困難的一次。OCC於1982年7月5日週一時宣佈該銀行破產，該日剛好為假期，倒閉消息迅速吸引全國注意，因為該案為史上全國最大之理賠事件，行總存款美金4億7千40萬元中，有一半以上超過美金100,000元保額範圍，並不像一般傳統銀行倒閉案之總非要保金額低於總存款之5%。
FDIC在奧克拉荷馬市建立存款保險聯邦銀行(DINB)，倒閉銀行所有之要保存款均移轉至該行(DINB)，但所有資產係移交FDIC清理。雖然該行存款少於5億美元，但貸款超過21億美元賣給國內某些全國最大的金融機構。此外，很多信合社及儲貸機構在Penn Square存有大量定存單，由於Penn Square倒閉後，這些機構僅能獲至保額內存款理賠金額，因此該等機構亦處於破產邊緣。因為FDIC必須面對一連串特殊挑戰，故倒閉計劃是非常困難的。OCC雖已對Penn Square完成檢查，但是無法在實際倒閉發生前提供FDIC資訊。 FDIC人員沒有經驗處理如此大且複雜狀況，因此雖以決定那一個帳戶是非要保帳戶，而要在倒閉之Penn Square終結報表編製完成前先以DINB名義重新開業的決定，更加重了整個停業處理的複雜性。
註10.參貸行會就債務人所付款項（該項付款將可擴大清理資產），依其債權比例獲償；倘清理人取消擔保品贖回權，並將擔保品逕行清理，參貸行亦可比例獲償。然而，倘債務人或清理人進行存放款抵銷，則參貸行之損失將會增加，此係因抵銷將無法「擴大清理資產」，亦即無法產生所得給予參貸行。這將使參貸行必須就因抵銷所生損失部分成為無擔保債權人，向清理人求償，而可能無法百分之百獲償。
參考資料
1、 FDIC Receivership Liability System(RLS) User’s Manual, version 8, December 16,2002. 

2、 Federal Register / Vol. 71, No. 239 / Wednesday, December 13, 2006 / Proposed Rules--Large-Bank Deposit Insurance Determination Modernization Proposal

3、 The FDIC and RTC experience, Managing the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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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FDIC規定之標準檔案格式
The Standard Data Request contains data structures that will be used by the FDIC to determine insurance categorization.

	
	Field Name
	FDIC field description
	Questions/comments for the industry

	1
	Dp_Acct_Numb
	Account Number: The unique number assigned by the institution to this account.
	Is there a case where this number is not unique within your institution? Are account numbers unique across different deposit systems? If they are not unique, will the combination of branch and account number provide a unique number?

	2
	Dp_Sub_Acct_

Numb
	Sub-Account Number: Account number field that further identifies the account. May be used to identify separate deposits tied to this account where there are different processing parameters, i.e. interest rates, maturity dates, but all owners are the same(like CD certificate numbers)
	

	3
	DP_Tax_ID
	Tax ID: Provide the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s) maintained on the account. For consumer accounts, typically, this would be the primary account holder’s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 Fore business accounts it would be the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TIN).
	

	4
	DP_Tax_Code
	Tax ID Code: This field should identify the type of the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Generally deposit systems have flags or indicators set to indicate whether the number is an SSN or TIN.

· S=Social Security Number

· T=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 O=Other
	Is the data field available in your deposit system?

	5
	DP_Branch
	Branch Number: This field should identify the branch or office associated with the account. Usually referred to as branch number but may represent a specialty department or division or office.
	

	6
	DP_Cost_Center
	Cost Center or G\L Code: Identifier used for organization reporting or ownership of the account. Ties to general ledger accounts. If cost center is not carried in the deposit record, leave blank.
	

	7
	DP_Prod_Type
	Product Type: This field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product type from a customer perspective. Your financial institution may identify this field by another name, but will indicate account product:

· CON = Personal or consumer accounts; this can be a SGL, JNT, REV, IRR, IRA.

· BUS = Business.

· NPR = Non-profit accounts.

· GOV = Accounts held by government entities (city, state, political subdivisions).

· FIN = Accounts held by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INT = Internal accounts (bank control accounts) or bank owned accounts.

· BRK= Brokered accounts.
	Can your deposit accounts be categorized into these product types? How accurate would the designation be? What data elements in your deposit system would enable you to determine the product type? Is this available for all deposit products?

	8
	DP_Owner_Ind
	Customer Owner Indicator:

This field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type of ownership at the account level.

Your financial institution may call these indicators by another name, but the field should indicate:

· S = Single.

· J = Joint Account.

· P = Partnership account.

· C = Corporation.

· B = Brokered Deposits.

· T = Trust.

· O = Other.
	How accurately can you determine the ownership status of an account? Are these data readily available on your deposit system( s)?

	9
	DP_Prod_Cat
	Product Category:

This is a broad classification of products and accounts. It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pplication type’’ or ‘‘system type’’. Examples of values in the field are:

· DDA = Non-Interest Bearing Checking accounts.

· NOW = Interest Bearing Checking accounts.

· MMA = Money Market Accounts.

· SAV = Savings accounts and Money Market Savings accounts.

This includes any interest bearing accounts with regulated withdrawal requirements.

· CDS = Time Deposit accounts and Certificate of Deposit accounts.

· Include any accounts with specified maturity dates that may or may not

· be renewable.

· REP = Repurchase agreements—Include any accounts supported by an agreement to repurchase the deposit at a specified date and interest rate, and is secured by designated securities owned by the institution.

· IRA =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RA).

· RIRA = Roth IRA.

· KEO = Keogh.
	Can your deposit accounts be categorized into these product categories? How accurate would the categorization be? What data elements in your deposit system would enable you to determine the product category? Is this available for all deposit products?

	10
	DP_Stat_Code
	Status Code: Include only the following status or condition of the account.

Field values are:

·  O = Open.

·  C = Closed.

·  D = Dormant.

·  I = Inactive.
	

	11
	DP_Short_

Name
	Short Name or SORT Name: Generally the field used to create an alpha list of accounts or to sort names. If a similar field does not exist, create a ‘‘Short Name’’ by concatenating data using the account title field. Personal accounts should have all letters or last

Name if possible or first 5 letters of last name and first 2 letters of first name for all names on account. Business accounts should have business name with leading words such as ‘‘the’’ dropped so the name can be properly placed in an alphabetized account listing.
	

	12
	DP_Acct_Title_1
	Account Title Line 1: Two lines (Fields 13 & 14) are provided to enter account styling or titling of the account. These data will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owners of the account.
	Please indicate the best way to obtain account title, name and addres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r deposit system(s).

	13
	DP_Acct_Title_2
	Account Title Line 2: Additional Account Title line.
	

	14
	DP_Address_

Line_1
	Address Line 1: Two lines (Fields 15 & 16) are provided to enter the street, PO Box, suite number, etc * * * of the address.
	

	15
	DP_Address_

Line_2
	Address Line 2: Additional address line.
	

	16
	DP_City
	City: Enter the city associated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17
	DP_State
	State: Enter the state abbrevi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18
	DP_ZIP
	ZIP: This field allows for the ZIP+ 4 Code associated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If ‘‘4 Code’’ is not available provide 5-digit ZIP Code and leave ‘‘4 Code’’ blank.
	

	19
	DP_Country
	Country: This field should identify the country associated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Provide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or the standard country code.
	

	20
	DP_NA_Line_1
	Name or Address Line 1: Six lines (Fields 21—26) are provided to enter the name and/or the account mailing address if your system does not distinguish particular address lines.
	

	21
	DP_NA_Line_2
	Name & Address Line 2: Additional name and/or address line.
	

	22
	DP_NA_Line_3
	Name & Address Line 3: Additional address line.
	

	23
	DP_NA_Line_4
	Name & Address Line 4: Additional address line.
	

	24
	DP_NA_Line_5
	Name & Address Line 5: Additional address line.
	

	25
	DP_NA_Line_6
	Name & Address Line 6: Additional address line.
	

	26
	DP_Cur_Bal
	Current Balance: This amount represents the current balance in the account at the end of business on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file. Float or holds should not reduce this balance For CD's and time deposits, it should reflect the principal balance plus any interest paid and available for withdrawal that is not already included in the principal (do not include accrued interest not paid). The total of all current balances in this file should reconcile to the total deposit trial balance totals or other summary reconciliation of deposits performed by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27
	DP_Int_Rate
	Interest Rate: The current interest rate in effect for interest bearing accounts.
	

	28
	DP_Bas_Days
	Basis Days: Indicates the basis on which interest is to be paid. Valid values are:

• 1 = 30/360.

• 2 = 30/365.

• 3 = 365/365 (actual/actual).
	

	29
	DP_Int_Type
	Interest Type: Indicates the type of interest to be paid. Valid values are:

• S = Simple.

• D = Daily Compounding.

• C = Continuous Compounding.

• O = Other.
	

	30
	DP_Int_Factor
	Interest Rate Daily Factor: This field should reflect the daily interest rate factor for generating interest.
	

	31
	DP_Acc_Int
	Accrued Interest: This field should reflect the amount of interest that has been earned but not yet paid to the account as of the date of the file.
	

	32
	DP_Lst_Int_Pd
	Date Last Interest Paid: This field should indicate the date thou that interest were last paid to the account. Must be entered in MMDDYYYY format.
	

	33
	DP_Lst_Deposit
	Date Last Deposit: This date should reflect the last deposit transaction posted to the account. For example, a deposit that included checks and or cash. Must be entered in MMDDYYYY format.
	

	34
	DP_Open_DT
	Account Open Date: This date should reflect the date the account was opened. If the account had previously been closed and re-opened, this should reflect the most recent re-opened date. Must be entered in MMDDYYYY format.
	

	35
	DP_Nxt_Mat
	Date of Next Maturity: For CD and time deposit accounts, this is the next date the account is to mature. For non-renewing CDs that have matured and are waiting to be redeemed this date may be in the past. Must be entered in MMDDYYYY format.
	


Representative Hold Data Elements
	
	Field Name
	FDIC field description
	Questions/comments for the industry

	1
	HDAcct_

Numb
	Account Number

The account number associated with the hold.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e account number in Deposit Record field #1.
	Do we need the branch number to make this unique across all deposit accounts?

	2
	HD_Sub_AcctNumb_ID
	Sub-Account Number:

Account number field that further identifies the account.
	

	3
	HD_Hold_Amt
	Hold Amount:

Dollar amount of the hold.
	

	4
	HD_Hold_Reason
	Hold Reason: Reason for the hold. Valid values are:

LN = Loan collateral hold.

OT = Other—any hold not a collateral hold.
	

	5
	HD_Hold_

Desc
	Hold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of the hold available on the system.
	

	6
	HD_Hold_

Days
	Hold Days: The number of days the hold was/is intended. May be used instead of an expiration date.
	

	7
	HD_Hold_

Start_Dt
	Hold Start Date: The date the hold was initiated. Must be entered in MMDDYYYY format.
	

	8
	HD_Hold_

Exp_Dt
	Hold Expiration Date: The date the hold is to expire. Must be entered in MMDDYYYY format. May be used instead of number of hold days.
	


Customer Record Held in Central  Information File (‘‘CIF’’) or Central Information System (‘‘CIS’’)
	
	Field Name
	FDIC field description
	Questions/comments for the industry

	1
	CS_Cust_Numb
	Customer Number: The number assigned to the customer in the

Customer Information System.
	

	2
	DP_Acct_

Numb
	Account Number: The unique account number assigned by the institution.
	

	3
	CS_Tax_ID
	Customer Tax ID Number: Provide the Tax ID number on record for

the customer.
	Do you store customer tax ID number in your customer records? If so, is there a possibility that the customer and account level tax ID numbers are different?

	4
	CS_Tax_Code
	Customer Tax ID Code: This field should identify the type of the Tax

ID number of the customer. Valid values are:

S = Social Security Number.

T =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O = Other.
	

	5
	CS_Rel_Code
	Relationship Code: This code indicates how the customer is related

to the account. Valid values are:

P = Primary Owner.

S = Secondary Owner.

B = Beneficiary.

T = Trustee.

O = Other.

U = Unknown.
	The CIF account is for on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erson may have more than one deposit account

that is tied to the CIF number.

The relationship code is given for the person or entity relating to each account the CIF is tied to. Are these data available within your customer records?

	6
	CS_Bene_

Code
	Beneficiary Type Code: If the customer is considered a beneficiary, enter the type of account associated with this customer. This includes beneficiaries on retirement accounts, trust accounts, minor accounts, and payable-on-death accounts. Valid values are:

I = IRA.

T = Trust—irrevocable.

R = Trust—revocable.

M = Uniform Gift to Minor.

P = Payable on death.

O = Other.
	Are these data available within your customer records?

	7
	CS_Name
	Customer Name: The name of the customer. Provide in the Mapping document the typical format the bank practices for business customers and personal/individual customers, .e.—Last Name first, First Name last.
	

	8
	CS_Last_

Name
	Customer Last Name: The last name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al customer.
	

	9
	CS_First_

Name
	Customer First Name: The first name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al customer.
	

	10
	CS_Middle_

Name
	Customer Middle Name: The middle name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al customer.
	

	11
	CS_Suffix
	Customer Suffix: The suffix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al customer—i.e. Jr., Sr., III, etc.
	

	12
	CS_Comp_

Name
	Customer Company Name: The company name of the business customer.
	How are business customers reflected in your customer records? Are there multiple name/address fields?

	13
	CS_Address1
	Address Line 1: Two lines (Fields 13 & 14) are provided to enter the street, PO Box, suite number, etc. of the address.
	

	14
	CS_Address2
	Address Line 2: Additional address field.
	

	15
	CS_City
	City: Enter the city associated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of the customer.
	

	16
	CS_State
	State: Enter the state abbrevi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of the customer.
	

	17
	CS_ZIP
	ZIP: This field allows for the ZIP+ 4 Code associated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of the customer.
	

	18
	CS_Country
	Country: This field should identify the country associated with the mailing address. Provide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or the standard country code.
	

	19
	CS_Birth_Dt
	Customer Birth Date: The birth date on record for the customer. Must be entered in MMDDYYYY format.
	

	20
	CS_Telephone
	Customer Telephone Number: The telephone number on record for the customer.
	

	21
	CS_Email
	Customer Email Address: The e-mail address on record for the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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